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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项目
名称
	南阳恒卓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机械制造设备生产项目

	项目代码
	2512-411324-04-01-514977

	建设单位
联系人
	尹向伟
	联系方式
	18237430015

	建设地点
	南阳市镇平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玉神路与建设路交叉口北200米8号

	地理坐标
	（ 112 度 11 分 54.248 秒， 33度 2 分 30.269 秒）

	国民经济
行业类别
	C3391黑色金属铸造
	建设项目
行业类别
	[bookmark: OLE_LINK1]三十、金属制品业 33_68、铸造及其他金属金属制品制造 339—其他（仅分割、焊接、组装的除外）

	建设性质
	新建（迁建）
□改建
□扩建
□技术改造
	建设项目
申报情形
	首次申报项目
□不予批准后再次申报项目
超五年重新审核项目
□重大变动重新报批项目

	项目备案
部门
	镇平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项目备案
文号
	2512-411324-04-01-514977

	总投资
（万元）
	5300万元
	环保投资
（万元）
	93

	环保投资
占比（%）
	1.75
	施工工期
	3个月

	是否开工
建设
	否
是               
	用地面积（m2）
	7000

	专项评价设置情况
	根据生态环境部印发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技术指南》（污染影响类）（试行），确定本项目需要设置大气专项评价，详见下表。
表1-1  专项评价设置原则表
	专项评价类别
	设置原则
	项目情况

	大气
	排放废气含有毒有害污染物1、二噁英、苯并[a]芘、氰化物、氯气且厂界外500米范围内有环境空气保护目标2的建设项目。
	项目运营期废气排放包含甲醛，且500米范围内有环境敏感点，因此，本项目需要设置大气专项评价。

	地表水
	新增工业废水直排建设项目（槽罐车外送污水处理厂的除外）；新增废水直排的污水集中处理厂。
	本项目营运期职工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建设大道污水管网，最终经镇平县第二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排入赵河，因此，本项目不设置地表水专项评价。

	环境风险
	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危险物质存储量超过临界量3的建设项目。
	项目营运期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危险物质存储量未超过临界量；因此，本项目不设置环境风险专项评价。

	生态
	取水口下游500米范围内有重要水生生物的自然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和洄游通道的新增河道取水的污染类建设项目。
	项目用水为由市政供水系统提供，不涉及外环境取水。因此，本项目不设置生态专项评价。

	海洋
	直接向海排放污染物的海洋工程建设项目。
	本项目不涉及向海洋
排；因此，本项目不设置海洋专项评价。

	注：1、废气中有毒有害污染物指纳入《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名录》的污染物（不包括无排放标准的污染物）。
2、环境空气保护目标指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居住区、文化区和农村地区中人群较集中的区域。
3、临界量及其计算方法可参考《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 169）附录B、附录C。




	规划情况
	1、《镇平县产业集聚区发展规划（2009-2020）》，文号：豫发改工业[2010]2035号，已到期；
2、《镇平县产业集聚区发展规划调整方案（2015-2020年）》，文号：豫发改工业[2012]2359号，已到期；
3、《镇平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发展规划（2022-2035）》，编制中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情况
	规划环评文件：《镇平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发展规划（2022-2035）环境影响报告书》；
召集审查机关：河南省生态环境厅；
审查文件名称及文号：河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镇平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发展规划（2022-2035）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查意见（豫环函〔2024〕128号）

	规划及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符合性分析
	镇平县产业集聚区位于镇平县城西北区域，是河南省政府首批确认的重点发展和对外开放的产业集聚区。该产业集聚区于2010年已由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豫发改工业[2010]2035号文给予批复，批复总面积16.4km2，批复主导产业为机电制造、针纺织和玉雕产业，批复规划时间为2019~2020年；该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于2010年10月22日通过河南省环境保护厅的审查（豫环审[2010]247号）。
2012年以来，按照省政府统一安排，为充分利用国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完善后续工作的契机，扩大产业集聚区后续发展空间，一大批产业集聚区对已批复过的发展规划进行了调整，根据《河南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加快产业集聚区规划调整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通知》（豫环文[2013]51号），全省确定了三批共126个产业集聚区规划调整方案，镇平县产业集聚区是其中之一。根据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2012年12月13日对镇平县产业集聚区规划调整方案的批复（豫发改工业[2012]2359号），调整后规划总面积19.8平方公里：沿宁西铁路、规划207国道、九曲河和赵河生态绿化廊道，规划建设两个公共设施服务中心，机电、玉雕、仓储物流、综合产业和综合生活园区，形成“两心、四廊、四片、多园”的空间结构；该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于2016年11月8日通过镇平县环境保护局的审查（宛镇环审[2016]79号）。
2020年4月，河南省产业集聚区联席会议办公室印发《2020年河南省推进产业集聚区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以下简称《工作方案》），《工作方案》指出：各产业集聚区根据批复的市规划纲要，抓紧开展总体发展规划研究和编制工作。原《镇平县产业集聚区发展规划（2019-2020）》于2020年底到期，为落实河南省发改委有关开发区的开发建设，镇平县在原有产业集聚区范围基础上对开发区范围进行整合（豫发改工业函[2022]23号），根据豫发改工业函[2022]23号的整合要求，整合后规划名称发生变化，为《镇平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发展规划（2022-2035）》，目前新规划正在编制中，本次评价引用《镇平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发展规划（2022-2035）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分析和评价。
1、《镇平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发展规划（2022-2035）》
（1）规划范围
四至边界：本次规划范围为经省政府同意并批复的镇平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整合后的四至边界，总面积12.04km2。共分三个片区，片区1（铁路北片区）：东至航天大道，西至玉龙路，南至宁西铁路，北至S330、北环路，边界规模605.57ha；片区2（铁路南片区）：东至航天大道、天工路，西至玉源路，南至南外环路，北至杏山大道，边界规模451.70ha；片区3（东部片区）：东至东外环路，西至东三里河，南至平安大道，北至建设大道，边界规模146.77ha。
（2）规划时限
规划期限为2022~2035年，近期至2025年，远期至2035年。
（3）主导产业选择和发展定位
主导产业选择：2022年2月，省发改委《关于同意南阳市开发区整合方案的函》（豫发改工业函〔2022〕23号）同意镇平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的整合方案，在原镇平县产业集聚区范围上进行整合，绿色食品、高端装备制造、非金属矿物制品为主导产业。
发展定位：结合镇平县实际，未来开发区将成为中部地区重要的装备制造基地、豫西南绿色食品加工产业园、豫西南重要的非金属制品产业基地。
（4）用地规划
根据省政府发布《关于推动河南省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中要求，强化产业用地保障，新增建设用地最大限度向开发区倾斜，按照产业用地占比需超过60%的要求，为开发区扩区和产业发展留足空间。规划范围内现状工业用地459.57公顷，本次规划工业用地702.57公顷，仓储用地25.42公顷，占县城开发区60.68%。
（5）功能结构
结合开发区的功能要求和产业布局，本着统筹兼顾、综合协调的原则确定了“一轴一心七组团”的空间结构。
一轴：即产业发展轴。规划沿玉都大道串联各个产业园区，结合便利交通优势，形成县城开发区优势明显、特色突出的产业发展轴；同时，对接周边县市发展，形成差异发展优势，避免同类竞争，提升园区持续发展竞争力。
一心：即是县城开发区综合服务中心。在建设大道以北、玉都大道以东，结合现状规划一处综合服务中心，安排科研中心、便民服务中心、商务办公、商业金融站等重要功能性用地，形成园区功能核心。
七组团：即开发区根据不同的功能需求和工业门类的需求，以及用地内自然条件与交通设施的分割，将开发区划分成七大功能分区，即新型建材产业园、玉石智谷产业园、优质提升园区、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绿色食品产业园、医药健康产业园、产城融合区。
（6）功能分区
开发区形成以新型建材产业园、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绿色食品产业园、玉石智谷产业园和医药健康产业园五个主要园区，配套产城融合区和优化提升产业园（现状建成为主），形成“5+2”的区中园布局。做强主导、培育现代新兴，突出镇平特色；重点发展新型建材、方便食品制造、新型电子元器件及装备制造，淘汰落后产能。支持传统玉文化、纺织针织品牌建设。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培育高端服务业，推进创新转型。
（7）项目与《镇平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发展规划（2022-2035）》项目准入标准和产业准入负面清单相符性分析见下表。
表1-2  项目《镇平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发展规划（2022-2035）》项目准入标准和产业准入负面清单相符性分析情况表
	类别
	项目情况
	相符性

	项目准入标准
	根据省市及我县招商引资相关文件要求，新入住项目准入标准为：新建项目投资强度应达到234万/亩以上，容积率应达到1.0以上；项目投产后亩均税收达到15万/亩以上，并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批复文件要求。
	本项目为新建项目，项目占地面积为7000平方米，总投资为5300万元，则项目投资强度为505万/亩；建筑面积为7000平方米，容积率达到1.0；项目投产后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批复文件要求；因此本项目满足准入标准。
	相符

	
	严格落实《河南省开发区新建（改建、扩建）项目控制指标及基准值》要求。具体新入园区项目应结合具体行业分类，严格把控亩均投资强度、亩均税收、容积率、建筑系数。镇平县先进制造业新入驻项目亩均投资强度、亩均税收可按开发区项目控制指标及基准值修正系数0.7执行。
	项目建成后严格落实《河南省开发区新建（改建、扩建）项目控制指标及基准值》要求。
	相符

	
	符合条件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可采用“一事一议”方式确定指标值。
	本项目不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
	相符

	
	项目选址和入驻应符合“三线一单”管控、规划环评要求，符合国家和地方相应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要求。
	项目选址和入驻符合“三线一单”管控、规划环评要求，符合国家和地方相应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要求。
	相符

	产业准入负面清单
	禁止石化、化学制药、煤化工、制浆造纸项目入驻开发区，入驻项目应遵循循环经济理念，实施清洁生产，延长产业链。
	本项目不属于石化、化学制药、煤化工、制浆造纸项目，项目建成后遵循循环经济理念，实施清洁生产，延长产业链。
	相符

	
	严格落实《河南省开发区新建（改建、扩建）项目控制指标及基准值》要求。凡列入国家发改委、自然资源部发布的《禁止用地项目目录》中的建设项目和低效用地项目不准入驻开发区。
	项目建成后严格落实《河南省开发区新建（改建、扩建）项目控制指标及基准值》要求；且项目不属于列入国家发改委、自然资源部发布的《禁止用地项目目录》中的建设项目和低效用地项目。
	相符


项目选址位于南阳市镇平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玉神路与建设路交叉口北200米8号，属于镇平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片区2（铁路南片区）范围，位于片区2（铁路南片区）中的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南区），属于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南区）重点发展产业，选址环境合理；项目主要生产铸件，不属于石化、化学制药、煤化工、制浆造纸等禁止入驻开发区项目，本项目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中鼓励类项目，不属于列入国家发改委、自然资源部发布的《禁止用地项目目录》中的建设项目和低效用地项目，符合开发区产业定位，符合《镇平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发展规划（2022-2035）》项目准入标准和产业准入负面清单要求，同时经对照镇平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发展规划，用地性质属于工业用地，且已取得镇平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入驻证明，因此本项目建设符合镇平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规划要求。
2、《镇平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发展规划（2022-2035）环境影响报告书》
根据《镇平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发展规划（2022-2035）环境影响报告书》，项目建设满足环境准入负面清单条件，符合空间管制要求，满足环境准入条件，符合性分析详见下表。
表1-3  项目与镇平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环境准入负面清单符合性分析
	管控类型
	管控要求
	本项目情况
	符合性

	空间布局约束
	1、禁止投资建设《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中淘汰类、限制类项目；
2、禁止新建、扩建单纯新增产能的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煤化工（甲醇、合成氨）、焦化、铝用炭素、耐火材料制品、砖瓦窑、铅锌冶炼（含再生铅）等高耗能、高排放和产能过剩的产业项目；
3、禁止建设任何燃煤、燃重油设施；
4、评价结合医药健康产业园的特点，认为东部医药健康产业园总体发展方向是合理的，建议禁止发展化学原料药、医药中间体等医药化工；根据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链分析，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链中的初级形态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属于国民经济中“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因此建议禁止入驻该类项目；评价结合当地环境条件及行业发展情况，限制单纯新增发展平板玻璃、水泥等产能过剩项目；
5、禁止建设冶金、钢铁、铁合金、制浆造纸、制革及毛皮鞣制项目；
6、禁止建设生产和使用高VOCs含量的溶剂型涂料、油墨、胶粘剂等项目；
7、禁止生产、使用《危险化学品目录》中的剧毒化学品；禁止引入农药中间体及原料药等涉及毒性较强且具有持久性、积累性影 响的化学品使用或生产项目；
8、禁止引进与园区主导产业不相符的重污染项目；
9、园区严格控制“两高”项目准入，不符合园区主导产业或不在园区规划发展产业链上的“两高”项目禁止入园发展；同时，污染物排放总量不能满足区域总量替代削减方案的“两高”项目也不得入园发展；
10、允许符合园区准入及环境保护要求、污染物控制要求、风险管控要求、资源开发管控要求的配套产业入驻
	1、本项目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中鼓励类项目，不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中淘汰类、限制类项目；
2、本项目不属于新增产能的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煤化工（甲醇、合成氨）、焦化、铝用炭素、耐火材料制品、砖瓦窑、铅锌冶炼（含再生铅）等高耗能、高排放和产能过剩的产业项目；
3、本项目不涉及；
4、本项目不属于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平板玻璃、水泥等产能项目；
5、本项目不属于冶金、钢铁、铁合金、制浆造纸、制革及毛皮鞣制项目；
6、本项目不属于生产和使用高VOCs含量的溶剂型涂料、油墨、胶粘剂等项目；
7、本项目不涉及生产、使用《危险化学品目录》中的剧毒化学品，不属于引入农药中间体及原料药等涉及毒性较强且具有持久性、积累性影响的化学品使用或生产项目；
8、本项目属于金属制品业，主要产品为铸件；属于园区主导产业；
9、本项目不属于“两高”项目；
10、本项目符合园区准入及环境保护要求、污染物控制要求、风险管控要求、资源开发管控要求。
	符合

	污染物排放管控
	1、禁止入园项目排水直接入河；
2、禁止园区集中供热中心生物质锅炉掺烧煤炭、垃圾、工业固体废物等其他物料；
3、VOCs废气采用活性炭吸附工艺的，活性炭碘值选择不符合要求、更换不及时的，或治理设施设计不符合《吸附法工业有机废气治理工程技术规范》标准要求的，也认定为低效治理设施；VOCs废气采用RCO或RTO技术的，其治理设施设计不符合《催化燃烧法工业有机废气治理工程技术规范》《蓄热燃烧法工业有机废气治理工程技术规范》相关标准要求的，也认定为低效治理设施；
4、入园的新建、扩建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商砼（沥青）搅拌站环保绩效分级需达到A级绩效水平，改建项目达到B级绩效水平
	1、本项目营运期职工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建设大道污水管网，最终经镇平县第二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排入赵河；
2、本项目不涉及；
3、本项目VOCs废气治理采用RCO技术，项目治理设施设计符合催化燃烧法工业有机废气治理工程技术规范》《蓄热燃烧法工业有机废气治理工程技术规范》相关标准要求；
4、本项目不属于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商砼（沥青）搅拌站等行业。
	符合

	环境风险防控
	1、禁止建设大中型危险化学品库（库房或货场总面积大于550平方米的）；
2、各企业加强分区防渗措施；
3、禁止集中电镀企业、含化学合成的化工项目（单纯物理分离、物理提纯、混合、分装的除外）入驻；
	1、本项目不涉及；
2、企业应加强分区防渗措施；
3、本项目不属于电镀、含化学合成的化工项目；
	符合

	资源开发管控
	1、禁止新建项目开采地下水；
2、禁止投资建设列入禁止用地目录、限制用地目录的项目；
3、入园项目投资强度需满足《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的要求和《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实施开发区土地利用综合评价促进节约集约高效用地的意见》（豫政办[2023]13号）文件要求，否则禁止入园
	1、本项目用水由市政供水系统供给，不涉及开采地下水；
2、本项目不属于列入禁止用地目录、限制用地目录的项目；
3、本项目投资强度满足《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要求和《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实施开发区土地利用综合评价促进节约集约高效用地的意见》（豫政办[2023]13号）文件要求。
	


表1-4  项目与镇平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环境准入符合性分析
	管控类 型
	管控要求
	本项目情况
	符合性

	基本要求
	空间布局约束
	禁止开发建设活动
	1、禁止新建与园区主导产业不相符或不在园区规划发展产业链上的“两高”项目；入驻的“两高”项目必须符合主导产业或在园区规划产业链上
2、禁止新建、改扩建与园区主导产业不相符的重污染或国家、省绩效分级重点行业项目；
3、禁止新建集中电镀项目（配套电镀工序企业除外*），入驻电镀项目需满足《河南省电镀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查审批原则要求（试行）》
4、禁止新建含化学合成的化工项目及产品
	1、本项目为属于金属制品业，不属于“两高”项目；
2、本项目属于黑色金属铸造，属于金属制品业，符合园区主导产业要求；
3、本项目不涉及电镀，不属于集中电镀项目；
4、本项目不属于含化学合成的化工项目；
	符合

	
	
	限制开发建设活动
	限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中限制类项目
	项目不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中限制类项目。
	符合

	
	
	不符合规划园区空间布局的退出要求
	现有化工项目，限制新增发展用地，污染物排放总量只降不增；允许在厂内通过技术改造、改建等进一步提升现有的清洁生产水平或逐步转变产品结构，发展与园区主导产业形成补链或配套的项目；禁止新增或扩建含化学合成的化工项目及产品产能，禁止增加新的含化学合成的化工产品种类
	项目不属于化工项目。
	符合

	
	污染物排放管控
	现有源提标升级改造
	鼓励现有属于国家、省环保绩效分级重点行业项目按照地方管理文件要求开展提标升级改造工作，废气污染物排放逐步达到特别排放限值
	本项目不涉及。
	符合

	
	
	新增源等量或倍量替代
	新建、扩建项目新增废气总量控制因子实施污染物倍量替代削减；
新建、扩建项目新增废水总量控制因子实施污染物等量替代削减
	项目新增废气总量控制因子颗粒物、挥发性有机物等实施污染物倍量替代削减；项目新增废水总量控制因子COD、TP实施污染物等量替代削减。
	符合

	
	
	新增污染源排放标准限值
	新建符合园区主导产业或产业链发展要求的国家、省环保绩效分级重点行业项目需满足国家、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
	本项目污染物排放满足国家、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
	符合

	
	
	污染物排放环保绩效水平准
入
	入园的新建、扩建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商砼（沥青）搅拌站环保绩效分级需达到A级绩效水平，改建项目达到B级绩效水平
	本项目不属于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商砼（沥青）搅拌站等行业。
	符合

	
	环境风险防控
	用地环境风险防控
	1、对列入疑似污染地块名单的地块，未经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确定为未污染地块的，不得进入用地程序；
2、已污染地块，应当依法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治理与修复，符合规划利用土地性质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后，方可进入用地程序
	项目厂区用地不属于疑似污染地块、已污染地块。
	符合

	
	
	企业环境风险防控
	1、禁止生产、使用《危险化学品目录》中的剧毒化学品
2、禁止建设采用国家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工工艺项目
	1、本项目不生产和使用《危险化学品目录》中的剧毒化学品；
2、本项目不属于国家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工工艺项目。
	符合

	
	资源利用效率
	水资源利用效率要求
	1、禁止入驻印染、制革等高耗水项目
2、限制工业发展使用优质南水北调水源
3、开发区中水回用率不低于30%
	1、项目不属于印染、制革等高耗水项目；
2、项目用水来源于市政供水；
3、本项目不涉及。
	符合

	
	
	地下水开采要求
	禁止工业发展新增地下水开采量
	项目用水来源于市政供水。
	符合

	其他方面
	产业政策
	鼓励类
	1、鼓励园区市政基础设施项目、集中供热中心热电联产扩建项目
2、鼓励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中鼓励类项目、且环境影响较小的项目入驻
	项目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中鼓励类，在严格落实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基础上预计对环境影响较小。
	符合

	
	
	限制类
	1、《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中限制类项目
2、《产业发展与转移指导目录（2018年本）》中，中部地区引导逐步调整退出的产业
	1、项目不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中限制类项目；
2、本项目不属于《产业发展与转移指导目录（2018年本）》中，中部地区引导逐步调整退出的产业。
	符合

	
	
	禁止类
	1、禁止建设《河南省承接化工产业转移“禁限控”目录》（豫发改工业[2022]610号）中项目
2、禁止建设《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3年本）》中淘汰类、限制类项目
3、《产业发展与转移指导目录（2018年本）》中，中部地区引导不再承接的产业
4、东部片区禁止入驻化学原料药、医药中间体等医药化工；根据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链分析，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链中的初级形态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属于国民经济中“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因此建议禁止入驻该类项目；评价结合当地环境条件及行业发展情况，限制单纯新增发展平板玻璃、水泥等产能过剩项目
	1、本项目不属于《河南省承接化工产业转移“禁限控”目录》（豫发改工业[2022]610号）中项目；
2、本项目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中鼓励类项目，不属于淘汰类、限制类项目；
3、本项目不属于《产业发展与转移指导目录（2018年本）》中，中部地区引导不再承接的产业；
4、本项目不属于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平板玻璃、水泥等产能项目。
	符合

	
	生产规模和工艺装备水平
	1、入园项目必须达到国内同行业领先水平或具备国际先进水平
2、入园企业建设规模应符合国家相关行业准入条件中的经济、产品规模和生产工艺、污染治理、污染 物排放的相关要求
	项目达到国内同行业领先水平；项目生产工艺、污染防治措施及污染物排放满足相关标准要求。
	符合

	
	清洁生产
	1、应选择使用原料和产品为环境友好型的项目，避免园区大规模建设造成的不良辐射效应，诱使国家明令禁止项目在园区周边出现
2、入园项目在单位产品水耗、能耗、污染物排放量等清洁生产指标应达到国内同类行业先进水平；
3、按照循环经济发展之路，评价建议能够与园区定位发展产业形成良好循环经济链条的项目可优先入园
	1、本项目原料和产品均为环境友好型，对园区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较小；
2、本项目单位产品水耗、能耗、污染物排放量等清洁生产指标可以达到国内同类行业先进水平；
3、项目建设能够与园区现有产业体系实现资源高效循环利用、产业链协同互补。
	符合

	
	土地利用
	1、入园项目投资强度满足《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的要求和《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实施开发区土地利用综合评价促进节约集约高效用地的意见》（豫政办[2023]13号）文件要求
2、入园项目用地必须符合园区土地利用规划要求
3、入园项目必须符合园区产业布局要求
	1、本项目投资强度满足《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的要求和《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实施开发区土地利用综合评价促进节约集约高效用地的意见》（豫政办[2023]13号）文件要求；
2、项目建设符合园区土地利用规划要求；
3、项目建设符合园区产业布局要求。
	符合

	注：*配套电镀企业是指电镀加工只是企业生产流程中的一道工序。


综上所述，本项目建设符合《镇平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发展规划（2022-2035）环境影响报告书》中镇平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环境准入负面清单和环境准入要求。
3、项目与河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镇平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发展规划（2022-2035）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查意见（豫环函〔2024〕128号）的相符性分析
表1-5  项目与河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镇平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发展规划（2022-2035）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查意见（豫环函〔2024〕128号）相符性分析一览表
	审查意见要求
	本项目情况
	相符性

	一、开发区的基本情况
镇平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包括三个片区，主导产业为非金属矿物制品、绿色食品、高端装备制造。根据《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公布河南省开发区四至边界范围的通知》（豫政办〔2023〕26号）确定四至边界范围，片区1：东至航天大道，西至玉龙路，南至宁西铁路，北至S330、北环路；片区2：东至航天大道、天工路，西至玉缘路，南至南外环路，北至杏山大道；片区3：东至东外环路，西至东三里河，南至平安大道，北至建设大道。规划建设用地面积1204.04公顷。
	本项目位于南阳市镇平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玉神路与建设路交叉口北200米8号，位于南阳市镇平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规划范围内的片区2，区域基础设施相对完善。
	相符

	二、对《报告书》的总体意见
审查小组认为，《报告书》基础资料较翔实，采用的技术路线与方法适当，提出了规划优化调整建议和减缓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措施，评价结论总体可信，可作为规划优化调整和实施的依据。
	本项目不涉及。
	相符

	三、对规划优化调整和实施的意见
（一）坚持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规划应贯彻生态优先、绿色低碳、集约高效的绿色发展、协调发展理念，根据国家和我省发展战略，以环境质量改善为核心，进一步优化开发区的产业结构、发展规模、用地布局等，做好与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成果的协调衔接，实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目标。
（二）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开发区应遵循循环经济理念，积极推进产业技术进步和循环化改造；入区新、改、扩建项目应实施清洁生产，生产工艺、设备、污染治理技术以及单位产品能耗、物耗、污染物排放和资源利用率均需达到同行业国内先进水平，确保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
（三）优化空间布局，严格空间管控。进一步加强与国土空间规划的衔接，保持规划之间协调一致；做好规划控制和生态隔离带建设，落实河南南阳恐龙蛋化石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保护要求，确保产业布局与生态环境保护、人居环境安全相协调。
（四）强化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根据国家和我省关于挥发性有机物、工业炉窑等大气和水、土壤污染防治相关要求，严格执行相关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及特别排放限值；加强重金属污染物管控，严格执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主要污染物新增排放量应做到“等量或倍量替代”。结合碳达峰目标，强化碳评价及减排措施，确保区域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五）严格落实建设项目入驻要求。严格落实《报告书》提出的生态环境准入要求，强化区内企业污染物排放控制，严格落实排污许可制度。鼓励符合开发区功能定位、主导产业、国家产业政策鼓励类项目入驻。开发区内历史遗留、手续齐全的化工企业保持现状，禁止扩产，仅允许以现状为基础进行内部挖潜（环保节能改造、安全设施改造等）。 
（六）加快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建设完善集中排水、供气、供水等基础设施，加快推进开发区中水回用工程建设，确保企业外排废水全部有效收集，并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减少废水排放。积极实施集中供热管网建设，确保尽快实现集中供热。工业固体废物应依法依规分类收集、安全妥善处理处置，危险固废严格按照有关规定收集、贮存、转运、处置，确保100%安全处置。
（七）建立健全生态环境监管体系。统筹考虑污染防治、生态恢复与建设、环境风险防范，建立健全区域日常环境管理、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和联防联控机制，提升环境风险防控和应急响应能力，保障区域生态环境安全。定期开展环境空气、地表水、地下水、土壤等环境要素监测，健全大气污染物自动监测体系，做好长期跟踪监测与管理，并根据监测评估结果适时优化调整规划。
（八）严格落实规划环评要求。根据《报告书》和审查意见要求，按期完成现有生态环境问题整改，作为入区建设项目环境准入的重要依据。在规划实施过程中，严格按照《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要求开展环境影响跟踪评价。规划发生重大调整或者修订时应重新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1、本项目工艺技术先进，资源能耗低，污染物排放量小，符合绿色发展理念；项目选址符合“三线一单”要求，用地布局满足土地利用要求；
2、本项目为新建项目，项目实施清洁生产，且生产工艺、设备、污染治理技术以及单位产品能耗、物耗、污染物排放和资源利用率均需达到同行业国内先进水平；
3、本项目位于南阳市镇平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玉神路与建设路交叉口北200米8号，厂址不涉及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生态敏感区及水源地等环境敏感区域，满足空间布局要求；
4、本项目为新建项目，项目建成后严格执行相关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及特别排放限值；加强重金属污染物管控，严格执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主要污染物新增排放量应做到“等量或倍量替代”。结合碳达峰目标，强化碳评价及减排措施，确保区域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5、本项目主要从事铸件生产，属于国家产业政策鼓励类项目，符合园区环境准入要求；项目建成后严格落实各项污染防治措施，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同时严格落实排污许可制度；
6、本项目不涉及；
7、本项目不涉及；
8、本项目不涉及。
	相符

	四、对拟入区建设项目环评的指导意见
拟入区的建设项目应结合规划环评意见做好环境影响评价工作，落实相关要求，加强与规划环评的联动，严格项目生态环境准入要求，重点开展工程分析、污染物允许排放量测算和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的可行性论证等工作，强化环境监测和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措施的落实。规划环评中协调性分析、环境现状、污染源调查等符合要求的资料可供建设项目环评共享，项目环评相应评价内容可结合实际情况予以简化。
	本项目结合规划环评意见做好环境影响评价工作，落实相关要求，加强与规划环评的联动，严格项目生态环境准入要求，重点开展工程分析、污染物允许排放量测算和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的可行性论证等工作，强化环境监测和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措施的落实。
	相符


综上所述，本项目建设符合河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镇平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发展规划（2022-2035）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查意见（豫环函〔2024〕128号）要求。

	其他符合性分析
	1、产业及行业政策相符性分析
1.1产业政策符合性分析
经比对《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本项目属于鼓励类第十四条“机械”第11款“关键铸件、锻件：高强度、高塑性球墨铸铁件，高性能蠕墨铸铁件，高精度、高压、大流量液压铸件，有色合金特种铸造工艺铸件，高强钢锻件，耐高温、耐低温、耐腐蚀、耐磨损等高性能轻量化新材料铸件、锻件，高精度、低应力机床铸件、锻件，汽车、能源装备、轨道交通装备、航空航天、军工、海洋工程装备领域用高性能关键铸件、锻件”；且项目生产工艺及设备不属于《河南省部分工业行业淘汰落后生产工艺装备和产品目录（2019年本）》中的限制类和淘汰类；项目已取得镇平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备案证明（项目代码：2512-411324-04-01-514977，见附件），因此项目建设符合国家当前产业政策的要求。
1.2与“两高”管理政策相符性分析
为规范“两高”项目管理，河南省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厅、自然资源厅、生态环境厅联合发布了《关于建立“两高”项目会商联审机制的通知》（豫发改环资〔2021〕977号）和《关于印发河南省“两高”项目管理目录（2023年修订）的通知》（豫发改环资〔2023〕38号）。
根据《河南省“两高”项目管理目录（2023年修订）》，河南省“两高”项目包含两大类。第一类：煤电、石化、化工、煤化工、钢铁（不含短流程炼钢项目及钢铁压延加工项目）、焦化、建材（非金属矿物制品，不含耐火材料项目）、有色（不含铜、铅锌、铝、硅等有色金属再生冶炼和原生、再生有色金属压延加工项目）等8个行业年综合能耗量5万吨标准煤（等价值）及以上项目。第二类：钢铁（长流程炼钢）、铁合金等19个细分行业中年综合能耗1-5万吨标准煤（等价值）的项目。
本项目属于黑色金属铸造项目，本项目的综合能耗为1229tce；经比对《河南省“两高”项目管理目录（2023年修订）》，本项目不在“两高”项目管理目录（2023年修订）所列第一类行业和第二类行业范围之内，不属于“两高”项目范畴。
1.3与铸造行业相关政策符合性分析
1.3.1与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三部委关于推动铸造和锻压行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的相符性分析
为更好推动铸造和锻压行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提升对装备制造业的支撑和保障作用，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生态环境部于2023年3月30日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铸造和锻压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工信部联通装〔2023〕40号），具体管控要求如下。
表1-6  与关于推动铸造和锻压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相符性分析
	主要内容
	本项目情况
	相符性

	（一）提高行业创新能力
	发展先进铸造工艺与装备。重点发展高紧实度粘土砂自动化造型、高效自硬砂铸造、精密组芯造型、壳型铸造、离心铸造、金属型铸造、铁模覆砂、消失模/V法/实型铸造、轻合金高压/挤压/差压/低压/半固态/调压铸造、硅溶胶熔模铸造、短流程铸造、砂型3D打印等先进铸造工艺与装备。
	本项目铸件采用树脂砂自硬砂铸造工艺，属于鼓励发展的铸造工艺与装备。
	相符

	（二）推进行业规范发展
	推进产业结构优化。严格执行节能、环保、质量、安全技术等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和《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等政策，依法依规淘汰工艺装备落后、污染物排放不达标、生产安全无保障的落后产能。鼓励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加大淘汰落后力度。铸造企业不得采用无芯工频感应电炉、无磁轭（≥0.25吨）铝壳中频感应电炉、水玻璃熔模精密铸造氯化铵硬化模壳、铝合金六氯乙烷精炼等淘汰类工艺和装备。加快存量项目升级改造，推进企业合理选择低污染、低能耗、经济高效的先进工艺技术，提升行业竞争能力。强化铸造和锻压与装备制造业协同布局，引导具备条件的企业入园集聚发展，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协同配套能力，构建布局合理、错位互补、供需联动、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
	本项目位于镇平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不涉及淘汰类工艺和装备，符合节能、环保、质量、安全技术等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和国家产业政策
	相符

	
	支持高端项目建设。推动落实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打通制约行业发展的关键堵点。引导各地结合实际谋划新建或改造升级的高端建设项目落地实施，支持企业围绕主机厂或重大项目配套生产，保障装备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严格审批新建、改扩建项目，确保项目备案、环评、排污许可、安评、节能审查等手续清晰、完备，项目建设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要求。严格落实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调控制度，坚决遏制不符合要求的项目盲目发展和低水平重复建设，防止产能盲目扩张，切实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企业正在办理环评、排污许可、安评、节能审查等手续，项目建设满足国家及地方相关法律法规标准，满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调控制度
	相符

	
	规范行业监督管理。系统科学有序推进行业转型升级，避免政策执行“一刀切”和“层层加码”。充分发挥行业自治作用，加强行业自律建设。推动修订《铸造企业规范条件》（T/CFA0310021），鼓励地方参照该条件引导铸造企业规范发展。严格区分锻压行业和钢铁行业生产工艺特征特点，避免锻压配套的炼钢判定为钢铁冶炼生产，也严禁以铸造和锻压名义违规新增钢铁产能、违规生产钢坯钢锭及上市销售。
	本项目产品为铸件，不涉及钢坯钢锭生产，不新增钢铁产能，项目建设符合《铸造企业规范条件》要求。
	相符

	（三）加快行业绿色发展
	加快绿色低碳转型。推进绿色方式贯穿铸造和锻压生产全流程，开发绿色原辅材料、推广绿色工艺、建设绿色工厂、发展绿色园区，深入推进园区循环化改造。推动企业依法披露环境信息，接受社会监督。积极开展清洁生产，做好节能监察执法、节能诊断服务工作，深入挖掘节能潜力。鼓励企业采用高效节能熔炼、热处理等设备，提高余热利用水平。推广短流程铸造，鼓励铸造行业冲天炉（10吨/小时及以下）改为电炉。推进铸造废砂再生处理技术应用、废旧金属循环再生与利用。推广整体化大型化短流程低成本锻压技术，推广环保润滑介质应用，加大非调质钢使用比例等。
	本项目熔化采用中频电炉，符合清洁生产要求。
	相符

	
	提升环保治理水平。依法申领排污许可证，严格持证排污、按证排污并按排污许可证规定落实自行监测、台账记录、执行报告、信息公开等要求。综合考虑生产工艺、原辅材料使用、无组织排放控制、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效果等，建设一批达到重污染天气应对绩效分级A级水平的环保标杆企业，带动行业环保水平提升。铸造企业严格执行《铸造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39726）及地方排放标准，加强无组织排放控制，不能稳定达标排放的，限期完成设施升级改造，不具备改造条件及改造后仍不能达标的，依法依规进行淘汰。鼓励铸造用生铁企业参照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改造要求开展有组织、无组织和清洁运输超低排放改造，支持行业协会公示进展情况。
	企业应依法申领排污许可证并按排污许可证规定落实自行监测、台账记录、执行报告、信息公开等要求；项目绩效分级指标可达到A级水平，污染物排放满足《铸造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39726）及地方排放标准。
	相符


综上所述，项目的建设符合《关于推动铸造和锻压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工信部联通装〔2023〕40号）中的相关要求。
1.3.2与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三部门关于推动铸造和锻压行业高质量发展推进重点工作通知的相符性分析
为推动河南省铸造和锻压行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提升对装备制造业的支撑和保障作用，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生态环境厅于2023年5月24日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铸造和锻压行业高质量发展推进重点工作的通知》（豫工信联装〔2023〕87号），具体管控要求如下。
表1-7  与“豫工信联装〔2023〕87号”相符性分析
	主要内容
	本项目情况
	相符性

	支持高端项目建设
	支持铸造和锻压行业高端项目建设，鼓励企业围绕国内外汽车、工程机械、轨道交通、农机装备、航空航天及海洋装备、数控机床等整机装备企业或我省重大项目配套生产，保障装备制造业产业供应链安全稳定。严格审批新建、改扩建项目，确保项目备案、环评、排污许可、安评、节能审查等手续清晰、完备，项目建设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要求。严格落实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调控制度，坚决遏制不符合要求的项目盲目发展和低水平重复建设，防止产能盲目扩张，切实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本项目生产铸件，企业已取得备案，环
保手续、安评、技能审查等手续目前正在有序完善。项目建设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要求。项目严格落实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调控制度，不进行盲目发展和低水平重复建设，防止产能盲目扩张。
	相符

	支持优质企业发展
	发挥优势企业示范带动作用，围绕高端装备制造企业培育建设一批产业链供应链核心企业，带动形成一批行业单项冠军企业、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新建铸造、锻压企业应按要求进入园区，配套建设高效环保治理设施。促进产能富裕地区铸造产业集聚发展，推动洛阳、安阳、许昌等地铸造园区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企业入园，打造具有示范效应的产业集群。支持各地从生产工艺、产品质量、安全生产、污染防治（源头减量、过程控制、末端治理）等方面制定综合整治方案，推进铸造产业集群升级改造。引导企业加强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提升产品品质。支持有条件的企业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合作。
	本项目为新建项目，位于镇平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
	相符

	推动行业规范发展
	充分发挥行业自治作用，加强行业自律建设。强化标准引领，参照《铸造企业规范条件》等标准引导企业对标规范发展，减少行业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推进产业结构优化，严格执行节能、环保、质量、安全技术等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和《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等政策，依法依规淘汰工艺装备落后、污染物排放不达标、生产安全无保障的落后产能。铸造企业不得采用无芯工频感应电炉、无磁轭（≥0.25吨）铝壳中频感应电炉、水玻璃熔模精密铸造氯化铵硬化模壳、铝合金六氯乙烷精炼等淘汰类工艺和装备。规范行业监督管理，禁止以铸造和锻压名义违规新增钢铁产能、违规生产钢坯锭及上市销售。
	项目建设满足《铸造企业规范条件》要求，严格执行节能、环保、质量、安全技术等相关法律法规标准，不涉及淘汰工艺装备。
	相符

	提高创新发展能力
	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瞄准铸造行业大型化、精密化、轻量化、复杂化技术发展趋势，依托省内骨干企业、科研院所开展新型铸造、新型材料、质量控制、缺陷预防与控制等共性技术攻关研究，重点发展汽车铸件、农机装备铸件、矿山冶金重型机械铸件、大型主机设备铸锻件、航空航天和船舶等高端合金铸件，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大小企业融通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推动一体化压铸成型、无模铸造、砂型3D打印、超高强钢热成型、精密冷温热锻、轻质高强合金轻量化等先进工艺技术产业化应用。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争创国家级、省级、市级企业技术中心和工程研究中心，增强创新平台行业服务能力。发展先进铸造和锻压装备，支持企业申报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
	企业后续将积极加大研发投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
	相符

	深度实施智能化改造
	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与铸造和锻压生产过程、全要素深度融合，支持企业利用数字化技术改造传统工艺装备及生产线，申报技术改造、“机器换人”等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推动企业工艺革新、装备升级、管理优化和生产过程智能化。鼓励企业开展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评估，遴选一批铸造和锻压领域智能制造典型场景，建设一批智能制造示范工厂、智能车间，引领行业智能化制造快速发展。
	企业后续将积极引进数字化、智能化技术
	相符

	加快行业绿色发展
	坚持绿色发展，将绿色发展理念贯穿铸造和锻压生产全流程，支持企业建设国家级绿色工厂。鼓励企业采用高效节能熔炼、热处理等设备，提高余热利用水平。推广短流程铸造，鼓励铸造行业冲天炉(10吨/小时及以下)改为电炉。推进铸造废砂再生处理技术应用、废旧金属循环再生与利用。推广整体化大型化短流程低成本锻压技术，推广环保润滑介质应用，加大非调制钢使用比例。提升环保治理水平，企业依法申领排污许可证，严格持证排污、按证排污并按排污许可证规定落实自行监测、台账记录、执行报告、信息公开等要求。铸造企业严格执行《铸造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及地方排放标准，加强无组织排放控制，不能稳定达标排放的，限期完成设施升级改造，不具备改造条件及改造后仍不能达标的，依法依规进行淘汰。鼓励铸造用生铁企业参照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改造要求开展有组织、无组织和清洁运输超低排放改造。
	本项目熔炼采用中频电炉，符合清洁生产要求；企业将依法申领排污许可证，并严格按照排污许可证要求落实自行监测、台账记录、执行报告、信息公开等内容。企业各污染物经采取相应的措施后能满足达标排放要求。
	相符

	凝聚合力推动行业发展
	各地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要做好铸锻行业政策调整宣传工作，加强统筹协调，强化责任分工，认真履行项目备案、环保等责任，推动行业健康发展。企业新建、改造升级的铸造项目，需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标准，按照《河南省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等现行项目建设管理有关要求，办理项目备案、环评、排污许可、安评、节能审查等手续。
	本项目属于新建，将依法按序办理项目备案、环评、排污许可、安评、节能审查等手续。
	相符


综上所述，项目的建设符合《关于推动铸造和锻压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工信部联通装〔2023〕40号）中的相关要求。
1.3.3与铸造协会公告《铸造企业规范条件》相符性分析
为加强铸造行业自律，优化产业结构、提升质量与能效，中国铸造协会于2023年3月31日发布了《铸造企业规范条件》（T/CFA 0310021-2023），具体管控要求如下。
表1-8  与铸造企业规范条件相符性分析
	主要内容
	本项目情况
	相符性

	建设条件与布局
	企业的布局及厂址的确定应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产业政策以及各地方装备制造业和铸造行业的总体规划要求。
	项目位于镇平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符合镇平县相关规划。
	相符

	
	企业生产场所应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并符合土地使用性质。
	本项目生产场所已取得土地使用权且符合土地使用性质。
	相符

	企业规模
	现有企业上一年度（或近三年）最高销售收入应不低于3000万元，铸铁产量不低于5000吨。（注：企业技改后其规模要求按照现有企业执行）
	本项目为新建项目。
	相符

	生产
工艺
	企业应根据生产铸件的材质、品种、批量，合理选择低污染、低排放、低能耗、经济高效的铸造工艺。
	本项目铸件采用自硬树脂砂工艺。
	相符

	
	企业不应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生产工艺。不应采用粘土砂干型/芯、油砂制芯、七〇砂制型/芯等落后铸造工艺；粘土砂批量铸件生产企业不应采用手工造型；水玻璃熔模精密铸造企业模壳硬化不应采用氯化铵硬化工艺；铝合金、锌合金等有色金属熔炼不应采用六氯乙烷等有毒有害的精炼剂。
	本项目不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生产工艺。
	相符

	
	新（改、扩）建粘土砂型铸造项目应采用自动化造型；新（改、扩）建熔模精密铸造项目不应采用水玻璃熔模精密铸造工艺。
	本项目不涉及粘土砂型铸造和熔模精密铸造。
	/

	生产
装备
	企业不应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生产装备，如：无芯工频感应电炉、0.25吨及以上无磁轭的铝壳中频感应电炉等。
	本项目使用钢壳中频电炉，不属于国家明令淘汰的生产装备设备。
	相符

	
	铸件生产企业采用冲天炉熔炼，其设备熔化率宜大于10吨/小时。
	本项目不使用冲天炉。
	/

	
	企业应配备与生产能力相匹配的熔炼（化）设备，如冲天炉、中频感应电炉、电弧炉、精炼炉（AOD、VOD、LF炉等）、电阻炉、燃气炉、保温炉等。
	本项目建设2台3.5t中频炉，可以满足1.2万t/a的生产规模。
	相符

	
	企业熔炼（化）设备炉前应配置必要的化学成分分析、金属液温度测量等检测仪器。
	本项目熔炼设备炉前配备化学成分分析、金属液温度测量等检测仪器
	相符

	
	企业应配备与产品及生产能力相匹配的造型、制芯及成型设备（线），如粘土砂造型机（线）、树脂砂混砂机、壳型（芯）机、铁模覆砂生产线、水玻璃砂生产线、消失模/V法/实型铸造设备、离心铸造设备、压铸设备、低压铸造机、重力铸造设备、挤压铸造设备、差压铸造设备、熔模铸造设备（线）、制芯设备、快速成型设备等。
	本项目配备与产品及生产能力相匹配的造型及成型设备。
	相符

	质量
控制
	企业应按照GB/T19001（或IATF16949、GJB 9001C、RB/T048等）标准要求建立质量管理体系、通过认证并持续有效运行。
	评价要求企业按照本条要求获得相关铸造行业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相符

	
	企业应设有质量管理部门，配有专职质量监测人员，应配置与原辅材料、生产过程以及铸件质量相关的理化、计量、无损、砂型检测等检验检测设备。
	本项目建成后按要求设置质量管理部门并配备专职质量监测人员。
	相符

	
	铸件的外观质量（尺寸精度、表面粗糙度等）、内在质量（化学成分、金相组织等）及力学性能等应符合规定的技术要求。
	本项目铸件产品属于合格产品
	相符

	能源
消耗
	中频无心感应电炉熔炼铸铁的能耗指标：容量1t，（灰铸铁）最高能耗限值600千瓦·小时/吨金属液
	本项目不使用中频无心感应电炉。
	/

	环境
保护
	企业应按照HJ1115、HJ1200的要求，取得排污许可证；宜按照HJ1251的要求制定自行监测方案。
	本项目建成后按要求申领排污许可证，并按要求制定自行监测方案。
	相符

	
	企业大气污染物排放应符合GB39726的要求。应配置完善的环保处理装置，废气、废水、噪声、工业固体废物等排放与处置措施应符合国家及地方环保法规和标准的规定。
	项目大气污染物排放符合GB39726的要求，配套的废气、废水、噪声、工业固体废物等排放与处置措施符合国家及地方环保法规和标准的规定。
	相符

	
	企业宜参照《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的要求开展绩效分级管理，制定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措施。
	本项目建成后按要求开展绩效分级管理，制定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措施。
	相符

	
	企业可按照GB/T24001要求建立环境管理体系，通过认证并持续有效运行。
	本项目建成后按要求建立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相符

	安全生产及职业健康
	企业应遵守国家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要求，建立健全安全设施并有效运行。
	本项目严格遵守国家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要求，建立健全安全设施并有效运行。
	相符

	
	企业应遵守国家职业健康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要求，建立健全职业危害防治设施和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并有效运行。
	本项目严格遵守国家职业健康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要求，建立健全职业危害防治设施和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并有效运行。
	相符

	
	企业宜参照铸造领域相关安全标准开展安全生产管理。
	项目建成后参照铸造领域相关安全标准开展安全生产管理。
	相符

	
	企业可按照GB/T45001标准要求建立治理健康安全管理体系，通过认证并持续有效运行。
	项目建成后按要求建立治理健康安全管理体系，通过认证并持续有效运行。
	相符

	
	特种作业人员、特种设备操作人员、计量人员、理化检验人员及无损探伤等特殊岗位的人员应具有经相应的资质部门颁发的资格证书，持证上岗率应达100%。
	本项目特殊岗位人员要求100%持证上岗。
	相符


综上所述，项目建设符合《铸造企业规范条件》（T/CFA0310021-2023）中的相关要求。
1.3.4与《铸造工业大气污染防治技术规范》相符性分析
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3年3月7日发布了《铸造工业大气污染防治技术规范》（DB41/T2388-2023），具体要求如下。
表1-9  与铸造工业大气污染防治技术规范相符性分析
	分类
	技术规范内容
	本项目情况
	相符性

	原材料、辅助材料及能源
	炉料用切削废料、粉状废料等废旧金属原材料应压块处理。
	本项目原料为生铁、废钢，不涉及切削废料和粉状废料。
	相符

	
	炉料使用废旧金属时，应不使用或少使用含塑料、油脂、油漆等杂质的废旧金属原材料。
	本项目原料不含塑料、油脂、油漆等杂质。
	相符

	
	应提升工艺水平，降低粘结剂、改性剂、粉状添加物等辅助材料的使用量。
	本项目不使用粘结剂、改性剂等辅助材料。
	相符

	
	冲天炉燃烧宜采用天然气等清洁能源；使用焦炭时，焦炭应符合GB/T8729的规定。
	本项目不涉及冲天炉。
	/

	
	烤包、燃气热处理炉、旧砂热法再生焙烧炉的能源用采用天然气等清洁能源或电力。
	本项目中频炉使用电能，属于清洁能源。
	相符

	工艺及设备
	粘土砂、消失模、真空密封造型、熔模铸造等造型工艺宜采用机械化、自动化生产线。
	本项目不涉及粘土砂、消失模、真空密封造型、熔模铸造等造型工艺。
	相符

	
	黑色金属铸造熔炼设备宜采用中频感应电炉或电弧炉。
	本项目熔炼设备为中频感应电炉。
	相符

	
	有色金属铸造熔炼设备宜采用电加热坩埚炉或天然气快速熔化炉。
	本项目不涉及有色金属铸造。
	/

	
	容量为3t及以上中频感应电炉加料宜采用加料车。
	本项目中频炉容量为3.5t，加料时采用加料车。
	相符

	
	天然气快速熔化炉应采用机械化、自动化上料系统。
	本项目不涉及。
	/

	
	燃气炉、热法砂再生焙烧炉、燃气热处理炉宜采用低氮燃烧技术。
	本项目不涉及。
	相符

	生产过程
	型砂在车间内输送方式宜采用气力输送、封闭式带式输送机、螺旋输送机等密闭输送方式。
	项目树脂砂采用气力输送方式。
	相符

	
	合箱、开箱、落砂、清砂、切割、打磨、焊补、浇包维修、金属液球化处理、倒包和分包等工序宜固定作业工位或场地。
	项目合箱、落砂、打磨、切割等工序均设置固定作业工位。
	相符

	
	大气污染治理设施与工艺设备应联动控制，大气污染治理设施应先于工艺设备开启、后于工艺设备且无可见烟粉尘外逸时停机。
	项目大气污染治理设施严格执行“先启后停”制度，先于工艺设备开启，后于工艺设备停机，作业结束后持续对废气进行收集处理，确保无可见烟粉尘外溢。
	相符

	
	铸件涂装工序的配料、涂装和清洗作业应采用密闭设备或在封闭空间内操作；无法密闭或封闭的，应设置固定式或移动式排风罩。
	本项目不涉及。
	相符

	废气收集及输送
	废气收集和治理系统的划分应依据通风管道布置、废气治理设施布置、余热回收利用、工艺操作同时性等因素确定。
	项目废气收集和治理在设计过程中充分考虑了通风管道布置、废气治理设施布置、工艺操作同时性等各项技术与安全要求，保障废气达标排放和整体运行的可靠性。
	相符

	
	废气治理系统的通风系统设计应符合GB8959、GB50019的规定。
	项目废气治理系统的通风系统设计符合GB8959、GB50019的规定。
	相符

	
	落砂、喷（抛）丸等工序的废气宜循环利用，并宜配置二级除尘设施，第一级宜选用旋风除尘器，第二级宜选用袋式除尘器或滤简式除尘器等除尘设施。
	项目落砂、抛丸等工序粉尘经配套的袋式除尘装置处理后能够实现达标排放。
	相符

	
	排风罩的性能、结构和加工应符合GB/T16758的规定。
	项目排风罩的性能、结构和加工符合GB/T16758的规定
	相符

	
	电炉熔炼设备应设置排风罩，熔炼过程、加料、出铁（钢）、修炉全过程应无可见烟粉尘外逸。
	项目中频炉设置排风罩，熔炼过程、加料、出铁、修炉全过程无可见烟粉尘外逸。
	相符

	
	砂型冷却区应封闭或设置排风罩，冷却过程中应无烟粉尘外逸。
	项目砂型冷却区设置排风罩，冷却过程无烟粉尘外逸。
	相符

	
	除尘和VOCs治理系统内的废气温度应大于其露点温度；当废气的温度存在小于其露点温度风险时，应设置管道、设备壳体保温，并宜设置废气加热措施和废气露点自动控制措施。
	项目除尘和VOCs治理系统内的废气温度大于其露点温度。
	相符

	
	各生产工序的除尘系统、VOCs治理系统和脱硫系统均不应设置废气旁路。
	项目各生产工序的除尘和VOCs治理系统均严格按照国家及地方环保法规和技术规范要求进行设计与建设，不设置废气旁路。
	相符

	有组织排放控制
	废钢、回炉料等金属物料切割破碎工序工位应配备排风罩，并配备袋式除尘器、滤筒式除尘器等除尘设施。
	本项目回炉料切割工序工位应配备排风罩，并配备袋式除尘器。
	相符

	
	粉状物料的转载点、卸料点应配备排风罩，并配备袋式除尘器、滤筒式除尘器等除尘设施。
	项目不涉及粉状物料。
	相符

	
	制芯工序宜设置在封闭空间内，并配备VOCs设施。
	项目不涉及制芯工序。
	相符

	
	冷芯盒、热芯盒制芯工艺的取芯和修整工位应配备排风罩和VOCs治理设施。
	本项目不涉及冷芯盒、热芯盒制芯工艺。
	相符

	
	冲天炉废气治理系统应配备干式或湿式脱硫设施、袋式除尘器等脱硫、除尘设施。
	本项目不涉及冲天炉。
	相符

	
	熔炼工序的废气治理系统应配备袋式除尘器等除尘设施。
	项目熔炼工序配套耐高温袋式除尘器。
	相符

	
	孕育、变质、炉外精炼、除气等金属液预处理工序应在封闭或半封闭空间内操作，并配备袋式除尘器、滤简式除尘器等除尘设施。
	本项目不涉及金属液预处理工序。
	/

	
	浇注工位应设置在封闭空间内操作或配备移动式排风罩，并配备袋式除尘器、滤筒式除尘器等除尘设施。
	项目浇注工位设置集气罩收集浇注废气并配套相应有效的有机废气处理设施和袋式除尘器等除尘设施。
	相符

	
	落砂、砂处理、铸件去除浇冒口、喷（抛）丸清理、精整打磨等工序宜在封闭空间内操作并配备除尘设施；未在封闭空间内操作的，应采用固定式、移动式排风罩，并配备除尘设施。
	本项目砂处理、抛丸均在封闭空间内操作并配备除尘设施；打磨工序采用固定式排风罩，并配备除尘设施。
	相符

	
	粘土砂、覆膜砂、树脂砂铸型冷却区域应在封闭空间内作业，或配备移动式排风罩、固定式排风罩，并配备除尘和VOCs治理设施。
	项目树脂砂铸型冷却工序在封闭空间内作业，并配套除尘和VOCs治理设施。
	相符

	
	使用地坑式造型的落砂工序宜设置排风罩并配备除尘设施或采取喷雾抑尘措施。
	本项目落砂工序设置集气罩并配备除尘设施。
	相符

	
	旧砂再生工序的各个产尘点应配备排风罩，并配备袋式除尘器、滤筒式除尘器等除尘设施。
	本项目旧砂再生工序的各个产尘点配备排风罩，并配备除尘设施。
	相符

	
	旧砂热法再生的废气治理系统应配备除尘、脱硫和VOCs治理设施，除尘设施宜选择袋式或滤筒式除尘器等除尘设施，脱硫设施宜选择干法或湿法等脱硫设施，VOCs治理设施宜选择吸附法并配备燃烧法废气处理设施。
	本项目不涉及旧砂热法再生工序
	/

	
	铸件油漆涂装工艺的废气治理系统应配备漆雾预处理和VOCs治理设施。
	本项目不涉及油漆涂装工艺。
	/

	
	铸件喷粉涂装工艺的废气治理系统应配备袋式、滤简式除尘设施等除尘设施。
	本项目不涉及喷粉涂装工序。
	/

	无组织排放控制
	厂区道路应硬化，并应采取清扫、洒水等措施。
	厂区道路已硬化，定期清扫、洒水。
	相符

	
	车间、料库应封闭，通道口宜安装卷帘门、推拉门、提升门等封闭性良好且便于开关的门，在无车辆出入时呈关闭状态。
	车间封闭、料库封闭，安装硬质推拉门，在无车辆进出时呈关闭状态。
	相符

	
	车间的门、外窗等开口部位不得有可见烟及粉尘外逸。
	车间的门、外窗等开口部位无可见烟及粉尘外逸。
	相符

	
	煤粉、膨润土、硅砂等粉状物料应袋装或罐装，并储存于封闭储库中。
	本项目石英砂储于封闭原料库。
	相符

	
	生铁、废钢、焦炭、铁合金及其他原材料、辅助材料等粒状、块状散装物料应储存于封闭储库中。
	项目生铁、废钢等原料储于封闭原料库内。
	相符

	处理工艺
	铸造工业大气污染物治理工程技术水平、设备配置、自动控制和检测应与铸造生产工艺、装备和管理要求相适应。治理工艺参见附录A。
	项目大气污染物治理工艺均符合附录A要求。
	相符

	
	除尘器过滤材料的耐温和耐腐蚀性能应与废气温度和酸碱度相适应。
	本项目使用的除尘器过滤材料的耐温和耐腐蚀性能应与废气温度和酸碱度相适应。
	相符

	
	袋式除尘器和滤筒式除尘器应选用覆膜滤料等过滤材料。袋式除尘器用覆膜滤料应符合HJ/T326的规定。滤简用滤料应符合JB/T10341的规定。
	本项目采用符合要求的袋式除尘器
	相符

	
	废气中SO2的治理应采用干法或湿法等脱硫技术。
	本项目不涉及SO2排放
	/

	
	冷芯盒废气中的三乙胺治理应采用吸收塔等处理技术。
	本项目不涉及冷芯盒工艺
	/

	
	工艺生产过程中的有机废气的预处理工艺应根据废气的成分、性质、污染物的含量和后续VOCs处理设施要求等因素进行选择。
	本项目不涉及有机废气预处理工艺
	/

	
	工艺生产过程中有机废气的处理工艺应采用吸附法VOCs处理技术并配置燃烧法解吸废气处理设施等处理工艺。
	本项目有机废气采用催化燃烧（RCO）技术进行处理，符合绩效分级A级和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要求。
	相符

	
	铸件涂装工序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治理措施应符合DB41/T1946的规定。
	本项目不涉及涂装工序。
	/

	
	有机废气治理的吸附（脱附）工艺应符合HJ/T386、HJ2026的规定。
	本项目有机废气吸附工艺符合HJ/T386、HJ2026的规定。
	相符

	
	有机废气治理的催化燃烧工艺应符合HJ/T389、HJ2027的规定；蓄热燃烧工艺应符合HJ1093的规定。
	本项目有机废气治理的催化燃烧工艺符合HJ/T389、HJ2027的规定
	相符

	二次污染防治
	脱硫、除尘等大气污染治理系统应配套废水、废渣、粉尘的储存或处理设施。
	项目除尘器系统配套粉尘储存设施
	相符

	
	除尘器卸灰口应采取封闭措施，除尘灰不应直接卸落到地面。除尘灰应采取袋装、罐装、气力输送等封闭措施收集、存放和运输。
	除尘器卸灰口采取密闭包装袋连接，除尘灰不直接卸落到地面。除尘灰采取袋装封闭措施收集、存放和运输
	相符

	
	粉状、粒状等易散发粉尘的物料场内转移、输送时，应采取封闭或覆盖等除尘措施；转移、输送、装卸过程中应采取集气除尘措施，或喷淋（雾）等抑尘措施。
	项目粉状物料均存储于封闭袋内，且转运过程密闭。
	相符

	健全全过程防治制度
	企业应制定完善的规章制度，明确各个生产环节大气污染物管理和控制要求。
	企业已制定完善的规章制度，明确各个生产环节大气污染物管理和控制要求。
	相符

	
	企业应建立运行、维护和操作的相关制度和规程，健全主要设备、环保设施运行台账。
	企业已建立运行、维护和操作的相关制度和规程，并按要求做好主要设备、环保设施的运行台账记录。
	相符

	
	企业应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报当地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备案。
	企业已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报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备案。
	相符

	
	由于紧急事故或设备故障等原因造成治理设备不能正常运行时，应立即停止该工序生产。
	发生非正常工况时，立即停产检修。
	相符

	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维护
	企业应对大气污染物治理设施的正常运行和安全管理负责。治理设施的管理应纳入生产管理中，配备专职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
	企业应对大气污染物治理设施的正常运行和安全管理负责。治理设施的管理应纳入生产管理中，配备专职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
	相符

	
	企业应对专业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进行培训，使其掌握治理设施设备的操作规程和应急状况处理措施。
	企业人员均持证上岗，熟练掌握设备的操作规程和应急处理措施。
	相符

	
	企业应按照HJ11515等国家、地方管理要求，做好废气治理工作相关记录台账，台账保存期限不少于3年。
	厂区由专人负责废气治理设施的运行台账记录，保存期限不低于5年。
	相符

	企业监测监控
	企业应按照《环境监测管理办法》和HJ819、HJ119等规定，定期开展监测。
	项目建成后，企业按照相关规定定期开展自行监测。
	相符

	
	企业应制定自行监测方案，监测方案应符合国家、地方相关管理要求：企业可自行或委托第三方监测机构开展监测工作，并对监测数据进行记录、整理、统计和分析。
	项目建成后，企业应制定自行检测方案，并委托第三方监测机构开展监测工作。
	相符

	
	企业应在废气治理设施前后设置永久性采样口，采样口、采样平台的设置应符合相关规范要求，并在排放口周边设置对应的标识牌。
	厂区废气治理设施已按要求设置永久性采样口，并规范设置标识牌。
	相符

	
	企业无组织排放监测应符合GB16297、GB39726的规定。
	企业无组织排放监测符合GB16297、GB39726的规定。
	相符


综上所述，项目的建设符合《铸造工业大气污染防治技术规范》（DB41/T2388-2023）中的相关要求。
2、项目建设与相关规划的符合性
2.1项目建设与《镇平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的相符性
2.1.1镇平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相关内容
（1）规划期限
规划期限为2021年至2035年，基期年为2020年，近期至2025年，远期至2035年，远景展望至2050年。
（2）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分县域和中心城区两个层次。县域包括镇平县行政辖区全域，国土总面积1493.97平方公里。中心城区划定城区面积为66.51平方公里，范围北至省道S330，西至玉龙路与玉源南路，南至南外环路，东至东外环路。
（3）发展定位
定位为南阳市先进制造业隆起区、全省数字经济先行区、全国三产融合示范区、全球玉文化消费中心。
（4）空间布局
形成“一河两岸五区、两心两轴共荣”的现代化城市空间结构。
一河：赵河滨水景观带；
两轴：为沿建设大道和平安大道的两条横向交通发展轴线；
两心：是指老城综合服务中心、新城综合服务中心；
五片区：是指老城片区、新城片区、开发区片区、赵河西岸片区和东城片区。
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片区：建设大道以北，航天大道以西。开发区形成以新型建材产业园、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绿色食品产业园、玉石智谷产业园和医药健康产业园五个主要园区。
（5）开发边界内分区指引
规划布局居住生活区、综合服务区、商业商务区、工业发展区、绿地休闲区五大主导功能分区。
居住生活区，规划总面积约1998.45公顷，占比51.67%。将主要居住用地和相关配套设施用地划入居住生活区；
综合服务区，规划总面积约305.25公顷，占比7.89%。将新城片区县级行政办公用地、三馆一院、便民服务中心等县级大型文化、行政用地；将老城区县政府、县委等行政办公用地；赵河西岸新城的玉文化服务片区及周边服务配套用地划入综合服务区；
商业商务区，规划总面积约256.39公顷，占比6.63%。将华信片区万达商业中心以及万德隆片区划入商业商务区；
工业发展区，规划总面积约1159.45公顷，占比29.98%。将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组团及相关配套设施用地划入工业物流区。主要布局工业及其配套产业用地，鼓励兼容工业区办公设施、服务设施和防护绿地；限制引入大量居住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绿地休闲区，规划总面积约148.53公顷，占比3.84%。将城市集中建设区内的城市、片区级公园、大型广场以及滨河开敞空间、铁路和公路等廊道防护绿地划入绿地休闲区；
（6）坚持节约集约，强化资源保护利用
国土空间用途结构优化：严格守住耕地红线、拓展优化绿化空间、合理调整园地和草地、加强陆地水域和湿地保护、节约集约利用建设用地；
森林资源保护与利用：严格落实林地资源管控，科学开展国土绿化行动，不断提高森林覆盖率和林地保有量，重点完成伏牛山山区造林，完善平原地区林网，巩固南水北调中线生态带，将集中连片、质量优良和生态作用明显的天然林、公益林划入林地集中保护区内，巩固和扩大生态空间。规划至2035年，镇平县林地保有量达到39234.13公顷；
湿地资源保护与利用：严格保护和管理湿地，防止湿地流失和破坏，严格保护内陆滩涂等用地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湿地生态系统的连贯性，尽量避免城市发展对湿地环境的过度干扰。规划至2035年，全县湿地面积约216.59公顷。
矿产资源保护与利用：严格矿产资源开发管理，加强矿产资源管控措施和力度，对不符合开采规划区块设置要求的，不得新设采矿权；禁止在城市建设用地范围、重要基础设施周边、自然保护区、水源地和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设置开采区，禁止将水库作为尾矿库；生产矿山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治理”的原则，落实绿色矿山建设责任主体，逐步推进绿色矿山建设。
水资源保护与利用：坚持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的总体思路，严格用水总量、用水效率、水功能区限制纳污三条红线，落实水资源消耗总量与强度双控。至2025年，镇平县用水总量控制在24706万立方米以内；至2035年，镇平县用水总量控制在25807万立方米以内；健全县域河流湖库管养长效机制，着力推进河流水库清淤、污染水体实施河湖连通等整治工程，采取污水处理、河流水库清淤和活水深化相结合的措施，构造县城人工湿地，城市外围河道生态恢复段、自然生态保护段，注重保持河流自然形态，建立良好的生物环境，促使河流水环境质量明显好转。
（7）生态保护
本次划定镇平县生态保护红线总面积6552.86公顷，占全县国土面积的4.39%。根据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类型及其空间分布特征，按三大类型划分生态红线保护区，分别为伏牛山生物多样性、水源涵养生态保护区、南水北调中线水源涵养生态保护区和菩提寺生物多样性生态保护区。
（8）实施生态修复
划定生态修复重点区域，结合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区域分析结果，依据山水林田湖草生态系统修复需求，重点设置矿山生态修复、地质灾害防治、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湿地建设、水土保持、森林生态修复等六类重点工程。
矿山生态修复重点工程：通过对采矿环境、堆场、办公环境、各环节污染进行综合整治，美化矿容矿貌。优化绿色矿山建设内容，探索不同类型矿山绿色开发新模式，提升绿色矿山建设水平。按照“宜林则林、宜耕则耕、宜建则建、宜景则景”原则，因矿制宜，优化治理，实现新增土地、景观再造、地质灾害防治等综合成效，全面改善矿山生态环境。
地质灾害防治重点工程：根据地质灾害险情、潜在威胁对象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规划期拟设置搬迁避让工程和工程治理工程，山洪沟治理项目。
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重点工程：强化源头控制，加强流域水生态保护与修复，深入实施境内河流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开展河道整治、清淤疏浚、水系连通、污水治理等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持续改善河流水环境质量；积极推进水环境生态修复保护；开展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区划定与管控。
湿地建设重点工程：在支流入干流处、河流入库口以及其他重要流域，因地制宜建设人工湿地。通过污染清理、地形地貌修复、自然湿地岸线维护、河湖水系连通、植被恢复、野生动物栖息地恢复、拆除围网等手段，增强湿地水质净化功能，维持湿地生态系统健康。
水土保持重点工程：遵循“因地制宜、综合治理”的基本方针，根据各地的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分区分类合理配置治理措施，坚持生态优先，强化林草植被建设，工程、林草和农业耕作措施相结合，加大坡耕地的治理力度，以小流域为单元实施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形成综合防护体系，维护水土资源可持续利用。
森林生态修复重点工程：加强林业资源修复，推进重点库区、荒山绿化与石漠化生态修复工程，鼓励林场承担区域国土绿化和生态修复；积极开展中幼林抚育和低效林改造，提高森林质量。
（9）基础设施规划
给水工程规划：规划确定镇平县远期（2035年）最高日需水量为14.57万吨/日。规划保留南水北调工程镇平水厂，位于工业路与玉神路交叉口西北角，设计供水规模8万吨/日；保留五里岗水厂和马岗水厂，设计供水规模分别为3万吨/日、1万吨/日；新建第四水厂，位于杏山大道与玉神路交叉口东北角，设计供水规模3万吨/日。
排水工程规划：城镇污水量按供水量预测值的0.8倍确定，取日变化系数1.3，则到2035年平均日污水量为8.96万吨/日。规划石佛寺不再新建污水处理设施，与中心城区污水处理设施共建共享，规划期末石佛寺人口8.57万人，结合建设用地指标，测算规划期末污水量0.74万吨。规划期末污水量共计9.7万吨/日；保留并扩建第一污水处理厂，位于南外环路、新华路东侧，用地面积5.7公顷。日处理规模8万吨/日，其中再生水2万吨/日，主要服务于老城区。保留并扩建第二污水处理厂，位于南外环路与玉源大道交叉口西北角，主要服务于县开发区、河东区域的城西新城和石佛寺，用地面积6.18公顷。日处理规模5万吨/日，其中再生水2万吨/日。污水处理厂出水水质符合国家一级A标排放标准。
燃气工程规划：气源引自“西气东输”二线的丹水-内乡-镇平-茶庵门站天然气输气管道工程和“唐伊线”方城—南召、社旗天然气支线工程，双气源供应。规划中心城区2025年总用气量为3018.03万立方/年。2035年总用气量为5375.28万立方/年。在中心城区南侧建设天然气门站1座，占地13亩左右，建设规模150立方LNG储罐2座，储气能力18万立方，供气能力5000立方/小时；分输站1座，供应规模为7500万标立方/年；高中压调压站1处，位于开发区，占地约1.5亩左右，供气能力1万立方/小时。
2.1.2项目建设与镇平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相符性分析
本项目位于南阳市镇平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玉神路与建设路交叉口北200米8号，经对比《镇平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本项目位于镇平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范围中五片区的开发区片区，同时，根据镇平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入驻证明，项目建设符合镇平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规划要求，选址合理，同意入驻。因此项目选址与《镇平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相符。
2.2项目建设与镇平县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区规划的相符性
2.2.1镇平县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规划内容
根据《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县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的通知》（豫政办[2013]107号），目前，镇平县城区共有五里岗水厂及马岗水厂两座水厂用于城区生产及居民生活的集中供水，供水水源均来自赵湾水库。根据镇平县县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报告可知，赵湾水库饮用水水源地一级保护区面积为0.953km2，二级保护区面积为50.879km2，包括赵湾水库库区保护区及输水渠保护区两部分。
（1）赵湾水库库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结果：
①一级保护区划分结果
水域：南起赵湾水库大坝，北至取水口北500m与水库大坝平行的边界线所包围的水域范围；
陆域：水域范围外东西两侧正常水位线（+219.5m）以上200m范围内的陆域。
②二级保护区划分结果
水域：结合二级保护区划分原则，并考虑赵湾水库实际情况（水域面积不大），因此，将赵湾水库一级保护区边界外正常水位线（+219.5m）以内的整个水域面积设定为二级保护区；另外，为了控制流入赵湾水库的河流水质，本次划分将赵河及芦苇河在汇入口向上游延伸3000m范围的河道水域设为二级保护区；
陆域：水域外3000m范围内的汇水区域，不超过流域分水岭（含水库大坝），即南起赵湾水库大坝，北至赵湾水库正常水位线外3000m的汇水区域，东、西侧到流域分水岭。
③准保护区划分结果
本次划分不设准保护区。
（2）输水渠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结果：
①一级保护区划分结果
赵湾水库坝下至水库管理局西侧明渠段（长约960m）一级保护区范围为输水渠边界两侧向外延伸水平距离50m区域；水库管理局西侧至五里岗水厂暗渠段（长约16.04km）一级保护区范围为输水渠边界两侧向外延伸水平距离5m区域。
②二级保护区划分结果
赵湾水库坝下至水库管理局西侧明渠段（长约960m）二级保护区范围为一级保护区边界向外延伸水平距离200m区域；水库管理局西侧至五里岗水厂暗渠段（长约16.04km）不设二级保护区。
当赵湾水库至五里岗水厂的输水渠全部改造为输水暗渠后，取消输水渠两侧的保护区划分。
2.3.2项目建设与镇平县饮用水源地保护规划的相符性分析 
根据调查，目前赵湾水库至五里岗水厂的输水渠已全部改造为输水暗渠，已取消输水渠两侧的保护范围；本项目位于南阳市镇平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玉神路与建设路交叉口北200米8号，西北距赵湾水库库区饮用水源二级保护区边界最近直线距离约9.056km，项目选址不在赵湾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内。且项目营运期职工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排放，出水水质能够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及镇平县第二污水处理厂进水水质指标后经市政污水管网进入镇平县第二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标准后排入赵河。因此项目建设不会对镇平县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产生不良影响。
2.3、项目建设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总干渠水源保护区规划的相符性
（1）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总干渠（河南段）两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范围
根据《关于印发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总干渠（河南段）两侧水源保护区划的通知》（豫调办[2018]56号），总干渠两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范围：
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总干渠在河南境内的工程类型分为建筑物段和总干渠明渠段。
①建筑物段（渡槽、倒虹吸、暗涵、隧洞）
一级保护区范围自总干渠管理范围边线（防护栏网）外延50m，不设二级保护区。
②总干渠明渠段
根据地下水水位与总干渠渠底高程的关系，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A地下水水位低于总干渠渠底的渠段
一级保护区范围自总干渠管理范围边线（防护栏网）外延50米；
二级保护区范围自一级保护区边线外延150米。
B地下水水位高于总干渠渠底的渠段
微—弱透水性地层：
一级保护区范围自总干渠管理范围边线（防护栏网）外延50米；
二级保护区范围自一级保护区边线外延500米。
弱—中等透水性地层：
一级保护区范围自总干渠管理范围边线（防护栏网）外延100米；
二级保护区范围自一级保护区边线外延1000米。
强透水性地层：
一级保护区范围自总干渠管理范围边线（防护栏网）外延200米；
二级保护区范围自一级保护区边线外延2000米、1500米。
三、监督与管理
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总干渠（河南段）两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所在地各级政府要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加强饮用水水源环境监督管理工作。
①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禁止设置排污口；禁止使用剧毒和高残留农药，不得滥用化肥；禁止利用渗坑、渗井、裂隙等排放污水和其他有害废弃物；禁止利用储水层孔隙、裂隙及废弃矿坑储存石油、放射性物质、有毒化学品、农药等。
②在一级保护区内，禁止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
③在二级保护区内，禁止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
（2）项目建设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总干渠两侧水源保护区规划的相符性分析
本项目位于南阳市镇平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玉神路与建设路交叉口北200米8号，距离干渠最近桩号为TS68+000~TS69+000，该段干渠保护区范围为一级保护区宽度100m，二级保护区宽度1000m，项目距离总干渠管理范围边线（防护栏网）的距离约10.63km，距离南水北调二级保护区边界为9.63km。经对照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总干渠两侧水源保护区规划图，项目选址不在其两侧水源保护区范围内，项目营运期职工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排放，出水水质能够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及镇平县第二污水处理厂进水水质指标后经市政污水管网进入镇平县第二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标准后排入赵河。因此项目建设不会对南水北调干渠水源水质产生不良影响。
2.4项目与河南南阳恐龙蛋化石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规划相符性
（1）保护区基本情况
根据河南南阳恐龙蛋化石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规划，保护区规划为3个核心保护区、7个缓冲保护区、3个实验保护区。三种类别的功能区，共13个区块。保护区管辖的范围为西峡县的丹水镇中北部、阳城乡南部、回车镇中部、田关乡北部、五里桥乡中部、丁河镇中部、重阳乡中部、西坪镇中部，内乡县的赤眉镇西部、赵店乡中部、夏馆镇南部、七里坪乡中南部，马山口镇中南部，镇平县的高丘镇北部、四山乡和二龙乡南部、石佛寺镇和城关镇北部，淅川县的滔河乡中北部大部、盛湾镇北部、老城镇中南部、大石桥乡东南部及西北部。共涉及4县的22个乡（镇）。
（2）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要求
①禁止在自然保护区内进行砍伐、放牧、狩猎、捕捞、采药、开垦、烧荒、开矿、采石、挖沙等活动；但是，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②禁止任何人进入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因科学研究的需要，必须进入核心区从事科学研究观测、调查活动的，应当事先向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提交申请和活动计划，并经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批准；其中，进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的，应当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③禁止在自然保护区的缓冲区开展旅游和生产经营活动。因教学科研的目的，需要进入自然保护区的缓冲区从事非破坏性的科学研究、教学实习和标本采集活动的，应当事先向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提交申请和活动计划，经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批准。
④在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内，不得建设任何生产设施。在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内，不得建设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或者景观的生产设施；建设其他项目，其污染物排放不得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在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内已经建成的设施，其污染物排放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的，应当限期治理；造成损害的，必须采取补救措施。
（3）项目建设与河南南阳恐龙蛋化石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相符性分析
本项目位于南阳市镇平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玉神路与建设路交叉口北200米8号，经比对《河南南阳恐龙蛋化石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划图》，距离项目最近的为河南南阳恐龙蛋化石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缓冲区，项目东北距缓冲区边界约4.310km，不在保护区范围内。项目按环评要求的治污措施配套落实后各污染物排放均满足相应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对恐龙蛋化石遗迹影响不大，因此项目建设与河南南阳恐龙蛋化石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要求基本相符。
3、项目建设与相关技术规范、政策的符合性
3.1项目建设与南阳市环境空气质量限期达标行动实施方案相符性分析
为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南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于2024年2月2日发布了《关于印发南阳市环境空气质量限期达标行动实施方案（2024-2025年）的通知》（宛政办〔2024〕3号），具体要求如下。
表1-10  与南阳市环境空气质量限期达标行动实施方案相符性分析
	要求
	本项目情况
	相符性

	加快淘汰落后低效产能
	研究制定落后产能淘汰退出工作方案，明确目标任务、时间节点、工作措施和责任单位。依据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及《河南省淘汰落后产能综合标准体系》要求，严格强制性标准实施，落实属地责任，促使一批达不到标准体系要求和生产不合格产品或淘汰类产能等落后产能依法依规严格关停退出
	本项目生产工艺、设备、产品不属于限制类、淘汰类，不涉及淘汰落后产能。
	相符

	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
	严格落实国家和省、市产业规划、产业政策、“三线一单”、规划环评，以及产能置换、煤炭消费减量替代、区域污染物削减等要求，严把高耗能、高排放、低水平项目准入关口。
	本项目不属于两高项目，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三线一单”、规划环评等要求。
	相符

	强化项目环评及“三同时”管理
	国家、省绩效分级重点行业以及涉及锅炉炉窑的其他行业，新建、扩建项目污染物排放限值、污染治理措施、无组织排放控制水平、运输方式等达到A级绩效水平；改建项目污染物排放限值、污染治理措施、无组织排放控制水平、运输方式等达到B级以上绩效水平；新建、改建、扩建项目大宗货物年货运量150万吨及以上的，原则上要接入铁路专用线或管道；具有铁路专用线的，大宗货物铁路运输比例应达到80%以上。
	本项目在污染物排放限值、污染治理措施、无组织排放控制水平、运输方式等方面，能够满足铸造行业绩效A级指标要求。
	相符

	大力发展清洁能源
	加快非化石能源发展，以光伏发电、风电为重点，以生物质、抽水蓄能、地热能、氢能等为补充，因地制宜推动可再生能源多元化、协同化发展。优先支持“源网荷储一体化”“风电＋高比例储能”“光伏＋高比例储能”“风光火储一体化”等项目建设，到2025年，风电装机容量达到260万千瓦以上，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430万千瓦以上，全市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达到850万千瓦以上，新能源发电全部市内自用，不外输。
	本项目使用电能，属于清洁能源。
	相符

	加快推进工业炉窑清洁能源替代
	大力推进电能替代煤炭，稳妥推进以气代煤。2024年年底前，全市分散建设的燃料类煤气发生炉完成清洁能源替代，或者园区（集群）集中供气、分散使用。到2025年，现有使用高污染燃料的加热炉、热处理炉、干燥炉、熔化炉等工业炉窑改用清洁低碳能源。
	本项目中频炉使用电能，属于清洁能源。
	相符

	强化重点行业绩效水平提升
	以铸造、建材、有色、工业涂装等行业为重点，按照“建设一批、培育一批、提升一批”的原则，分行业分类别建立绩效提升企业清单，着力培育一批绩效水平高、行业带动强的企业，积极帮扶指导绩效评级较低的企业对标先进、夯实基础，加大改造力度，不断提升环境绩效水平。
	本项目可以满足铸造行业绩效分级A级指标要求。
	相符

	加快挥发性有机物治理
	紧盯VOCs无组织排放短板，实施含VOCs物料全方位、全链条、全环节密闭管理，提升废气收集率，在保证安全生产前提下，做到“应收尽收”。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水的企业，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将地漏、沟、渠、井等敞开式集输方式改造为密闭式集输方式，最大程度减少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对达不到VOCs无组织排放治理要求的企业，依法依规进行治理。
	本项目有机废气可以达到“应收尽收”的要求。
	相符


综上所述，本项目建设符合南阳市环境空气质量限期达标行动实施方案（2024-2025年）中相关要求。
3.2、与南阳市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实施方案相符性分析
为改善环境空气质量，南阳市人民政府于2024年9月13日发布了《关于印发南阳市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宛政〔2024〕6号），具体要求如下。
表1-11  项目与南阳市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实施方案相符性分析
	要求
	本项目情况
	相符性

	严把两高项目准入关口
	严格落实国家、省“两高”项目相关要求，严禁新增钢铁产能。严格执行有关行业产能置换政策，被置换产能及其配套设施关停后，新建项目方可投产。国家、省绩效分级重点行业以及涉及锅炉炉窑的其他行业，新（改、扩）建项目原则上达到环境绩效A级或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本项目属于黑色金属铸造类别，不属于两高项目范畴。项目建设满足铸造行业绩效分级A级指标要求
	相符

	加快淘汰落后低效产能
	落实国家产业政策，进一步提高落后产能能耗、环保、质量、安全、技术等要求，将大气污染物排放强度高、清洁生产水平低、治理难度大以及产能过剩行业的工艺和装备纳入淘汰范围，逐步退出限制类涉气行业工艺和装备；加快淘汰步进式烧结机、球团竖炉、独立烧结、独立球团、独立热轧工序以及半封闭式硅锰合金、镍铁、高碳铬铁、高碳锰铁电炉；推动6000万标砖/年以下和城市规划区内的烧结砖及烧结空心砌块生产线有序退出。
	本项目生产工艺、设备、产品不属于限制类、淘汰类。
	相符

	实施工业炉窑清洁能源替代
	全市不再新增燃料类煤气发生炉，新（改、扩）建加热炉、热处理炉、干燥炉、熔化炉原则上采用清洁低碳能源。2025年年底前，使用高污染燃料的加热炉、热处理炉、干燥炉、熔化炉改用清洁低碳能源，淘汰不能稳定达标的燃煤锅炉和以煤、石油焦、渣油、重油等为燃料的工业炉窑。
	本项目中频炉使用电能，属于清洁能源。
	相符

	深化扬尘污染综合治理
	严格落实扬尘治理“两个标准”要求，加强施工围挡、车辆冲洗、湿法作业、密闭运输、地面硬化、物料覆盖等精细化管理，鼓励建筑项目积极采用装配式建造等绿色施工技术。市政道路、水务等长距离线性工程实行分段施工，逐步推动5000平方米以上建筑工地安装在线监测和视频监控设施并接入监管平台。将防治扬尘污染费用纳入工程造价。持续开展城市清洁行动，强化道路扬尘综合整治，对长期未开发的建设裸地进行排查整治。到2025年，城市建成区主次干道机械化清扫率达到90%以上。
	本项目不涉及土建施工，施工期仅为设备安装，基本无扬尘产生。
	相符

	推进重点行业污染深度治理
	全市新（改、扩）建火电、钢铁、水泥项目要达到超低排放水平。2024年年底前，水泥企业基本完成有组织和无组织超低排放改造；2025年9月底前，钢铁、水泥企业力争完成清洁运输超低排放改造。持续推进玻璃、耐火材料、有色、铸造、炭素、石灰、砖瓦等工业炉窑深度治理，实施陶瓷、化肥、生活垃圾焚烧、生物质锅炉等行业提标改造。2025年年底前，基本完成燃气锅炉低氮燃烧改造，生物质锅炉全部采用专用炉具，配套布袋等高效除尘设施，禁止掺烧煤炭、生活垃圾等其他物料。推进整合小型生物质锅炉。原则上不得设置烟气和VOCs废气旁路，因安全生产需要无法取消的应安装烟气自动监控、流量、温度等监控设施并加强监管，重点涉气企业应加装备用处置设施。
	本项目属于铸造行业，炉窑使用电能，满足工业炉窑深度治理要求。项目各废气污染物均配套相应的治理设施，确保可以达标排放。
	相符


综上所述，项目建设符合《南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南阳市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的通知》（宛政〔2024〕6号）中相关要求。
3.3、与南阳市2025年蓝天、碧水、净土、柴油货车污染治理相符性分析
南阳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于2025年5月30日发布了《关于印发<南阳市2025年蓝天保卫战实施方案>、<南阳市2025年碧水保卫战实施方案>、<南阳市2025年净土保卫战实施方案>、<南阳市2025年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实施方案>的通知》（宛环委办〔2025〕5号），具体管控要求如下。
表1-12  与“宛环委办〔2025〕5号”文件相符性分析
	分类
	文件要求
	本项目
	相符性

	南阳市2025年蓝天保卫战实施方案
	实施工业炉窑清洁能源替代。对南阳鸿润建材、南阳晋成陶瓷2家企业实施停产整治，煤气发生炉完成清洁低碳能源替代前不得复产。2025年9月底前，南阳环宇电器、南阳东福陶艺2家企业完成煤气发生炉清洁低碳能源替代。2025年10月底前，完成现有使用高污染燃料的加热炉、热处理炉、干燥炉、熔化炉以及冲天炉等工业炉窑清洁低碳能源替代或拆除，未完成的纳入秋冬季错峰生产调控。
	本项目中频炉使用电能。
	相符

	
	深入开展低效失效治理设施排查整治。持续开展低效失效大气污染治理设施排查，淘汰不成熟、不适用、无法稳定达标排放的治理工艺，整治关键组件缺失、质量低劣、自动化水平低的治理设施，纳入年度重点治理任务限期完成提升改造。2025年10月底前，完成67家企业低效失效治理设施提升改造，未按时完成的纳入秋冬季生产调控范围。
	本项目除尘设施采用袋式除尘器，有机废气处理设施采用袋式除尘+催化燃烧（RCO）装置，经对照《低效失效大气污染治理设施排查整治技术要点》，本项目采用的除尘设施和有机废气处理设施均不属于低效失效大气污染治理设施。
	相符

	
	实施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组织涉VOCs企业针对挥发性有机液体储罐、装卸、敞开液面、泄漏检测与修复（LDAR）、废气收集、废气旁路、治理设施、加油站、非正常工况、产品VOCs含量等10个关键环节开展VOCs治理突出问题排查整治，在汽车、机械制造、家具、汽修、塑料软包装、印铁制罐、包装印刷等领域推广使用低（无）VOCs含量涂料和油墨，对完成源头替代的企业纳入“白名单”管理，在重污染天气预警期间实施自主减排。2025年5月底前，4家企业完成低VOCs原辅材料源替代，3家企业完成泄漏检测与修复，25家企业完成VOCs综合治理。使用活性炭吸附企业在4月底活性炭更换基础上，加强日常监管，及时更换，确保发挥最佳处理效果。
	本次项目树脂砂铸造生产线产生的有机废气经袋式除尘+催化燃烧（RCO）装置处理后达标排放。
	相符

	
	开展环境绩效等级提升行动。加强企业绩效监管，对已评定A级、B级和绩效引领性企业开展“回头看”，对实际绩效水平达不到评定等级要求，或存在严重环境违法违规行为的企业，严格实施降级处理。开展重点行业环保绩效创A行动，充分发挥绩效A级企业引领作用，以“先进”带动“后进”，鼓励指导企业通过设备更新、技术改造、治理升级等措施，不断提升环境绩效等级，2025年全市新增A级、B级企业及绩效引领性企业20家以上。
	项目建设可以满足《生态环境部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2020年修订版）铸造行业绩效分级A级绩效指标要求。
	相符

	南阳市2025年碧水保卫战实施方案
	切实守护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质安全。持续推进各级交办问题整改，深化城乡污染综合治理，提升污染防治能力。2025年10月底前，淅川县城区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项目及西城区污水处理厂投入运行。2025年12月底前，西峡县污水处理厂完成提标改造。持续开展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保护区内生态环境问题专项行动及“回头看”，提升保护区规范化建设水平。按照“一口一策”要求，2025年6月底前，全面完成丹江口水库及入库河流排污口的分类整治。淅川县严格丹江口水库消落区管理，因地制宜调整种植结构，防止施用化肥、农药。完善入库河流“一河一策一图”应急处置预案，关注断面水质和重金属因子浓度变化情况，保障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质安全。
	本项目营运期废水为生活污水，不涉及生产废水排放。
	相符

	
	持续推动企业绿色转型发展。严格环评准入，落实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坚决遏制“两高一低”项目盲目发展，从源头减少污水排放。加快推进工业企业绿色转型发展，培育壮大节能、节水、环保和资源综合利用产业，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对有色金属、造纸、印染、农副食品加工等行业，全面推进清洁生产改造或清洁化改造。深入推进重点水污染物排放行业清洁生产审核。
	本项目不属于重点水污染物排放行业，也不属于两高项目，符合南阳市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
	相符

	南阳市2025年净土保卫战实施方案
	强化土壤污染源头防控。按照《河南省土壤污染源头防控行动实施方案》要求，严格保护未污染土壤，推动污染防治关口前移。加强源头预防，持续动态更新涉镉等重金属行业企业清单并完成整治任务，依法对涉镉等重金属的大气、水环境重点排污单位排放口和周边环境进行定期监测，评估对周边农用地土壤重金属累积性风险，对存在风险采取有效防控措施。完成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名录更新，并向社会公开。指导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和标准规范落实控制有毒有害物质排放、土壤污染隐患排查、自行监测等要求。督促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做好隐患排查问题整改，并按要求将隐患排查报告及相关材料上传至重点监管单位土壤和地下水环境管理信息系统，着力提高隐患排查整改合格率。
	项目不属于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项目所排废气主要为颗粒物、非甲烷总烃等，不涉及重金属等有毒有害物质，对周边土壤影响不大。
	相符

	
	加强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持续加强“十四五”国家地下水考核点位水质管理，高度关注国考点位周边环境状况，开展国考点位周边污染隐患排查，确保国考点位水质总体保持稳定。有序建立并动态更新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排污单位名录。
	本项目仅排放生活污水，不涉及生产废水排放，车间地面全部进行硬化，生产车间、危废暂存间、化粪池等经分区防渗处理措施后不会对周围土壤产生不良影响。
	相符

	南阳市2025年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实施方案
	提升重点行业清洁运输比例。大宗货物中长距离运输优先采用铁路、水路运输，短距离运输优先采用封闭式皮带廊道或新能源车船。鼓励工矿企业等用车单位通过与运输企业（个人）签订合作协议等方式，推进内部转运车辆和外部运输车辆全部使用新能源货车。探索将清洁运输作为钢铁、火电、有色等行业新改扩建项目审核和监管重点。2025年9月底前，钢铁、水泥企业完成超低排放清洁运输改造。2025年年底前，火电、钢铁、有色、水泥等行业大宗货物清洁运输比例达到80%以上，砂石骨料、耐材、环保绩效A、B级和绩效引领性企业清洁运输比例力争达到80%。
	本项目建成后选用国五以上或者新能源车辆进行原辅料运输。
	相符


由上表分析可知，项目建设符合《关于印发<南阳市2025年蓝天保卫战实施方案>、<南阳市2025年碧水保卫战实施方案>、<南阳市2025年净土保卫战实施方案>、<南阳市2025年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实施方案>的通知的通知》（宛环委办〔2025〕5号）中相关管控要求。

3.4、与重点行业绩效分级相符性分析。
本项目产品为铸件，行业代码为“C3391黑色金属铸造”，根据生态环境部办公厅2020年6月29日发布的《关于印发<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2020年修订版）>的函》（环办大气函〔2020〕340号），本项目属于“六、铸造”行业，具体管控要求见下表。
表1-13  与铸造企业A级指标相符性分析
	差异化指标
	铸造企业A级指标要求
	本项目建设情况
	相符性

	装备水平及生产工艺
	粘土砂工艺采用水平或垂直自动化“造型线”；
	本项目不涉及粘土砂工艺。
	/

	
	消失模工艺采用消失模自动化造型线；
	本项目不涉及消失模工艺。
	/

	
	熔模铸造工艺采用硅溶胶铸造工艺、采用自动制壳线
	本项目不涉及熔模铸造工艺。
	/

	
	压铸等其他铸造工艺暂不考虑装备水平差异，依据其污染治理水平确定绩效
	本项目不涉及压铸工艺。
	/

	污染治理技术
	1、所使用的生产设备具有高密闭性或具有配套的良好除尘设施的工序可不设二次捕集措施；PM有逸散工序采取二次捕集措施，捕集排风罩应符合《排风罩的分类及技术条件》(GB/T16758)的要求；
	本项目所有生产设备均配套良好的除尘设施，集气罩设计满足《排风罩的分类及技术条件》（GB/T16758）的要求。
	相符

	
	采用袋式除尘、滤筒除尘等高效除尘工艺。
	项目采用袋式除尘工艺。
	相符

	
	1、制芯（热芯盒）、覆膜砂（壳型）工序VOCs采用活性炭吸附或更高效的处理措施；制芯（冷芯盒）工序VOCs采用吸收法或更高效处理措施；浇注（树脂砂）VOCs工序采用活性炭吸附、吸收法或更高效的处理措施；
2、消失模、实型铸造工艺的浇注工序采用吸附脱附+蓄热燃烧、吸附脱附+催化燃烧、焚烧法等高效处理设施。
3、涂装工序采用吸附脱附+蓄热燃烧、吸附脱附+催化燃烧、焚烧法等高效处理设施；如使用水性、粉末、高固体分、无溶剂、辐射固化等低VOCs含量的涂料或采用辊涂、静电喷涂、高压无气喷涂、空气辅助无气喷涂、热喷涂等涂装技术的涂装工序可采用活性炭吸附等处理揩施；使用纯无机涂料的热喷涂工艺，可采用布袋除尘等粉尘处理措施
	1、项目浇注（树脂砂）工序VOCs采用1套袋式除尘+催化燃烧（RCO）装置处理措施；
2、本次项目不涉及消失模和实型铸造工艺；
3、本项目不涉及涂装工序。
	相符

	排放限值
	PM、SO2、NOx排放浓度分别不高于15、50、150mg/m3。
	本项目PM排放浓度不高于15mg/m3。
	相符

	
	备注：燃气炉基准氧含量8%。
	
	

	无组织排放
	物料储存：
（1）煤粉、膨润土、硅砂等粉状物料应袋装或罐装，并储存于封闭储库中；
（2）生铁、废钢、焦炭、铁合金及其他原辅材料等粒状、块状散装物料应储存于封闭储库中。
	项目原砂袋装储存，再生砂储存于封闭砂库内；原料生铁、废钢块状散装物料储存于封闭原料库。
	相符

	
	物料转移和输送：
（1）粉状、粒状等易散发粉尘的物料厂内转移、输送时，应采取密闭或覆盖等抑尘措施；转移、输送、装卸过程中应采取集气除尘措施，或喷淋（雾）等抑尘措施；
（2）除尘器卸灰口应采取密闭措施，除尘灰不得直接卸落到地面。除尘灰采取袋装、罐装等密闭措施收集、存放和运输；
（3）厂区道路硬化，并采取清扫、洒水等措施，保持清洁。
	本项目粉状物料转移输送时采取密闭和覆盖措施；除尘器卸灰口采用密闭袋连接，除尘灰密闭收集及运输；厂区道路进行硬化，并定期洒水降尘。
	

	
	铸造：
1、孕育、变质、炉外精炼、除气等金属液预处理工序PM排放环节应安装半封闭空间，并配备除尘设施；
2、浇注工序设置浇注区或浇注段，采用外部罩的罩口应尽可能接近污染源并覆盖污染源；落砂、抛丸清理、砂处理工序应在封闭空间内操作，废气收集至除尘设施。制芯工序在封闭或半封闭空间内操作；3、对于树脂砂、水玻璃砂等工艺生产特殊尺寸（特大等）铸件或使用地坑造型的，浇注和冷却工序在密闭车间或密闭空间内进行并配备废气处理设施，待砂型冷却至无可见烟尘外逸时，环保设备方可停止运行；落砂工序应采取有效集气除尘或抑尘措施；
4、清理（去除浇冒口、铲飞边毛刺等）和浇包、渣包的维修等工序宜在封闭空间内操作，废气收集至除尘设施；
5、车间不得有可见烟粉尘外逸
	1、本项目不涉及金属液预处理工序；
2、造型/浇注工序设置固定工位并安装集气罩，落砂和砂处理区全封闭，抛丸机设备整体密闭，并配套除尘器处理。
3、项目采用树脂砂工艺，浇注和冷却工序在密闭车间内进行并配备废气处理设施，待砂型冷却至无可见烟尘外逸时，环保设备方可停止运行；落砂工序应采取有效集气除尘措施；
4、打磨工序在封闭空间内操作，废气收集至除尘设施处理；
5、车间内无可见烟尘外逸。
	

	监测监控水平
	1、料场出入口等易产生PM排放环节，安装高清视频监控设施。视频监控数据保存六个月以上；
2、主要生产设施与污染防治设施分表计电
	1、企业已在料场出入口安装高清视频监控；
2、主要生产设施和污染治理设施安装用电监控。
	相符

	环境管理水平
	环保档案齐全：1、环评批复文件；2、排污许可证及季度、年度执行报告；3、竣工验收文件；4、废气治理设施运行管理规程；5、一年内第三方废气监测报告。
	配备专职环保人员，完善环保档案。
	相符

	
	台账记录：1、完整生产管理台账：生产设备运行台账，原辅材料、燃料使用量，产品产量；2、设备维护记录；3、废气治理设备清单：主要污染治理设备、设计说明书、运行记录、CEMS小时数据等（如需）；4、耗材记录：包括草酸、磷酸、活性炭等耗材使用量，除尘器滤料更换记录等；5、运输管理电子台账（包括出入厂记录、车牌号、VIN号、发动机编号和排放阶段等）；6、固废、危废处理记录；7、废气治理设施运行管理规程
	生产过程中做好台账记录。
	相符

	
	人员配置：设置环保部门，配备专职环保人员，并具备相应的环境管理能力
	已设置环保部门，并配备具备相应环境管理能力的专职环保人员。
	相符

	运输方式
	1、物料公路运输全部使用达到国五及以上排放标准的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或新能源车辆；
	企业物料公路运输全部使用国五以上排放标准或使用新能源的车辆。
	相符

	
	2、厂内运输车辆全部达到国五及以上排放标准（含燃气）或使用新能源车辆；
	企业厂内运输车辆全部达到国五及以上排放标准。
	相符

	
	3、危废运输全部使用安装远程在线监控的国五及以上或新能源车辆；
	项目产生的危废全部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转运处置。
	相符

	
	4、厂内非道路移动机械全部达到国三及以上排放标准或使用新能源机械。
	企业厂内非道路移动机械达到国三以上标准。
	相符

	运输监管
	参照《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移动源应急管理技术指南》建立门禁系统和电子台账
	已按要求建立门禁系统和电子台账。
	相符

	注：1、自动化是指使用水平或垂直造型线，其造型、合箱、浇注及转运应在流水线上完成。砂处理工序应为成套自动化砂处理设备；
2、机械化是指使用一台或多台单机造型（含蹦蹦机），有浇注区域或自行添加转运线。粘土砂处理设备至少为封闭的设备；
3、SO2、NOx适用于燃气炉熔炼（化）。


综上所述，项目的建设符合《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2020年修订版）中铸造A企业绩效分级的相关要求。
4、与“三线一单”相符性分析
根据生态环境部发布的《关于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加强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要求切实加强环境影响评价管理，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环境准入负面清单”约束，建立项目环评审批与规划环评、现有项目环境管理、区域环境质量联动机制，更好地发挥环评制度从源头防范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作用，加快推进改善环境质量。
4.1、与生态保护红线相符性分析
生态保护红线是生态空间范围内具有特殊重要生态功能必须实行强制性严格保护的区域，本项目位于镇平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不在主要生态功能区范围内，也不在当地饮用水源、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等保护区内，因此，本项目的建设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
4.2、与环境质量底线相符性分析
项目所在区域环境空气质量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26）中的过渡阶段二级标准，地表水环境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标准；地下水环境执行《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中Ⅲ类标准；声环境评价采用《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类标准。根据项目所在地环境质量现状调查和污染物排放影响分析，项目废水、大气污染物、噪声及固废在经过合理有效的治理措施后，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在可接受范围之内。本项目实施后对区域环境影响较小，符合环境质量底线要求。
4.3、与资源利用上线相符性分析
本项目用水由市政供水管网供给，可以满足项目用水需求；能源主要依托当地电网供电；项目占地性质为工业用地，不占用基本农田，土地资源消耗符合要求。本项目生产过程中所采用的生产工艺和设备成熟先进、资源能源消耗水平较低、污染控制措施有效，同时注重了废物的回收再利用，降低了能耗、物耗，减少了污染排放，符合资源利用上线要求。
4.4、与环境准入负面清单相符性分析
“环境准入负面清单”是指基于环境管控单元，统筹考虑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的管控要求，提出的空间布局、污染物排放、环境风险、资源开发利用等方面禁止和限制的环境准入要求。
项目位于镇平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经比对《南阳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准入清单（2023年更新）》及河南省生态环境厅三线一单综合信息应用平台，项目涉及环境管控单元1个，生态空间分区1个，水环境管控分区1个，大气管控分区2个，自然资源管控分区1个，无空间冲突，各分区管控要求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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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4  项目建设与南阳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对比分析情况一览表
	环境管控单元编号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管控单元分类
	管控要求
	本项目情况
	相符性

	ZH41132420001
	镇平县先进制
造业开发区
	重点
	空间布局约束
	1、重点发展非金属制品、高端装备制造、健康医药、绿色食品行业，禁止新建石化、有化学反应的化工、化学合成原料药、煤化工、制浆造纸项目入驻开发区。禁止不符合园区规划或规划环评的项目入驻。
2、入驻项目应遵循循环经济理念，实施清洁生产，延长产业链。
3、完善副产品和废物的综合利用产业链，减少废物的产生和排放。
4、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批复文件要求，规划调整修编时应同步开展规划环评。
5、新建、改建、扩建“两高”项目须符合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相关法定规划，满足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碳排放达峰目标、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相关规划环评和相应行业建设项目环境准入条件、环评文件审批原则要求。
	1、本项目属于高端装备制造行业，符合园区入驻要求；
2、项目不属于涉重污染型企业；
3、本项目固体废物严格遵循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置原则；
4、本项目符合规划环评及其批复要求；
5、本项目不属于两高项目。
	相符

	
	
	
	污染物排放管控
	1、继续推进集中供热、供气，新建项目不得建设燃煤锅炉，关闭集中供热范围内自备燃煤锅炉。
2、新改扩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排放应满足总量减排要求。
3、新建、改建、扩建涉VOCs排放项目应加强废气收集，完善废气收集治理措施，严格VOCs无组织排放治理。
4、按照“清污分流、雨污分流、中水回用”的要求，完善配套污水管网，确保入区企业外排废水全部经管网收集后进入污水处理厂处理，出水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一级A标准。
5、新建“两高”项目应按照《关于加强重点行业建设项目区域削减措施监督管理的通知》要求，依据区域环境质量改善目标，制定配套区域污染物削减方案，采取有效的污染物区域削减措施，腾出足够的环境容量。
6、新建耗煤项目还应严格按规定采取煤炭消费减量替代措施，不得使用高污染燃料作为煤炭减量替代措施。
7、已出台超低排放要求的“两高”行业建设项目须满足超低排放要求。
	1、本项目不涉及燃煤锅炉；
2、本项目主要污染物排放满足总量控制要求；
3、本项目VOCs废气采取应收尽收原则，配套高效治理设施；
4、本项目生活污水进入园区污水处理厂处理；
5、本项目不属于两高项目；
6、本项目不涉及煤炭消耗；
7、本项目不涉及。
	相符

	
	
	
	环境风险防控
	1、加强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环境安全管理工作，严格危险化学品管理，减少环境风险。
2、建立先进制造业开发区风险防范体系以及风险防范应急预案；基础设施和企业内部生产运营管理中，认真落实环境风险防范措施，杜绝发生污染事故。
3、定期对地下水质进行监测，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有效防治措施，避免对地下水造成污染。
	1、本项目不使用危险化学品，环境风险可控；
2、本项目已制定详细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
3、本项目不涉及地下水和土壤污染途径。
	相符

	
	
	
	资源利用效率要求
	1、区内企业应不断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新改扩建建设项目的清洁生产水平应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2、先进制造业开发区应加大中水回用力度，建设再生水回用配套设施，提高再生水利用率。
	1、本项目资源能源利用效率较高，清洁生产水平可以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2、本项目不涉及中水回用。
	相符

	YS4113242210273
	镇平县先进制
造业开发区
	重点
	空间布局约束
	禁止不符合园区规划或规划环评的项目入驻。
	本项目符合园区规划及规划环评要求。
	相符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园区内企业废水必须实现全收集、全处理。
2、园区要配备完善的污水处理厂、垃圾集中处理等设施。污水集中处理设施要实现管网全配套，并安装自动在线监控装置。
3、污水处理厂排水必须达到一级A排放标准或地方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1、厂区废水可以实现全收集、全处理；
2、园区污水厂、垃圾集中处理设施已配备完善；
3、园区污水厂排水可以达到一级A排放标准。
	相符

	
	
	
	环境风险防控
	1、加强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环境安全管理工作，严格危险化学品管理，减少环境风险。
2、建立先进制造业开发区风险防范体系以及风险防范应急预案；基础设施和企业内部生产运营管理中，认真落实环境风险防范措施，杜绝发生污染事故。
3、定期对地下水质进行监测，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有效防治措施，避免对地下水造成污染。
	1、本项目不使用危险化学品，环境风险可控；
2、本项目已制定详细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
3、本项目不涉及地下水和土壤污染途径。
	相符

	
	
	
	资源开发效率要求
	开发区应加大中水回用力度，建设再生水回用配套设施，提高再生水利用率。
	本项目不涉及中水回用。
	相符

	YS4113242310001
	镇平县先进制
造业开发区
	重点
	空间布局约束
	1、重点发展非金属制品、高端装备制造、健康医药、绿色食品行业，禁止新建石化、有化学反应的化工、化学合成原料药、煤化工、制浆造纸项目入驻开发区。禁止不符合园区规划或规划环评的项目入驻。
2、新建、改建、扩建“两高”项目须符合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相关法定规划，满足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碳排放达峰目标、相关规划环评和相应行业建设项目环境准入条件、环评文件审批原则要求。
	1、本项目属于高端装备制造行业，符合园区入驻要求；
2、本项目不属于两高项目。
	相符

	
	
	
	污染物排放管控
	/
	/
	/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及其批复文件制定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2、园区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本项目已制定详细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
	相符

	
	
	
	资源开发效率要求
	在禁燃区内，禁止销售、燃用高污染燃料；禁止新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设施，已建成的，应当在各省辖市、县（市）人民政府规定的期限内改用天然气、页岩气、液化石油气、电或者其他清洁能源；大力改善煤电机组供电煤耗水平。
	本项目不使用高污染燃料。
	相符

	YS4113242340001
	
	重点
	空间布局约束
	1、在各省辖市城市建成区内，禁止新建每小时二十蒸吨以下的燃烧煤 
炭、重油、渣油蹦及直接燃用生物质的锅炉，其他地区禁止新建每小时十蒸吨以下的燃烧煤炭、重油、渣油以及直接燃用生物质的锅炉。
2、在居民住宅区等人口密集区域和医院、学校、幼儿园、养老院等其他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及其周边，不得新建、改建和扩建石化、焦化、制药、油漆、塑料、橡胶、造纸、饲料等易产生恶臭气体的生产项目或者从事其他产生恶臭气体的生产经营活动。已建成的，应当逐步搬迁或者升级改造。
3、加快城市建成区水泥企业搬迁改造或关闭退出，对明确实施退城但逾期未退的水泥企业予以停产。到2025年，城市建成区内重污染企业分类完成就地改造、退城入园、转型转产或关闭退出任务。
	1、本项目不涉及锅炉；
2、本项目不涉及恶臭气体排放；
3、本项目不涉及。
	相符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大力推进钢铁、焦化等重点行业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加快钢铁、水泥、焦化行业及锅炉超低排放改造。深化有色金属冶炼、铸造、碳素、耐材、烧结类砖瓦等行业工业炉窑综合整治及垃圾焚烧发电、生物质发电烟气深度治理。
2、推动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推广新能源汽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推进公共领域车辆新能源化。实施清洁柴油车（机）行动，基本淘汰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汽车，基本消除未登记或冒黑烟工程机械。
3、加强道路扬尘综合整治，大力推进道路机械化清扫保洁作业，到2025 年，各设区市 建成区道路机械化清扫率达到 95%以上，县城达到 90%以上。各市平均降尘量到2025 年不得高于 7 吨/月·平方公里。
	1、本项目不属于钢铁、焦化等重点行业；
2、本项目不使用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的车辆；
3、厂区定期洒水降尘。
	相符

	
	
	
	环境风险防控
	1、实施重污染企业退城搬迁，加快城市建成区、人群密集区、重点流域的重污染企业和危险化学品等环境风险大的企业搬迁改造、关停退出，推动实施一批水泥、玻璃、焦化、化工等重污染企业退城工程。
2、 提升城乡极端气候事件监测预警、防灾减灾综合评估和风险管控能力，保障城乡建设和基础设施安全。适时开展气候变化影响风险评估，实施适应气候变化行动。
	本项目不涉及。
	相符

	
	
	
	资源开发效率要求
	1、在禁燃区内，禁止销售、燃用高污染燃料；禁止新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设施，已建成的，应当在各省辖市、县（市）人民政府规定的期限内改用天然气、页岩气、液化石油气、电或者其他清洁能源。
2、基本实现城区集中供暖全覆盖。
	1、本项目不使用高污染燃料；
2、本项目不涉及。
	相符

	YS4113242540001
	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重点
	空间布局约束
	东至东十二里河，南至新312国道，西至西十二里河，北至宁西铁路以及县产业集聚区范围内
	本项目不使用高污染燃料。
	相符

	
	
	
	污染物排放管控
	/
	/
	/

	
	
	
	环境风险防控
	/
	/
	/

	
	
	
	资源开发效率要求
	禁止销售、使用煤等高污染燃料，现有使用高污染燃料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市、县（市）人民政府规定的期限改用清洁能源或拆除使用高污染燃料的设施。
	本项目不使用高污染燃料。
	相符


综合上述分析，项目建设满足南阳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相关管控要求。

[bookmark: _Toc13377][bookmark: _Toc14465][bookmark: _Toc11170]二、建设项目工程分析
	建设内容
	1、项目由来及环评类别判定
南阳恒卓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拟投资5300万元于南阳市镇平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玉神路与建设路交叉口北200米8号（即镇平县恒基混凝土有限公司院内）租赁生产车间及其附属设施共计建筑面积7000m2，以外购的生铁、废钢等为主要原材料，建设树脂砂生产线；采用原料—熔炼—造型—浇注—落砂—工件清理—热处理—抛丸—成品的生产工艺，建成投产后可达年产12000吨铸件的生产能力。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第682号令）的规定，该项目需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经比对《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及其修改单，本项目为“C3391 黑色金属铸造”行业，对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本项目属于“三十、金属制品业”中的“68、铸造及其他金属制品制造339”的“其他”类别，应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本项目环评类别判定依据见表2-1。
表2-1  项目环评类别判定依据一览表
	环评类别
项目类别
	报告书
	报告表
	登记表
	本项目比对情况

	三十、金属制品业 33

	68.铸造及其他金属制品制造339
	黑色金属铸造年产10万吨及以上的；有色金属铸造年产10万吨及以上的
	其他（仅分割、焊接、组装的除外）
	/
	本项目铸造产能1.2万吨/年，属于其他类别，应编制报告表


受建设单位委托，我公司承担了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接受委托后，我公司立即开展了详细的现场踏勘和资料收集工作，在对区域环境现状和本工程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后，依照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的相关要求编制完成了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2、建设内容及规模
（1）工程基本情况
表2-2  项目基本情况一览表
	类别
	备案内容
	实际建设内容
	是否
一致

	项目名称
	南阳恒卓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机械制造设备生产项目
	南阳恒卓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机械制造设备生产项目
	一致

	建设单位
	南阳恒卓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南阳恒卓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一致

	建设地点
	南阳市镇平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玉神路与建设路交叉口北200米8号
	南阳市镇平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玉神路与建设路交叉口北200米8号
	一致

	建设性质
	新建
	新建
	一致

	建设内容
	项目租赁生产车间及其他辅助设施共计建筑面积7000平方米，以外购的废钢、生铁等为主要原料，主要生产工艺：原料—熔炼—造型—浇注—落砂—工件清理—热处理—抛丸—成品；项目建成投产后可达年产12000吨铸件的生产能力。
	项目租赁生产车间及其他辅助设施共计建筑面积7000平方米，以外购的废钢、生铁等为主要原料，主要生产工艺：原料—熔炼—造型—浇注—落砂—工件清理—热处理—抛丸—成品；项目建成投产后可达年产12000吨铸件的生产能力。
	一致

	总投资
	5300万元
	5300万元
	一致


（2）工程组成及建设内容
本项目不新增构筑物，主体工程（生产车间）、储运工程（原料库、成品库）、辅助工程（办公区）、公用工程（供水、供电）、废水治理工程（包括化粪池）等均依托镇平县恒基混凝土有限公司已有设施，工程组成及建设内容见下表。
表2-3  工程组成及建设内容情况
	类型
	工程组成
	建设内容及规模
	备注

	主体
工程
	生产车间
	钢结构，占地面积5000m2，购置固定式混砂机、移动式混砂机、中频炉、树脂砂生产线、全纤维中温台车炉、抛丸机等生产设备，用于铸件生产。
	依托恒基混凝土公司已建厂房

	辅助工程
	原料库
	钢结构，占地面积1000m2，不同原料设置不同的原料区分类储存，分为物料暂存区和原料区，其中物料暂存区暂存醇基涂料、呋喃树脂、固化剂、脱模剂等原辅料，其余原辅料暂存原料区。
	

	
	成品库
	钢结构，占地面积1000m2，用于产品暂存。
	

	辅助
工程
	办公楼
	砖混结构，占地面积约450m2，用于人员办公。
	依托恒基混凝土公司已有设施

	公用工程
	供水
	由市政自来水管网供给。
	

	
	排水
	实行雨污分流排水体系。项目区雨水经厂区雨水排放口进入厂区南侧市政雨水管网后向西排入赵河；污水排放：本项目营运期职工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建设大道污水管网，最终经镇平县第二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排入赵河。
	

	
	供电
	由市政供电电网供给。
	

	环保工程
	废气治理
	熔炼工序
	颗粒物
	集气罩收集，经1套耐高温袋式除尘器处理后，经1根15m高排气筒排放
	新建

	
	
	混砂、造型/浇注、工件清理和不合格品回用切割工序
	颗粒物、非甲烷总烃和甲醛
	混砂机为全封闭设备，造型/浇注区、打磨区和切割区设置集气罩收集，经1套袋式除尘器+催化燃烧（RCO）处理后，经1根15m高排气筒排放
	新建

	
	
	落砂及砂处理工序
	颗粒物
	落砂机集气罩收集，砂处理系统为全封闭设备，落砂及砂处理工序分别经1套袋式除尘器处理后，经1根15m高排气筒排放
	新建

	
	
	抛丸工序
	颗粒物
	抛丸机为全封闭设备，经1套袋式除尘器处理后，经1根15m高排气筒排放
	新建

	
	废水治理
	生活污水
	pH、COD、BOD5、SS、NH3-N
	经1座10m3化粪池处理后通过厂区污水总排口进入市政管网
	依托恒基混凝土公司已有设施

	
	噪声治理
	采用厂房隔声、设备基础减振、合理布局
	新建

	
	固废治理
	职工生活垃圾
	垃圾箱（桶）若干
	新建

	
	
	化粪池污泥
	由专用吸污车定期清掏，干化后委托环卫部门清运处理
	新建

	
	
	一般固废
	1座20m2的一般固废暂存间
	新建

	
	
	危险废物
	1座20m2有“六防”措施的危废暂存间
	新建


3、产品方案
本项目产品为铸件，具体产品方案见下表。
表2-4  项目产品方案一览表
	序号
	产品名称
	产量
	备注

	1
	铸件
	12000t/a
	本项目主要生产机床车身、重型机械配件等


4、主要生产设备
项目主要生产设备见下表。
表2-5  项目主要生产设备一览表
	生产单元
	序号
	设备名称
	设备参数
	数量
	备注

	熔炼
工序
	1
	中频炉
	3.5T
	2台
	/

	
	2
	冷却水系统
	/
	2套
	/

	造型浇注
	3
	钢水包
	3.5T
	2个
	/

	树脂砂处理线
	4
	振动落砂机
	电机功率：14kW×2
	1台
	单台工作台面3.0m×3.0m，额定负载：20t，孔板厚度40mm，落砂孔直径φ50mm

	
	5
	板链式提升机
	电机功率：11kW
	1台
	生产率≥30t/h，含转速脉冲检测保护装置及逆向制动装置

	
	6
	振动破碎筛分机
	电机功率：9.5kW
	1台
	生产率：20t/h，具有筛分功能

	
	7
	皮带式提升机
	电机功率：4.0kW
	1台
	生产率：20t/h，含转速脉冲检测保护装置及逆向制动装置

	
	8
	1#砂库
	容重：110t
	1台
	/

	
	9
	料位计
	/
	2件
	/

	
	10
	砂定量装置（全密封）
	/
	1件
	自动控制，手动调节

	
	11
	振动沸腾冷却分离机
	电机功率：14kW
	1台
	鱼鳞式沸腾板

	
	12
	皮带式提升机
	电机功率：4.0kW×3
	3件
	生产率：20t/h，H=10.5m，含转速脉冲检测保护装置及逆向制动装置

	
	13
	贯通式磁选机
	电机功率：0.75kW
	1台
	生产率：20t/h，磁场强度3600GS，磁块材质：铷铁硼

	
	14
	离心涡流再生风选机
	电机功率：30kW×2
	1台
	生产率：20t/h，含两级再生，三级风选

	
	15
	振动筛分机
	电机功率：0.2kW
	1台
	生产率：20t/h，不锈钢筛网

	
	16
	料位计
	/
	4件
	/

	
	17
	2#砂库
	容重：240t
	1台
	/

	
	18
	砂温调节器
	/
	1台
	生产率：20t/h，5层换热交换单元，热交换采用加厚无缝钢管制作，采用错位排列，保证热交换充分，配有料位及温度检测，自动控制加料与卸料，保证热交换水管始终埋在砂子中，热交换单元砂流下行速度缓慢，热交换无缝管几乎无磨损

	
	19
	砂定量装置
	/
	1台
	/

	
	20
	气力发送器
	/
	1台
	/

	
	21
	提升机
	电机功率：7.5kW
	1台
	生产率：40t/h，H=10.5m，含转速脉冲检测保护装置及逆向制动装置

	
	22
	移动式混砂机
	电机功率：42.48kW
	1台
	生产率：20t/h

	
	24
	3#砂库
	容重：60t
	1台
	/

	
	25
	料位计
	/
	2件
	/

	
	26
	螺旋输送机
	电机功率：4.0kW
	1台
	/

	
	27
	固定式混砂机
	电机功率：18.61kW
	1台
	生产率：10t/h

	工件清理
	27
	打磨机
	/
	20台
	/

	
	28
	切割机
	/
	2台
	/

	热处理
	29
	全纤维中温台车炉
	额定加热功率：1200kW
	1台
	/

	抛丸
	30
	吊钩式抛丸机
	设备总功率：192kW
	1台
	/

	检验
	31
	调温枪
	/
	1台
	/

	
	32
	热分析仪
	/
	1台
	/

	
	33
	光谱仪
	/
	1台
	/


设计产能与生产设备匹配性分析：
据《铸造企业生产能力核算方法》（T/CFA030501-2020），对项目生产能力进行详细核算如下：
（1）熔炼（化）工序生产能力进行核算
①金属液熔化能力
按公式计算：Rj=L×G
式中：Rj—单台设备金属熔化能力（t/a）
L—熔化设备熔化率（t/h），本项目设置2套3.5t/h中频炉。
G—设计年时基数（h/a），根据附录A，本项目属于中频炉，两班生产，取5280h/a。
经计算，单台金属液熔化能力为3.5t/h×5280h/a=18480t/a。
②熔化设备铸件生产能力
按公式计算：Ri=Rj×K1×（1-K2）×K3
式中：Ri—单台熔化设备铸件生产能力（t/a）
Rj—单台设备金属液熔化能力（t/a）
K1—工艺出品率（%），根据附录B，取70%。
K2—铸件废品率（%），根据附录B，取5%。
K3—金属液利用率（%），根据附录B，取97%。
经计算，单台铸件生产能力=18480×70%×（1-5%）×97%=11920.524t/a。
③熔化工序生产能力
按公式计算：∑R=R1+R2+…Ri+Rn
式中：i—熔化设备数量
R—熔化工序生产能力（t/a)
当n=1时，取单台熔化设备的铸件生产能力；
当n>1时，每台熔化设备可满足同时按照设计熔化率生产时，取所有设备铸件生产能力之和；每台熔化设备不能同时满足按设计熔化率生产时，取每台设备在实际功率条件下的铸件生产能力之和。
本项目设置2台中频炉，全厂的熔化工序能力=11920.524×2=23841.048t/a，本项目设计年铸件量为12000t，项目选用的生产设备能够满足本项目使用需求。
5、主要原辅材料消耗
项目主要原辅材料见下表。
表2-6  项目主要原辅材料消耗一览表
	序号
	原辅料名称
	年用量
	来源及贮存位置

	一、主要原辅材料

	工序名称
	中频炉熔炼

	1
	废钢
	6071.465t/a
	外购；固态、堆放，储存于原料库内；最大储存量为700t

	2
	生铁
	6071.465t/a
	

	3
	除渣剂
	18t/a
	外购，袋装，20kg/袋，储存于原料库内，最大储存量为1.0t

	工序名称
	树脂砂工序

	1
	原砂
	1773t
	外购，袋装储存于原料库内，石英砂的最大储存量为50t

	2
	再生砂
	34179.351t
	储存于砂处理线砂库内

	3
	呋喃树脂
	360t/a
	外购，液态，50kg/桶装，储存于原料库内，最大储存量为10t

	4
	固化剂
	180t/a
	外购，液态，50kg/桶，储存于原料库内，最大储存量为5t

	5
	醇基涂料
	5t/a
	外购，液态，50kg/桶，储存于原料库内，最大储存量为0.5t

	6
	脱模剂
	1.2t/a
	外购，液态，25kg/桶，储存于原料库内，最大储存量为0.1t

	二、能源消耗

	1
	新鲜水
	10385.1m3/a
	由市政供水系统提供

	2
	电
	1000万KW·h/a
	由市政供电系统提供





表2-7  主要原辅材料理化性质一览表
	序号
	名称
	成分及理化性质

	1
	除渣剂
	是铸造中用于清除铁水、钢水里杂质的。主要用于聚集铁水溶液表面的不熔物，使之易于除去，确保铁水溶液的纯净；还可作为优质保温覆盖剂及挡渣材料，具有较厚的保温层及优异的挡渣性能，还可有效隔绝空气防止铁水溶液二次氧化。主要成分为：SiO265%、Al2O311.2%、Fe2O30.5%、CaO1.5%、MgO0.15%、Na2O3.5%，余量为其他金属氧化物。

	2
	呋喃树脂
	呋喃树脂是一类分子结构中含有呋喃环的合成树脂的统称，主要成分包括糠醇树脂、糠醛—丙酮树脂和糠醛一丙酮一甲醛树脂等。这些树脂因其分子结构中含有的呋喃环，而具有耐碱、耐酸、耐溶剂和耐热等优良性能。在高温状态下也不会释放有害气体，其次，呋喃树脂燃烧后可以重复利用，是一种环保材料。
根据企业提供的呋喃树脂资料，本项目使用的呋喃树脂是一种琥珀色液体，稍有气味。混溶于水。密度为1.16×103kg/m3，常温常压下稳定。主要成分为：糠醇（C5H6O2）50~80%、水（H2O）15%。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资料，本项目使用的呋喃树脂为一级铸造用自硬呋喃树脂，对照《铸造用自硬呋喃树脂》（JB/T7526-2008）表3中游离甲醛≤0.1%为一级，因此，本项目游离甲醛含量≤0.1%，

	3
	固化剂
	根据企业提供的固化剂资料，本项目使用的固化剂是一种棕色或无色液体，密度为0.9~1.5×103kg/m3，主要成分2，4-二甲苯磺酸（二甲基苯磺酸）及水，用于呋喃树脂固化。

	4
	醇基涂料
	醇基涂料是由各种耐火材料、粘结剂、悬浮剂和触变剂等混制成的膏状物或粉状物，再用乙醇、异丙醇等有机剂稀释而成具有一定密度、粘度、悬浮性的涂料。项目所使用的醇基涂料主要化学成份为高铝粉60%、羧甲基纤维素1%、钙基膨润土3%、白乳胶1.5%、硅溶胶4%、乙醇30.5%。

	5
	脱模剂
	脱模剂具有耐热及应力性能，不易分解或磨损；脱模剂粘合到模具上而不转移到被加工的制件上。化学性能稳定，不与成型产品发生化学反应。根据企业提供的脱模剂资料，本项目使用脱模剂主要成分为改性硅油15%、有机脂肪酯类1-5%、乳化剂8-11%、氧化聚乙烯蜡5%、水65%、其他有效成分5%。脱模剂具有冷却效果好、不产生堆积、铸件表面质量好、有助于减少内部气孔率以及使用简单安全、环保无污染等优点。

	6
	废钢
	本项目铸造用废钢均为散装，根据建设单位介绍，废料来源为具有合法手续的其他企业冲压件边角料，主要成分为碳钢，不含有机涂层、塑料杂质等，原料进场前进行人工检验，不合格原料不得进入厂区，符合《废钢铁》（GB4223-2017）要求的，暂存于原料库。
原料进厂限制要求：根据《废钢铁》（GB4223-2017）要求：
（1）废钢成分的一般要求：碳含量一般小于2.0%，硫含量、磷含量一般不大于0.050%。非合金废钢中残余元素应符合以下要求：镍不大于0.30%，铬不大于0.30%、铜不大于0.30%。除锰、硅以外，其他残余元素含量总和不大于0.60%。
（2）废钢铁应分类。
（3）废钢表面无严重及剥落状锈蚀。
（4）废钢铁内不应混有铁合金；非合金废钢，低合金废钢不应混有合金废钢和废铁；合金废钢内不应混有非合金废钢、低合金废钢和废铁。废铁内不应混有废钢。
（5）废钢铁表面和器件、打包件内部不应存在泥块、水泥、粘砂、油脂、耐火材料、炉渣、矿渣以及珐琅等，打包块不应包芯、掺杂等。
（6）废钢铁中不应混有炸弹、炮弹等爆炸性武器弹药及其他易燃易爆物品，不应混有两端封闭的管状物、封闭器皿等物品。不应混有胶和塑料制品。
（7）废钢铁中不应有成套的机器设备及结构件（如有，则应拆解且压碎或压扁成不可复原状）。各种形状的容器（罐简等）应全部从轴向割开。机械部件容器（发动机、齿轮箱等）应清除易燃品和润滑剂的残余物。
（8）废钢铁中不应混有其浸出液中有害物质浓度超过GB5085.3中鉴别标准值的有害废物。
（9）废钢铁中不应混有其浸出液中超过GB5085.1中鉴别标准值即pH值不小于12.5或不大于2.0的夹杂物。
（10）废钢铁中不应混有多氯联苯含量超过GB13015控制标准值的有害物。
（11）钢铁中曾经盛装液体和半固体化学物质的容器、管道及其碎片等，应经过技术处理、清洗干净。进口废钢铁应向检验机构申报容器、管道及其碎片曾经盛装或输送过的化学物质的主要成分。
（12）废钢铁中不应混有下列有害物：医药废物、废药品、医疗临床废物；农药和除草剂废物、含木材防腐剂废物；废乳化剂、有机溶剂废物；精(蒸)馏残渣、焚烧处残渣；感光材料废物；铍、六价铬、砷、硒、镉、锑、碲、汞、铊、铅及其化合物的废物，含氟、氰、酚化合物的废物；石棉废物；厨房废物、卫生间废物等。
（13）废钢铁中不应夹杂放射性废物。具体要求按GB16487.6执行。


6、劳动定员及工作制度
劳动定员：项目职工人数为15人；不提供员工宿舍及食堂。
工作制度：年工作日330天，实行两班制，每班8小时。
7、厂区平面布置合理性分析
本项目位于南阳市镇平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玉神路与建设路交叉口北200米8号，项目布局紧凑，节约资源，可以满足产品生产工艺需求。总之，项目平面基本根据生产工艺需要进行布置，厂房内各区功能较为明确，从环保角度分析，本项目的平面布置是合理的。项目厂区平面布置见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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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流程简述：
1、砂模制造
（1）混砂：本项目外购呋喃树脂、固化剂及石英砂等物料均采用汽运进入厂区原料库堆存，呋喃树脂、固化剂密闭桶装，石英砂袋装，装卸过程中无粉尘产生，装卸后均储存于半密闭原料仓库内，呋喃树脂、固化剂在非取用状态时保持密闭。因原料仓库与生产车间距离较短，原料取用采用人工搬运即可。将呋喃树脂、固化剂、石英砂（包括旧砂再生以及新石英砂）按照配比（树脂占树脂砂比例为1%，固化剂占树脂的50%）进行混合。呋喃树脂、固化剂均存放于密闭吨桶内，原料均采用密闭管道输送至入料漏斗和液体注料管。后进入混砂机的内部，密闭混砂机可以自由转动，然后通过螺旋混砂叶片混合搅拌。最终混合物通过出料口送出，流入砂箱。此工序产生混砂粉尘、废包装材料、废包装桶、噪声。
（2）造型：将树脂砂倒入砂箱中，按工艺要求分层填加型砂，振实一段时间（一般30~60秒），增加型砂的堆积密度并使型砂充满模型的各个部位后，刮平箱口，待型砂硬化以维持浇注过程中型砂不崩溃。呋喃树脂固化原理：呋喃树脂固化为自硬原理。呋喃树脂是以糠醇等原料在一定条件下合成的，稳定的呋喃环在室温下可与酸性固化剂产生缩合反应，形成体型结构固化。其优点为硬化速度快，生产效率高，砂芯表面光洁、尺寸精确。此工序产生造型废气、噪声。
本项目树脂砂造型在常温下进行，在300℃以内呋喃树脂本身基本上不发生分解，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资料，本项目使用的呋喃树脂为一级铸造用自硬呋喃树脂，对照《铸造用自硬呋喃树脂》（JB/T7526-2008）表3中游离甲醛≤0.1%为一级，因此，本项目游离甲醛含量≤0.1%，该工序产生的挥发性有机物及甲醛量较小，混砂、造型工序不定量分析，在浇注工序考虑挥发性有机物及甲醛废气全部挥发。
2、熔炼浇注
（1）熔炼：采用中频炉（采用炉盖一体化自动设备，增强集气效率）将生铁、废钢及除渣剂熔化成具有特定物理性能及化学性能的液态，中频炉配有检验设备，对其进行化学成分分析，把控铸件质量。该工段能源采用电能，加热温度约为1600℃。中频炉工作过程中，需用冷却水进行循环控制温度，在工作结束后也需要用冷却水冷却中频炉。该工序将产生熔炼废气（颗粒物）、炉渣及噪声。
（2）浇注：将熔化的铁水用钢水包运至树脂砂浇注区，通过长柄小铁水包将铁水按工艺要求人工注入砂模中，在高温铁水与砂模接触时，会产生烟尘，同时树脂砂受热后会产生颗粒物、非甲烷总烃、甲醛。此工序产生浇注废气、噪声。
（3）冷却：进行自然冷却。
3、出箱落砂
待铸型内的铁水自然冷却凝固形成铸件后通过行车将砂箱吊到振动落砂机上，落砂机将铸件和砂子分离完成机械落砂，落下的砂子进入落砂机下方的输送装置输送到砂库中实现旧砂缓冲贮存。毛坯件进入工件清理工序，废砂则进入废砂再生处理线进行再生。此工序产生落砂废气、噪声。
4、砂再生
（1）破碎
旧砂经密闭式输送带送入振动破碎机进料口，通过高频振动使砂料产生剧烈运动，结合锤头的冲击、筛板的挤压，实现结块树脂砂的破碎与砂粒表面粘结膜的初步剥离。此工序会产生
（2）磁选、再生
贯通式磁选机通过固定磁场形成贯通的磁吸通道，破碎后的砂料通过密闭提升机匀速进入贯通式磁场通道，砂料中的铁磁性杂质（金属碎屑、铁粉）在磁场力作用下，被吸附在通道内壁的磁吸板上，非磁性砂料不受影响，继续沿通道排出至下一道工序。磁吸板采用自动卸料设计，定期断电退磁。磁选后的砂料匀速进入离心涡流再生风选机，风选机进料口与贯通式磁选机出料口密闭衔接，通过气流与物料的相对运动，实现“合格砂粒（≤140目）”与“粉尘/超细砂”（﹥140目）的高效分离，同时在砂粒之间的摩擦、碰撞作用下，砂粒表面的树脂膜脱除并圆整砂粒。因剥离后的废砂温度较高，项目在磁选后设置振动沸腾冷却分离机对废砂进行冷却，通过孔板的冷风与振动输送中的湿热旧砂在沸腾状态下进行热交换，带走大量汽化潜热从而冷却旧砂。树脂砂工艺废砂回用率为95%。此工序产生磁选、再生废气、噪声。
（3）筛分
经过再生后的砂料进入振动式筛分机，采用双层筛网设计，机身全密闭结构，上层筛网拦截粗杂质，下层筛网筛除细微粉尘，≤140目的合格砂落入筛灰机底部出料口，经提升机进入砂库暂存，﹥140目的粉砂作为一般固废处置。筛分过程中会产生颗粒物废气、固废和噪声污染。
5、工件清理
落砂后的铸件进入清理工段后，采用打磨机对铸件表面进行处理。此工序会产生打磨废气、噪声。
6、热处理
将铸件放入全纤维中温台车炉进行热处理，从而以除去铸件内部的应力，提高材料的机械性能。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资料，项目热处理工序采用电加热，最高工作温度可达900℃。
7、抛丸
铸件冷却后，表面有部分粘砂和氧化铁皮，通过抛丸机进行清理表面，同时对铸件上的缺陷进行清理。本项目铸件的表面清理采用抛丸机完成，抛丸清理使用高速旋转的叶轮将钢丸高速抛射到铸件表面，清除粘附在铸件表面的砂皮、氧化铁皮等。此工序会产生抛丸废气、固废及噪声。
8、检验
人工检验组装后的产品外观，合格产品入库待售；不合格品经切割后回用于熔炼工序。此工序产生切割废气、噪声。
2、项目营运期产排污分析
表2-8  项目主要产排污环节一览表
	类别
	主要产生环节
	主要污染因子
	配套的治理措施

	废气
	熔炼工序
	颗粒物
	集气罩收集，经1套耐高温袋式除尘器处理后，经1根15m高排气筒排放

	
	混砂工序
	颗粒物
	混砂机为全封闭设备，造型/浇注区、打磨区和切割区设置集气罩收集，经1套袋式除尘器+催化燃烧（RCO）处理后，经1根15m高排气筒排放

	
	造型/浇注工序
	颗粒物、非甲烷总烃、甲醛
	

	
	工件清理工序
	颗粒物
	

	
	不合格品回用切割工序
	颗粒物
	

	
	落砂及砂处理工序
	颗粒物
	落砂机集气罩收集，砂处理系统为全封闭设备，落砂及砂处理工序分别经1套袋式除尘器处理后，经1根15m高排气筒排放

	
	抛丸工序
	颗粒物
	抛丸机为全封闭设备，经1套袋式除尘器处理后，经1根15m高排气筒排放

	废水
	职
工生活污水
	pH、COD、BOD5、NH3-N、SS
	经1座10m3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最终经镇平县第二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排入赵河

	噪声
	设备运行噪声
	等效连续A声级
	产噪设备采取基础减振、厂房隔声等降噪措施；设备定期维护保养

	固废
	职工生活
	职工生活垃圾
	垃圾箱（桶）若干

	
	化粪池
	化粪池污泥
	由专用吸污车定期清掏，干化后委托环卫部门清运处理

	
	检验过程
	不合格品
	1座20m2的一般固废暂存间

	
	砂处理工序
	废砂
	

	
	
	废铁屑
	

	
	抛丸工序
	废钢丸
	

	
	物料拆包过程
	废包装袋
	

	
	废气治理
	袋式除尘器收集的粉尘
	

	
	熔炼工序
	炉渣
	

	
	设备维护
	废润滑油
	1座20m2有“六防”措施的危废暂存间

	
	
	废润滑油桶
	

	
	原辅料使用
	废呋喃树脂桶
	

	
	
	废固化剂桶
	

	
	
	废醇基涂料桶
	

	
	
	废脱模剂桶
	

	
	有机废气治理设施
	废活性炭
	

	
	
	废催化剂
	


3、厂区物料平衡与水平衡分析
3.1物料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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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2  项目营运期物料平衡图    单位：t/a




3.2水平衡
项目营运期涉水环节为职工生活用水、中频炉冷却用水和砂处理冷却用水。
（1）职工生活用水
项目劳动定员15人，均不在厂区食宿，根据《河南省地方标准-工业与城镇生活用水定额》（DB41/T385-2020），职工生活用水系数取50L/人·d，生活用水量为0.75m3/d（247.5m3/a），产污系数取0.8，则生活污水产生量为0.6m3/d（198m3/a），废水中主要污染物为COD 350mg/L、BOD5 250mg/L、NH3-N 30mg/L、SS 280mg/L。
本项目租赁厂区已建设化粪池（容积10m3）一座，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最终经镇平县第二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排入赵河。
（2）中频炉冷却用水
项目生产过程中循环冷却水用于中频炉熔化工序，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资料，共2台循环水泵，设计能力分别为60m3/h、32m3/h，本项目循环冷却水量为92m3/h，冷却系统循环补充新鲜水约0.92m3/h，每天工作16小时，全年330天计，则循环冷却补充水量约为4857.6m3/a。项目采用新鲜水作为间接冷却介质，因冷却工序对水质不做要求，故冷却水可循环使用，只需每天补充蒸发损失的水量即可，不外排。
（3）砂处理冷却用水
项目生产过程中循环冷却水用于砂处理工序的砂温调节器，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资料，共1台循环水泵，设计能力为100m3/h，项目循环冷却水量为100m3/h，冷却系统循环补充新鲜水约1.0m3/h，每天工作16小时，全年330天计，则循环冷却补充水量约为5280m3/a。项目采用新鲜水作为间接冷却介质，因冷却工序对水质不做要求，故冷却水可循环使用，只需每天补充蒸发损失的水量即可，不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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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3  项目营运期水平衡图    单位：m3/d




	项目有关的原有环境污染问题
	本项目租赁镇平县恒基混凝土有限公司闲置厂房进行建设，通过对租赁厂区历史用地性质及生产活动的调查，未发现与本项目有关的原有污染源和遗留污染问题。
因此，不存在与项目有关的原有环境污染问题。



[bookmark: _Toc28075][bookmark: _Toc29591]三、区域环境质量现状、环境保护目标及评价标准
	区域环境质量现状
	1、环境空气质量现状
（1）基本污染物达标判断
本项目位于南阳市镇平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玉神路与建设路交叉口北200米8号，区域大气环境功能为二类区。根据《2024年河南省南阳市生态环境质量报告书》中的监测数据，镇平县2024年度环境空气质量级别为轻污染，环境空气六项基本污染物中，SO2、NO2、PM10、PM2.5年均浓度分别为7μg/m3、14μg/m3、72μg/m3、41μg/m3，CO年百分位浓度为1.0mg/m3，O3-8h年百分位浓度为153μg/m3，其中PM2.5、PM10超标，判定镇平县属于不达标区。具体统计结果见下表。
表3-1  镇平县2024年度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结果统计一览表
	污染物
	评价指标
	现状浓度值μg/m3
	标准值①
	占标率（%）
	达标情况
	标准值②
	占标率（%）
	达标情况

	PM2.5
	年平均质量浓度
	41
	35
	117.1
	超标
	30
	136.7
	超标

	PM10
	年平均质量浓度
	72
	70
	102.8
	超标
	60
	120.0
	超标

	SO2
	年平均质量浓度
	7
	60
	11.67
	达标
	60
	11.67
	达标

	NO2
	年平均质量浓度
	14
	40
	35.0
	达标
	40
	35.0
	达标

	CO
	24h平均第95百分位数
	1000
	4000
	25.0
	达标
	4000
	25.0
	达标

	O3
	日最大8h平均第90百分位数
	153
	160
	95.6
	达标
	160
	95.6
	达标

	注：标准值①：《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的二级标准浓度限值（μg/m3）
标准值②：《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26）中的过渡阶段二级标准浓度限值（μg/m3）


按照《南阳市2025年蓝天保卫战实施方案》（宛环委办〔2025〕5号），通过依法依规淘汰落后低效产能、推进产业集群综合整治、加快燃煤锅炉关停整合、实施工业炉窑清洁能源替代、工业企业提标治理、移动源污染排放控制、面源污染防控、重污染天气应对、监管能力提升等措施，可有效控制与消减区域大气污染物排放，区域环境空气质量将逐步改善。
（2）特征污染物达标判断
本项目排放的特征污染因子为TSP、甲醛和非甲烷总烃共3项，其环境空气质量现状引用《南阳微特防爆电机有限公司铸造分公司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中委托河南景顺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在2025.10.23-2025.10.29，连续7天的监测数据。汤庄位于本项目西北方向，距离本项目819米（具体见下图），引用的监测数据具有完整性、有效性，满足引用监测数据的相关要求，可作为本项目大气环境现状评价的依据。具体监测结果见下表3-2。
表3-2  环境空气质量现状监测统计及评价结果表
	监测点位
	监测因子
	取值类型
	监测值范围
（mg/m3）
	标准限值（mg/m3）
	单因子指数范围
	超标率
（%）
	达标情况

	汤庄
	TSP
	24小时平均
	0.156-0.187
	0.3
	0.52-0.623
	0
	达标

	
	甲醛
	1小时平均
	未检出
	0.05
	/
	0
	达标

	
	非甲烷总烃
	1小时平均
	0.24-0.50
	2.0
	0.12-0.25
	0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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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位置


	图3-1  引用的监测点位与本项目位置关系图


根据上述监测结果，评价区域内TSP日均浓度可以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二级标准要求；甲醛的小时浓度可以满足《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18）附录D浓度限值要求；非甲烷总烃小时浓度可以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详解》中限值要求。
2、地表水环境质量现状
项目区附近主要地表水体为西北侧1.83km处的九曲河，九曲河再向西流经470m汇入赵河。根据南阳市地面水环境功能区划报告，九曲河、赵河评价河段水质功能区划为《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水体。
根据南阳市生态环境局2025年7月发布的《2024年南阳市生态环境质量状况》，全市37个市控断面中，赵河田寨断面水质状况为良好，能够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Ⅲ类标准要求。
3、声环境质量现状
项目厂界外周边50m范围内不存在声环境保护目标，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技术指南（污染影响类）（试行）》，本项目不再进行声环境质量现状监测及达标评价。
4、地下水与土壤环境质量现状
本项目营运期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厂区车间地面及道路均进行硬化，涉水设施及管道均进行防腐防渗处理，正常情况下，项目无地下水、土壤污染途径，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技术指南（污染影响类）（试行）》，本项目不再进行土壤和地下水现状调查。
5、生态环境现状
本项目位于南阳市镇平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玉神路与建设路交叉口北200米8号，租赁厂房进行生产。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技术指南（污染影响类）（试行）》，不需要进行生态现状调查。

	环境保护目标
	根据现场调查，项目区评价范围内没有发现文物、名胜古迹及有价值的自然景观和珍稀动植物等特殊保护对象，厂区周边50m范围内无声环境保护目标，厂界外500m范围内无饮用水源保护区和其他需要特殊保护的地下水资源。
项目周边环境保护目标见下表。
表3-3  项目厂区周边主要环境保护目标一览表
	类别
	保护目标
	相对厂址方位
	相对厂址距离
	保护级别

	环境空气
	花坊庄
	NW
	409m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26）中的过渡阶段二级

	
	五里岗
	W
	119m
	

	
	新城广场
	SE
	349m
	

	
	宇星嘉园
	SE
	382m
	

	
	新城嘉园
	SE
	483m
	

	
	喻庄
	SE
	417m
	

	地表水环境
	九曲河
	NW
	1.83km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

	
	西三里河
	E
	1.4km
	

	地下水环境
	厂界外500m范围内无地下水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和热水、矿泉水、温泉等特殊地下水资源

	声环境
	厂界外50m范围内无声环境保护目标

	生态环境
	项目用地范围内无生态环境保护目标


 

	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
	表3-4  项目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一览表
	类别
	执行标准
	标准值

	废气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标准
	甲醛
	最高允许排放浓度25mg/m3，排气筒高度15m时，最高允许排放速率0.26kg/h

	
	
	
	周界外浓度最高点0.2mg/m3

	
	
	非甲烷总烃
	最高允许排放浓度120mg/m3，排气筒高度15m时，最高允许排放速率10kg/h

	
	
	
	周界外浓度最高点4.0mg/m3

	
	《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41/1066-2020）
	颗粒物
	有组织：10mg/m3

	
	
	
	无组织（企业边界）：1.0mg/m3

	
	《铸造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39726-2020）
	颗粒物
	最高允许排放浓度30mg/m3

	
	
	
	监控点处1小时平均浓度5mg/m3

	
	
	非甲烷总烃
	监控点处1小时平均浓度10mg/m3

	
	
	
	监控点处任意一次浓度值30mg/m3

	
	
	在厂房外设置监控点

	
	《河南省2019年铸造行业污染治理方案》
	颗粒物
	砂回收、熔化、抛丸、混砂及浇铸工序：10mg/m3

	
	
	厂界无组织
	颗粒物：0.5mg/m3

	
	《关于全省开展工业企业挥发性有
物专项治理工作中排放建议值的通知》（豫环攻坚办[2017]162号）中附件1中其他工业
	非甲烷总烃
	建议排放浓度80mg/m3

	
	
	
	工业企业边界排放建议值为2.0mg/m3

	
	《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绩效分级及减排措施》（生态环境部）中铸件企业绩效分级指标A级企业
	颗粒物
	15mg/m3

	
	本项目最终执行标准
	有组织
	DA001
	颗粒物
	10mg/m3

	
	
	
	DA002
	颗粒物
	10mg/m3

	
	
	
	
	非甲烷总烃
	80mg/m3

	
	
	
	
	甲醛
	5mg/m3；0.26kg/h

	
	
	
	DA003
	颗粒物
	10mg/m3

	
	
	
	DA004
	颗粒物
	10mg/m3

	
	
	无组织
	厂区内无组织排放监控点
	颗粒物
	监控点处1小时平均浓度5mg/m3

	
	
	
	
	非甲烷总烃
	监控点处1小时平均浓度10mg/m3

	
	
	
	
	
	监控点处任意一次浓度值30mg/m3

	
	
	
	厂界
	颗粒物
	0.5mg/m3

	
	
	
	
	非甲烷总烃
	2.0mg/m3

	
	
	
	
	甲醛
	周界外浓度最高点0.2mg/m3

	废水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三级标准
	pH
	6-9

	
	
	COD
	500mg/L

	
	
	SS
	400mg/L

	
	
	BOD5
	300mg/L

	
	镇平县第二污水处理厂收水指标
	pH
	6-9

	
	
	COD
	400mg/L

	
	
	BOD5
	150mg/L

	
	
	SS
	300mg/L

	
	
	NH3-N
	40mg/L

	
	厂区总排口最终执行
	DW001
	pH
	6-9

	
	
	
	COD
	400mg/L

	
	
	
	BOD5
	150mg/L

	
	
	
	SS
	300mg/L

	
	
	
	NH3-N
	40mg/L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标准
	2类
	昼间
	60dB(A)

	
	
	夜间
	50dB(A)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的要求；危险废物执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


 

	总量控制指标
	根据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十五五”污染减排工作方案编制技术指南》（环办综合函〔2025〕184号），“十五五”时期，国家明确列入总量减排的主要污染物为：化学需氧量、总磷、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四项。
（1）废气总量控制指标
本项目营运期废气主要为污染物为颗粒物、挥发性有机物，项目废气总量控制指标为颗粒物：1.74t/a；挥发性有机物：0.861t/a。
（2）废水总量控制指标
本项目外排废水为职工生活污水及生产废水，总排放量为198m3/a，由厂区总排口排入市政污水管网，最终进入镇平县第二污水处理厂深度处理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表1一级A标准后，排入赵河。
水污染物排放总量=年排水量×允许排放浓度
本项目厂区污水总排口污染物排放总量：
COD=198×280×10-6=0.055t/a
TP=198×0×10-6=0t/a
经镇平县第二污水处理厂处理后污染物排放量
COD=198×50×10-6=0.010t/a
TP=198×0×10-6=0t/a
经计算，本项目水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为COD0.010t/a、TP0t/a。
（3）总量替代方案
由于镇平县2024年属于环境空气质量不达标区，水环境质量良好，因此，大气总量指标实施双倍替代，替代量：颗粒物：1.48t/a，挥发性有机物：1.722t/a；废水总量控制指标采用等量替代，替代量：COD：0.010t/a、TP：0t/a。





[bookmark: _Toc8514][bookmark: _Toc10431]四、主要环境影响和保护措施
	施工期环境保护措施
	本项目租赁已建成厂房，施工内容主要为设备安装及调试，主要环境影响为噪声污染。根据项目施工进度，施工周期约为3个月，为减轻施工噪声对外界环境的影响，本评价建议采取如下措施：
①在不影响施工的情况下，尽可能采用低噪声施工设备，降低噪声源强；
②优化施工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及午间休息时间施工，易产生高噪声的作业尽可能安排在白天集中进行，缩短施工时间，并禁止夜间高噪声设备施工；
施工噪声持续时间短，施工结束影响即停止，在采取评价建议的降噪措施、做到文明施工后，施工噪声对周围环境影响不大。

	运营期环境影响和保护措施
	1、营运期大气环境影响和保护措施
本章节只做总结性评价，具体产排污环节、污染物种类及排放量分析详见大气环境影响专项评价。
本项目营运期废气主要为熔炼工序，混砂、造型/浇注、工件清理和不合格品回用切割工序，落砂及砂处理工序和抛丸工序产生的废气。
1.1有组织废气防治措施
（1）项目中频炉熔炼工序产生的废气经集气罩收集后引入1套耐高温袋式除尘器（TA001）处理后经1根15m高排气筒（DA001）引至高空排放，排放浓度为颗粒物2.449mg/m3，满足《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41/1066-2020）、《河南省2019年铸造行业污染治理方案》以及《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2020年修订版）中铸造企业绩效分级指标A级企业排放限值要求，经对照《铸造工业大气污染防治技术规范》（DB41/T2388-2023）中的末端治理技术以及《铸造工业大气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HJ1292-2023）中的污染治理技术要求，项目熔炼工序废气处理工艺为可行性技术。
（2）项目混砂、造型/浇注、工件清理和不合格品回用切割工序产生的废气经收集后引入1套袋式除尘器+催化燃烧装置（RCO）（TA002）处理后经1根15m高排气筒（DA002）引至高空排放，排放浓度为颗粒物1.979mg/m3，非甲烷总烃2.377mg/m3，甲醛0.152mg/m3，满足《铸造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39726-2020)、《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标准、《河南省2019年铸造行业污染治理方案》、《关于全省开展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专项治理工作中排放建议值的通知》（豫环攻坚办[2017]162号）中附件1中其他工业以及《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2020年修订版）中铸造企业绩效分级指标A级企业排放限值要求，经对照《铸造工业大气污染防治技术规范》（DB41/T2388-2023）中的末端治理技术以及《铸造工业大气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HJ1292-2023）中的污染治理技术要求，项目混砂、造型/浇注、工件清理和不合格品回用切割工序废气处理工艺为可行性技术。
（3）项目落砂机设置集气罩，砂处理系统为全封闭设备，落砂及砂处理工序产生的废气收集后引至分别1套袋式除尘器（TA003-TA004）处理后通过1根15m高排气筒（DA003）引至高空排放，颗粒物排放浓度为2.282mg/m3，满足《铸造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39726-2020)表1和《河南省2019年铸造行业污染治理方案》中的标准限值要求，经对照《铸造工业大气污染防治技术规范》（DB41/T2388-2023）中的末端治理技术以及《铸造工业大气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HJ1292-2023）中的污染治理技术要求，项目落砂及砂处理工序废气处理工艺为可行性技术。
（4）项目抛丸工序产生的颗粒物经密闭管道收集后引至1套袋式除尘器（TA005）处理后通过1根15m高排气筒（DA004）引至高空排放，颗粒物排放浓度为2.095mg/m3，满足《铸造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39726-2020)表1和《河南省2019年铸造行业污染治理方案》中的标准限值要求，经对照《铸造工业大气污染防治技术规范》（DB41/T2388-2023）中的末端治理技术以及《铸造工业大气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HJ1292-2023）中的污染治理技术要求，项目抛丸工序废气处理工艺为可行性技术。
（5）袋式除尘器原理：含尘气体由灰斗上部进风口后，在挡风板的作用下，气流向上流动，流速降低，部分大颗粒粉尘由于惯性力的作用被分离出来落入灰斗。含尘气体进入中箱体经滤袋的过滤净化，粉尘被阻留在滤袋的外表面，净化后的气体经滤袋口进入上箱体，由出风口排出。随着滤袋表面粉尘不断增加，除尘器进出口压差也随之上升。当除尘器阻力达到设定值时，控制系统发出清灰指令，清灰系统开始工作。首先电磁阀接到信号后立即开启，使小膜片上部气室的压缩空气被排放，由于小膜片两端受力的改变，使被小膜片关闭的排气通道开启，大膜片上部气室的压缩空气由此通道排出，大膜片两端受力改变，使大膜片动作，将关闭的输出口打开，气包内的压缩空气经由输出管和喷吹管喷入袋内，实现清灰。当控制信号停止后，电磁阀关闭，小膜片、大膜片相继复位，喷吹停止。采用袋式除尘器有以下优点：除尘效率高，可补集粒径大于0.3μm的细小粉尘，出口粉尘浓度低于30mg/Nm3。使用灵活，处理风量范围大，可以作成直接设于室内，机床附近的小型机组，也可作成大型的除尘器。结构比较简单，运行比较稳定，初期投资较少（与电除尘器比较而言），维护方便。
项目采用袋式除尘器，该除尘器集尘量大，方便粉尘的回收，配置防静电滤袋，除尘效率高，可确保满足排放标准。因此，废气处理工艺为可行性技术。
（6）催化燃烧装置原理：有机废气在风机的作用下引入吸附单元，将其均匀的分布在活性炭的表面，依靠活性炭复杂的内部结构体系及超强大的表面积，活性炭将有机废气吸附在其表面，有机废气由此而达到净化的效果。净化后的洁净气体可达到相关大气污染物排放法律标准。每套废气净化处理系统设有多套吸附单元，其中一套用于脱附，其余用于吸附，多台吸附单元轮流工作，有plc自动控制切换。当吸附单元的活性炭吸附至饱和的程度后，该吸附单元切换为脱附单元，脱附需要外加热量，加热装置设在催化燃烧室内，将其开启后同时预热催化剂，燃烧炉达到设定温度后将热空气引入脱附床，有机废气在加热作用下从活性炭表面解吸出来。由于温度会使活性炭内部结构变化，所以在吸附脱附单元都设置热电偶温度传感器，温度偏高时及时调节补冷风系统，即能保证最优的脱附效果，又给活性炭提供一个安全的工作环境。有机物从活性炭内脱附出来，进入催化燃烧室进行催化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同时释放出能量。利用释放出的能量再进入吸附床脱附时，此时加热装置可完全停止工作，有机废气在催化燃烧室内维持自燃，能量再生，换热，循环进行，直到有机物完全从活性炭内部分离，至催化室分解。活性炭得到了再生，有机物得到分解处理。
1.2无组织废气防治措施
根据《河南省2019年工业企业无组织排放治理方案》、《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2020年修订版）中铸造企业绩效分级指标A级要求、《铸造工业大气污染防治技术规范》（DB41/T2388-2023）、《铸造工业大气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HJ1292-2023）中有关要求，评价要求对项目无组织废气应采取以下措施：
①定期对环保设备进行维护，保证废气的收集处理效率；
②项目生产车间设全封闭结构，四面密闭；车间通道口安装封闭性良好且便于开关的卷帘门，生产过程将门关闭，以减少无组织废气的排放；
③车间内各工序功能分区明确，合理布局，以减少不必要的物料周转；
④除尘器卸灰口应采取密闭措施，除尘灰采取袋装密闭方式收集、存放和运输，不直接卸落到地面；
⑤厂区道路宜硬化，并采取清扫、洒水等措施，保持清洁；
⑥项目所用石英砂由吨包储存于密闭原料库内，项目块状、散装物料均按要求储存于封闭车间，项目石英砂转移均采用密闭包装转移。
经采取以上措施后，本项目无组织废气排放量可得到有效控制，预计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2、营运期水环境影响和保护措施
2.1废水产生情况及拟采取措施
本项目营运期废水主要为职工生活污水，根据项目水平衡分析，职工生活污水产生量0.6m3/d（198m3/a），主要污染物及浓度为COD 380mg/L、BOD5 250mg/L、SS 280mg/L、NH3-N 30mg/L，经厂区已建设化粪池（容积10m3）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最终经镇平县第二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排入赵河。
化粪池是处理生活污水的最常见、应用最广泛的污水处理设施，具有结构简单、处理效果良好、施工便利、养护方便等优点，本项目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废水水质为COD280mg/L、BOD5 180mg/L、SS200mg/L、NH3-N30mg/L，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表4三级标准和镇平县第二污水处理厂收水指标要求，属于可行措施。
2.2评价等级判定
本项目外排废水为生活污水，最终进入镇平县第二污水处理厂处理。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表水环境》（HJ2.3-2018），本项目属于间接排放，评价等级为三级B，可不进行水环境影响预测，需要分析依托污水处理设施环境可行性。
2.3废水依托镇平县第二污水处理厂的可行性分析
①接管可行性分析
本项目位于南阳市镇平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玉神路与建设路交叉口北200米8号，位于镇平县第二污水处理厂收水范围内，且项目区污水管网已配套建设，因此项目生活污水可经市政污水管网进入镇平县第二污水处理厂。
②进水水质可行性分析
[bookmark: _Toc17641][bookmark: _Toc26133][bookmark: _Toc21740][bookmark: _Toc11459]镇平县第二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建设规模为2.5万m3/d，厂址位于镇平县玉源大道西侧、快速通道北侧，采用改良型氧化沟+混凝沉淀过滤工艺，主要收集镇平县产业集聚区废水。镇平县第二污水处理厂设计进水水质为COD400mg/L、BOD5150mg/L、SS300mg/L、NH3-N40mg/L，本项目生活污水经地埋式化粪池处理后，废水水质为COD280mg/L、BOD5 180mg/L、SS200mg/L、NH3-N30mg/L，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表4三级标准和镇平县第二污水处理厂进水水质指标要求。
③对镇平县第二污水处理厂的冲击影响
[bookmark: _Toc17917][bookmark: _Toc20815][bookmark: _Toc14106][bookmark: _Toc11065]镇平县第二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建设规模为2.5万m3/d，本项目外排废水量为26.319m3/d，在镇平县第二污水处理厂的进水污染负荷量（2.5万m3/d）中所占的比重很小，因此从水量分析，本项目综合废水接管镇平县第二污水处理厂是可行的，不会对污水处理厂的正常运行产生冲击。
综上，本项目营运期废水经采取措施后不会对周围地表水产生不良影响。
因此，本项目营运期生活废水依托镇平县第二污水处理厂处理是可行的。
2.4废水污染治理设施信息及排放信息
①废水污染治理设施信息
项目废水类别、污染物及污染治理设施信息详见下表。
表4-1  项目废水类别、污染物及污染治理设施信息表
	废水类别
	污染物种类
	排放规律
	污染治理设施
	排放口
情况
	排放口类型

	
	
	
	污染治理设施名称
	污染治理设施工艺
	是否为可行技术
	
	

	生活污水
	PH、COD、BOD5、SS、NH3-N
	间断排放
	10m3化粪池
	厌氧发酵
	可行
	厂区总排口（DW001）
	一般排放口


②废水间接排放口基本情况表
表4-2  废水间接排放口基本情况表
	排放口编号
	排放口地理坐标
	废水排放量m3/a
	排放去向
	排放规律
	间歇排放时段
	受纳污水处理厂信息

	
	经度
	纬度
	
	
	
	
	名称
	污染物种类
	国家或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浓度

	DW001
	112.20297293
	33.03882586
	198
	镇平县第二污水处理厂
	间断排放
	/
	镇平县第二污水处理厂
	COD
	50mg/L

	
	
	
	
	
	
	
	
	NH3-N
	5mg/L


③项目废水排放量核算
表4-3  废水污染物排放量核算表
	序号
	排放口编号
	污染物种类
	排放浓度mg/L
	日排放量kg/d
	年排放量t/a

	1
	厂区污水总排口（DW001）
	COD
	280
	0.168
	0.055

	
	
	BOD5
	180
	0.108
	0.036

	
	
	NH3-N
	30
	0.018
	0.006

	
	
	SS
	200
	0.120
	0.040

	全厂排放口合计
	COD
	0.055

	
	BOD5
	0.036

	
	NH3-N
	0.006

	
	SS
	0.040


2.5水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本项目废水主要为职工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容积10m3）处理后水质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三级标准和镇平县第二污水处理厂进水水质要求，通过市政污水管网进入镇平县第二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排入赵河，对周边地表水环境影响较小。













	
	3、营运期声环境影响和保护措施
项目室内声源主要为生产车间内的设备以及风机运行噪声，主要高噪声设备及源强见下表。
表4-4  主要设备噪声源强一览表（室内声源）
	建筑物名称
	声源名称
	源强dB（A）
	数量/台
	声源控制措施
	空间相对位置
	距室内边界距离m
	室内边界声级 dB（A）
	运行时段（h）
	建筑物插入损失 dB（A）

	
	
	
	
	
	X
	Y
	Z
	东
	南
	西
	北
	东
	南
	西
	北
	
	

	生产车间
	树脂砂处理线
	85
	1
	设备合理布局；高噪设备采取基础减振、厂房隔声等降噪措施
	27.2
	11.9
	0
	17.8
	11.9
	27.2
	99.2
	60.0
	63.5
	56.3
	45.1
	16
	经过选择低噪声设备；车间内设备合理布局；高噪设备采取基础减振、厂房隔声等降噪措施；设备定期维修，保证正常运转，声源降低20dB（A）

	
	移动式混砂机
	80
	1
	
	25.1
	49.1
	0
	19.9
	49.1
	25.1
	62.0
	54.0
	46.2
	52.0
	44.2
	16
	

	
	固定式混砂机
	80
	1
	
	22.1
	39.1
	0
	22.9
	39.1
	22.1
	72.0
	52.8
	48.2
	53.1
	42.9
	16
	

	
	打磨机
	70
	20
	
	11.3
	79.3
	0
	33.7
	79.3
	11.3
	31.8
	52.5
	45.0
	61.9
	53.0
	16
	

	
	切割机
	75
	2
	
	10.2
	70.8
	0
	34.8
	70.8
	10.2
	40.3
	47.2
	41.0
	57.8
	45.9
	16
	

	
	吊钩式抛丸机
	85
	1
	
	15.9
	23.5
	0
	29.1
	23.5
	15.9
	87.6
	55.7
	57.6
	61.0
	46.1
	16
	

	
	DA001风机
	75
	1
	
	35.9
	109.0
	0
	9.1
	109.0
	35.9
	2.1
	55.8
	34.3
	43.9
	68.6
	16
	

	
	DA002风机
	75
	1
	
	43.5
	81.1
	0
	1.5
	81.1
	43.5
	30.0
	71.5
	36.8
	42.2
	45.5
	16
	

	
	DA003风机
	75
	1
	
	29.4
	2.8
	0
	15.6
	2.8
	29.4
	108.3
	51.1
	66.1
	45.6
	34.3
	16
	

	
	DA004风机
	75
	1
	
	16.2
	22.7
	0
	28.8
	22.7
	16.2
	88.4
	45.8
	47.9
	50.8
	36.1
	16
	

	注：以厂区西南角为坐标原点（0，0），正东方向为X轴，正北方向为Y轴，离地高度为Z轴





表4-5  车间边界噪声源强一览表
	面源
	车间边界声压级dB（A）

	
	车间东边界
	车间南边界
	车间西边界
	车间北边界

	生产车间
	72.2
	68.5
	66.4
	68.8


表4-6  降噪后车间外噪声源强一览表
	面源
	车间边界声压级dB（A）

	
	车间东边界
	车间南边界
	车间西边界
	车间北边界

	生产车间
	52.2
	48.5
	46.4
	48.8


3.2 噪声预测模式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HJ2.4—2021）预测过程中考虑几何发散、大气吸收、地面效应、屏障屏蔽等引起的衰减，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HJ 2.4—2021）附录B室内声源等效室外声源升功率级计算方法中噪声预测公式如下：
①室外声源在预测点产生的声级计算模型
各声源对预测点的贡献值按下式计算：

式中：—预测点处声压级，dB；
—由点声源产生的声功率级（A计权或倍频带），dB；
—指向性校正，它描述点声源的等效连续声压级与产生声功率级的全向点声源在规定方向的声级的偏差程度，dB；
—几何发散引起的衰减，dB；
—大气吸收引起的衰减，dB；
—地面效应引起的衰减，dB；
—障碍物屏蔽引起的衰减，dB；
—其他多方面效应引起的衰减，dB。
②室内声源等效室外声功率级计算方法
声源位于室内，室内声源可采用等效室外声功率级法进行计算。
首先计算出某一室内声源靠近围护结构处的倍频带声压级或A声级：

式中：—靠近开口处(或窗户)室内某倍频带的声压级或A声级，dB;
—点声源声功率级(A计权或倍频带)，dB;
—指向性因数；通常对无指向性声源，当声源放在房间中心时，Q=1；当放在一面墙的中心时，Q=2；当放在两面墙夹角处时，Q=4；当放在三面墙夹角处时，Q=8；
—房间常数；，S为房间内表面面积，m2；a为平均吸声系数；
—声源到靠近围护结构某点处的距离，m。
计算出所有室内声源的靠近围护结构处产生的i倍频带叠加声压级：

式中：—靠近围护结构处室内N个声源i倍频带的叠加声压级，dB；
—室内j声源i倍频带的声压级，dB；
—室内声源总数。
计算出靠近室外围护结构处的声压级：

式中：—靠近围护结构处室外N个声源i倍频带的叠加声压级，dB；
—靠近围护结构处室内N个声源i倍频带的叠加声压级，dB；
—围护结构i倍频带的隔声量，dB。
将室外声源的声压级和透过面积换算成等效的室外声源，计算出中心位置位于透声面积S处的等效声源的倍频带的声功率级：

式中：—中心位置位于透声面积（S）处的等效声源的倍频带声功率级，dB；
—靠近围护结构处室外声源的声压级，dB；
S—透声面积，m2。
然后按室外声源预测方法计算预测点处的A声级。
③工业企业噪声计算
设第个室外声源在预测点产生的A声级为，在时间内该声源工作时间为；第个等效室外声源在预测点产生的A声级为，在时间内该声源工作时间为，则拟建工程声源对预测点产生的贡献值（）为：

式中：—建设项目声源在预测点产生的噪声贡献值，dB；
—用于计算等效声级的时间，s；
—室外声源个数；
—在T时间内i声源工作时间，s；
—等效室外声源个数；
—在T时间内j声源工作时间，S。
④预测值计算
预测点的贡献值和背景值按能量叠加方法计算得到的声级。
噪声预测值(L)计算公式为：

式中：—预测点的噪声预测值，dB；
—建设项目声源在预测点产生的噪声贡献值，dB；
—预测点的背景噪声值，dB。
3.3预测结果及分析
本项目生产噪声对四周厂界及周边环境敏感点的噪声预测结果见下表。
表4-7  各厂界噪声贡献值结果统计表
	评价点
	污染源名称
	源强dB（A）
	衰减距离（m）
	预测点位影响值dB（A）
	现状值dB（A）
	贡献叠加值dB（A）
	标准值

	东厂界
	生产车间
	52.2
	2.3
	45.0
	/
	45.0
	60/50

	南厂界
	生产车间
	48.5
	32.8
	18.2
	/
	18.2
	60/50

	西厂界
	生产车间
	46.4
	12.2
	24.7
	/
	24.7
	60/50

	北厂界
	生产车间
	48.8
	15.8
	24.8
	/
	24.8
	60/50


[bookmark: _Toc364]由上表预测结果可知，本项目营运期生产噪声对东、南、西、北厂界的贡献值可以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2类标准要求。因此项目产生的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在可接受范围内。
3.4声环境监测计划
根据《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HJ819-2017）、《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金属铸造工业》（HJ1251-2022）和《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工业噪声》（HJ 1301-2023）自行监测计划，项目噪声自行监测计划如下：
表4-8  声环境监测计划一览表
	序号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频率
	实施单位
	执行标准

	1
	东、南、西、北四厂界各设一个监测点
	等效连续A声级、最大声级
	1次/季度
	有资质的监测单位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







	
	4、营运期固体废物环境影响和保护措施
项目营运期固废主要为生活垃圾、一般固废及危险废物等。
（1）职工生活垃圾
本项目全厂劳动定员15人，均不在厂区食宿，以每人每天产生生活垃圾0.5kg计，年工作时间为330天，生活垃圾年产生量为2.475t。生活垃圾集中收集于垃圾箱后委托环卫部门定期清运处理。
（2）化粪池污泥
根据《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2009修订版）中表4.8.6，化粪池污泥产生量为0.3L/人·d，化粪池污泥比重约为1.2L/kg，本项目全厂劳动定员15人，年工作时间330天，则本项目化粪池污泥产生量约为1.238t/a，化粪池污泥由专用吸污车定期清掏，干化后委托环卫部门清运处理。
（3）一般固废
①不合格品
本项目检验过程不合格产品产生量约为600t/a，集中收集后回用于生产。根据《固体废物分类与代码目录（2024版）》可知，不合格品的一般固体废物代码为900-001-S17。
②废砂
根据上文物料平衡分析可知，项目废砂产生量约为1757.537t/a，成分均为石英砂，废砂集中收集后外售做建材。根据《固体废物分类与代码目录（2024版）》可知，废砂的一般固体废物代码为900-001-S59。
③废铁屑
项目磁选工序会产生一定量的废铁屑，产生量为360t/a，集中收集后回用于生产。根据《固体废物分类与代码目录（2024版）》可知，废铁屑的一般固体废物代码为900-001-S17。
④废钢丸
项目抛丸过程会产生一定量的废钢丸，产生量为20t/a，集中收集后外售综合利用。根据《固体废物分类与代码目录（2024版）》可知，废钢丸的一般固体废物代码为900-001-S17。

⑤石英砂、除渣剂废包装材料
经类比同行业数据调查分析，并结合本项目实际情况和企业提供资料，项目石英砂、除渣剂废包装材料产生量约3.0t/a，集中收集后外售综合利用。根据《固体废物分类与代码目录（2024版）》可知，废包装材料的一般固体废物代码为900-003-S17。
⑥袋式除尘器收集的粉尘
由上文分析可知，本项目除尘灰总产生量约100.883t/a。除尘灰主要成分为金属氧化物、石英砂粉等，根据《固体废物分类与代码目录（2024版）》可知，袋式除尘器收集的粉尘一般固体废物代码为900-001-S59，集中收集后外售综合利用。
⑦炉渣
金属熔化过程中炉料中的杂质、金属氧化物等酸性物质结合成熔点较低的炉渣。熔化的炉渣浮在铁水上，经出渣口排出。炉渣产生量约占产品产量的1.0%，本项目年产12000t铸件，则炉渣产生量为120t/a。根据《固体废物分类与代码目录（2024版）》可知，炉渣一般固体废物代码为900-099-S03，集中收集后外售综合利用。
表4-9  项目固废产排情况及处理措施一览表
	固废名称
	产生点位
	主要成分
	物理性质
	固废种类
	产生量t/a
	利用处置方式和去向
	利用或处置量
	环境管理要求
	代码

	职工生活垃圾
	职工生活
	生活垃圾
	固态
	一般工业固废
	2.475
	集中收集于垃圾箱后委托环卫部门定期清运处理
	2.475
	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
	900-099-S64

	化粪池污泥
	化粪池
	污泥
	半固态
	一般工业固废
	1.238
	由专用吸污车定期清掏，干化后委托环卫部门清运处理
	1.238
	
	900-099-S07

	不合格品
	检验过程
	生铁、废钢
	固态
	一般工业固废
	600
	集中收集后回用于生产
	600
	
	900-001-S17

	废砂
	砂处理工序
	石英砂
	固态
	一般工业固废
	1757.537
	集中收集后外售做建材
	1757.537
	
	900-001-S59

	废铁屑
	
	废铁屑
	固态
	一般工业固废
	360
	集中收集后回用于生产
	360
	
	900-001-S17

	废钢丸
	抛丸工序
	废钢丸
	固态
	一般工业固废
	20
	集中收集后外售综合利用
	20
	
	900-001-S17

	废包装袋
	物料拆包过程
	废包装袋
	固态
	一般工业固废
	3.0
	集中收集后外售综合利用
	3.0
	
	900-003-S17

	袋式除尘器收集的粉尘
	废气治理
	除尘灰
	固态
	一般工业固废
	100.883
	集中收集后外售综合利用
	100.883
	
	900-001-S59

	炉渣
	熔炼工序
	炉渣
	固态
	一般工业固废
	120
	集中收集后外售综合利用
	120
	
	900-099-S03


（4）危险废物
①废润滑油及废润滑油桶
项目营运期定期对设备进行保养维护，该过程会产生废润滑油及废润滑油桶，废润滑油产生量约0.5t/a，废润滑油桶产生量约0.05t/a，经对比《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5年版）》，废润滑油和废油桶均属于HW08类废物，代码分别为900-217-08、900-249-08，收集后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定期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②废呋喃树脂桶、废固化剂桶、废醇基涂料桶和废脱模剂桶
根据企业提供资料，呋喃树脂桶产生量为5.0t/a、废固化剂桶产生量为2.5t/a、废醇基涂料桶产生量为0.6t/a、废脱模剂桶产生量为0.3t/a。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5年）》，废呋喃树脂桶、废固化剂桶、废醇基涂料桶和废脱模剂桶危废类别为HW49，废物代码900-041-49，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定期交有资质单位处置。
③废活性炭
参照《河南省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2024年修订版）》表6-1 塑料制品企业绩效分级指标中“采用颗粒状活性炭的，柱状活性炭直径≤5mm、碘值≥800mg/g，且填充量与每小时处理废气量体积之比满足1：7000的要求；使用蜂窝状活性炭的，碘值≥650mg/g、比表面积应不低于750m²/g，且填充量与每小时处理废气量体积之比满足1：5000的要求”，本项目使用的活性炭为蜂窝状活性炭，且活性炭的碘值≥650mg/g、比表面积应不低于750m²/g。
本项目有机废气治理设施处理风量为20000m3/h，则活性炭填充量为4m3，根据企业提供的材料，项目使用蜂窝活性炭，碘值为800mg/g，充填密度按0.5g/cm3计，本项目设置2个活性炭箱用于吸附、脱附交替进行，则2个活性炭箱共装填活性炭量为4t；企业安装有吸附、脱附自动监控切换装置，排放到达设定切换浓度限值时，设备自动进行活性炭箱吸附箱的切换并对饱和的吸附碳箱进行脱附，当吸附周期明显变短时即进行活性炭更换。根据企业提供资料，活性炭吸附罐吸附脱附循环使用，活性炭吸附箱寿命约为2a，则废活性炭产生量为4t/2a。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5年）》，废活性炭危废类别为HW49，废物代码900-039-49，采用桶装加盖进行收集后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定期由有资质的危险废物处置单位处置。

④废催化剂
催化剂装填量0.06t，更换周期每三年一次，废催化剂产生量为0.06t/3a，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5年）》，废催化剂危废类别为HW49，废物代码900-041-49，采用桶装加盖进行收集后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定期由有资质的危险废物处置单位处置。
表4-10  项目危险废物产生及处置情况一览表
	序号
	危险废物名称
	危险废物类别
	危险废物
代码
	产生量（t/a）
	产生环节
	形态
	有害成分
	产废
周期
	危险特性
	污染防治措施

	1
	废润滑油
	HW08
	900-217-08
	0.5
	设备维护
	液态
	矿物油
	半年
	T，I
	集中收集于危废暂存间(面积20m2，采取六防措施)，定期交由有危废处理资质单位进行处理

	2
	废润滑油桶
	HW08
	900-249-08
	0.05
	
	固体
	矿物油
	半年
	T，I
	

	3
	废呋喃树脂桶
	HW49
	900-041-49 
	5.0
	原辅料使用
	固体
	有机物
	半年
	T/In
	

	4
	废固化剂桶
	
	
	2.5
	
	
	
	
	
	

	5
	废醇基涂料桶
	
	
	0.6
	
	
	
	
	
	

	6
	废脱模剂桶
	
	
	0.3
	
	
	
	
	
	

	7
	废活性炭
	HW49
	900-039-49
	4t/2a
	有机废气治理设施
	固态
	/
	两年
	T
	

	8
	废催化剂
	HW49
	900-041-49 
	0.06t/3a
	
	固态
	有机物
	三年
	T/In
	


4.2环境管理要求
生活垃圾：
生活垃圾在厂内集中收集，妥善贮存。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①本项目石英砂废包装材料、废砂、袋式除尘器收集的粉尘和炉渣等暂存于生产车间熔炼区西侧的一般固废暂存间（面积20m2），委托从事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经营活动的单位定期清运处理；不合格品和废铁屑作为金属原料回用于熔化工序。
②参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中第Ⅰ类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场和填埋场相关环境保护要求对一般固废暂存区进行设计和运行管理：A.固废暂存区应进行建设防渗漏、防雨淋、防扬尘措施；B.禁止生活垃圾和危险废物混入；C.建立检查维护制度，定期检查维护设施，如发现有损坏可能或异常，及时采取措施以保证其正常运行；D.建立档案，详细记录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名称和数量等相关信息，长期保存以供随时查阅。
	名称
	提示图形符号
	警告图形符号
	功能
	标准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image: ]
	[image: ]
	表示一般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
	《环境保护图形标志—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GB15562.2-1995）及其修改单


危险废物：
按照危险废物管理要求，厂内对危险废物进行临时贮存，转移和最终处置严格按照《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范》（HJ2025-2012）中相关规定，危险废物暂存期间应满足《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对危险废物贮存设施的要求，严禁将危险废物混入非危险废物中。
危险废物贮存要求：
①一般要求：A.贮存设施应根据危险废物的形态、物理化学性质、包装形式和污染物迁移途径，采取必要的防风、防晒、防雨、防漏、防渗、防腐以及其他环境污染防治措施，不应露天堆放危险废物。B.贮存设施应根据危险废物的类别、数量、形态、物理化学性质和污染防治等要求设置必要的贮存分区，避免不相容的危险废物接触、混合。C.贮存设施或贮存分区内地面、墙面裙脚、堵截泄漏的围堰、接触危险废物的隔板和墙体等应采用坚固的材料建造，表面无裂缝。D.贮存设施地面与裙脚应采取表面防渗措施；表面防渗材料应与所接触的物料或污染物相容，可采用抗渗混凝土、高密度聚乙烯膜、钠基膨润土防水毯或其他防渗性能等效的材料。贮存的危险废物直接接触地面的，还应进行基础防渗，防渗层为至少1m厚黏土层（渗透系数不大于10-7cm/s），或至少2mm厚高密度聚乙烯薄膜等人工防渗材料（渗透系数不大于10-10cm/s），或其他防渗性能等效的材料。E.同一贮存设施宜采用相同的防渗、防腐工艺（包括防渗、防腐结构或材料），防渗、防腐材料应覆盖所有可能与废物及其渗滤液、渗漏液等接触的构筑物表面；采用不同防渗、防腐工艺应分别建设贮存分区。F.贮存设施应采取技术和管理措施防止无关人员进入。
②危废贮存过程污染控制要求：A.贮存库内不同贮存分区之间应采取隔离措施。隔离措施可根据危险废物特性采用过道、隔板或隔墙等方式。本项目依托现有生产车间内一般固废暂存间西侧的危废暂存间（面积20m2，采取六防措施）进行本项目危废的暂存。B.在贮存库内或通过贮存分区方式贮存液态危险废物的，应具有液体泄漏堵截设施，堵截设施最最小容积不应低于对应贮存区域最大液态废物容器容积或液态废物总储量1/10（二者取较大者）。本项目液态废物为废润滑油，设置导流沟、收集池等堵截措施，收集池总容量至少0.05m3，不小于总储量；用于贮存可能产生渗滤液的危险废物的贮存库或贮存分区应设计渗滤液收集设施，收集设施容积应满足渗滤液的收集要求，本项目无产生渗滤液的危废。C.贮存易产生粉尘、VOCs、酸雾、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和刺激性气味气体的危险废物贮存库，应设置气体收集装置和气体净化设施；气体净化设施的排气筒高度应符合GB16297要求。本项目产生废润滑油桶、废呋喃树脂桶废固化剂桶、废醇基涂料桶和废脱模剂桶堆放贮存；废活性炭和废催化剂袋装封存。
③容器和包装物污染控制要求：A.容器和包装物材质、内衬应与盛装的危险废物相容。B.针对不同类别、形态、物理化学性质的危险废物，其容器和包装物应满足相应的防渗、防漏、防腐和强度等要求。C.硬质容器和包装物及其时支护结构堆叠码放不应有明显变形，无破损泄漏。D.柔性容器和包装物堆叠码放时应封口严密，无破损泄漏。E.使用容器盛装液态、半固态危险废物时，容器内部应留有适当的空间，以适应因温度变化等可能引发的收缩和膨胀，防止其导致容器渗漏或永久变形。E.容器和包装物外表面应保持清洁。
④危险废物识别标志牌、标签等按照《危险废物识别标志设置技术规范》（HJ1276—2022）设置：A.危险废物标签的内容要求：危险废物标签应以醒目的字样标注“危险废物”；应包含废物名称、废物类别、废物代码、废物形态、危险特性、主要成分、有害成分、注意事项、产生/收集单位名称、联系人、联系方式、产生日期、废物重量和备注；危险废物标签宜设置危险废物数字识别码和二维码。B.危险废物贮存分区标志的内容要求：应以醒目的方式标注“危险废物贮存分区标志”字样；应包含但不限于设施内部所有贮存分区的平面分布、各分区存放的危险废物信息、本贮存分区的具体位置、环境应急物资所在位置以及进出口位置和方向；危险废物贮存单位可根据自身贮存设施建设情况，在危险废物贮存分区标志中添加收集池、导流沟和通道等信息；危险废物贮存分区标志的信息应随着设施内废物贮存情况的变化及时调整。C.危险废物贮存、利用、处置设施标志（本项目仅涉及贮存）：应包含三角形警告性图形标志和文字性辅助标志，其中三角形警告性图形标志应符合GB 15562.2中的要求；应以醒目的文字标注危险废物设施的类型；应包含危险废物设施所属的单位名称、设施编码、负责人及联系方式；宜设置二维码，对设施使用情况进行信息化管理。
综上所述，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经过以上措施处理后，均得到妥善处置，预计对周围的环境不会产生明显的影响。
5、地下水、土壤环境影响分析
（1）地下水环境影响分析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HJ610-2016）附录A，本项目属于IV类建设项目，可不开展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为确保项目对地下水不会造成较大影响，建议企业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地下水环境》（HJ610-2016）落实分区防渗要求。根据厂区可能泄漏至地面区域污染物的性质和生产单元的构筑方式，以及潜在的地下水污染源分类分析，将项目划分为一般防渗区、简单防渗区、重点防渗区，厂区分区防渗设置情况见下表。
表4-11  厂区分区防渗设置情况一览表
	防渗等级
	区域
	措施

	重点防渗区
	危废暂存间、化粪池
	防渗材料考虑HDPE防渗膜或水泥基渗透结晶型防渗材料，等效黏土防渗层Mb≥6m，防渗层渗透系数K≤10-7cm/s

	一般防渗区
	生产车间、仓库、一般固废暂存间等
	钢筋混凝土加防渗剂等防腐防渗漏设计，等效黏土防渗层Mb≥1.5m，防渗层渗透系数K≤10-7cm/s

	简单防渗区
	除绿化以外的其他区域（厂区道路等）
	一般地面硬化


（2）土壤环境影响分析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技术指南（污染影响类）（试行）》，本项目对土壤的环境影响分析如下：
大气沉降：本项目生产过程中排放的废气污染因子为颗粒物、有机废气，不属于重金属、持久性有机污染物、难降解有机污染物（苯系物等）以及最高法司法解释中规定的（主要有危废、剧毒化合物、重金属、农药等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因此本项目无需考虑大气沉降对土壤的影响。
地表漫流：本项目外排废水为职工生活污水，由市政污水管网排入镇平县第二污水处理厂，为间接排放，不涉及地表漫流。因此本项目无需考虑地表漫流对土壤产生影响。
垂直入渗：本项目危废暂存间、化粪池均设置为重点防渗区，地面铺设防渗材料，渗透系数≤10-10cm/s，并设渗滤液导流设施。物料一旦发生泄漏，及时清理进行维修，防止通过垂直入渗造成土壤环境受到污染。
综上，本项目对区域土壤环境污染影响很小。
6、环境风险分析
6.1风险源调查
对照《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169-2018）附录B，本项目涉及的风险物质为废润滑油、呋喃树脂等，风险物质分布情况见下表。
表4-12  主要风险物质数量和分布情况一览表
	序号
	名称
	主要成分
	分布情况
	储存情况
	最大储存量

	1
	废润滑油
	石油类
	危废暂存间，专用桶收集
	按全年最大产生量计
	0.5t

	2
	呋喃树脂
	有机物类
	原料库，桶装储存
	按全年最大储存量计
	10t

	3
	固化剂
	有机物类
	原料库，桶装储存
	按全年最大储存量计
	5t


6.2环境风险潜势初判及评价等级确定
①危险物质数量与临界量比值（Q）确定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169-2018），本项目危险物质数量与临界量比值（Q）确定采用以下公式：
Q=q1/Q1+q2/Q2+……+qn/Qn
式中：q1，q2…，qn—每种危险物质的最大存在总量，t；
Q1，Q2…，Qn—每种危险物质的临界量，t；
当Q<1时，该项目环境风险潜势为I。
当Q≥1时，将Q值划分为：1≤Q<10；10≤Q<100；Q≥100。
本项目涉及主要危险物质临界量见下表。
表4-13  项目风险物质与临界量比值核算一览表
	序号
	物质名称
	CAS号
	标准临界量
（t）
	厂区最大储存量（t）
	Q值

	1
	油类物质（矿物油类，如石油、汽油、柴油等；生物柴油等）
	/
	2500
	0.5
	0.0002

	2
	甲醛
	
	0.5
	0.03
	0.06

	本项目Q值
	0.0602

	根据上文分析可知，项目呋喃树脂中甲醛的最大储存量为10t×0.3%=0.03t。


根据上表统计结果，本项目Q值＝0.0602<1，环境风险潜势为I。
②评价工作等级确定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169-2018），评价工作等级划分原则见下表。
表4-14  风险评价工作等级
	环境风险潜势
	Ⅳ、Ⅳ+
	Ⅲ
	Ⅱ
	Ⅰ

	评价工作等级
	一
	二
	三
	简单分析

	a是相对于详细评价工作内容而言，在描述危险物质、环境影响途径、环境危害后果、风险防范措施等方面给出定性的说明，见附录A。


根据上表判定结果，本次环境风险评价工作等级为简单分析。
6.3环境风险识别
（1）危险物质风险识别
本项目全厂生产过程中涉及的风险物质有呋喃树脂中的糠醇、甲醛，主要危险特性详见下表。
表4-15  糠醇危险特性一览表
	标识
	名称：糠醇；CAS：98-00-0；分子式：C5H6O2

	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无色易流动液体，具有特殊的苦辣气味。
主要用途：用于合成树脂和加工染料等。
沸点（℃）：171℃

	燃烧、爆炸危险特性
	爆炸极限（v%）：1.8-16.3；闪点：65℃；
危险特性：遇明火、高热可燃。与氧化剂可发生反应。与强酸接触能发生强烈反应，引起燃烧或爆炸。其蒸气比空气重，能在较低处扩散到相当远的地方，遇火源会着火回燃。若遇高热，容器内压增大，有开裂和爆炸的危险。
稳定性：在常温常压下稳定。
禁忌物：酰基氯、氧、酸类
灭火方法：采用雾状水、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灭火。

	健康危害
	毒性：LD50：275mg/kg（大鼠经口）；LC50：＞600mg/kg（兔经皮）
侵入途径：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高浓度持续吸入引起咳嗽、气短和胸部紧束感。极高浓度可引起死亡。蒸气对眼有刺激性，液体可引起眼部炎症和角膜混浊。皮肤接触其液体，引起皮肤干燥和刺激。口服出现头痛、恶心，口腔和胃刺激。

	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脱去污染的衣着，立即用流动清水彻底冲洗。
眼睛接触：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彻底冲洗。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呼吸困难时给输氧。呼吸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患者清醒时给饮大量温水，催吐，就医。

	防护措施
	密闭操作，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酸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应急处理措施
	疏散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污染区，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化学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在确保安全情况下堵漏。喷雾状水，减少蒸发。用沙土或其它不燃性吸附剂混合吸收，然后收集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经稀释的洗水放入废水系统。如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表4-16  甲醛危险特性一览表
	标识
	名称：甲醛；CAS：50-00-0；分子式：CH2O；HCHO

	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无色，具有刺激性和窒息性的气体。
主要用途：是一种重要的有机原料，也是炸药、染料、医药、农药的原料，也作杀菌剂、消毒剂等。
沸点（℃）：-19.4℃

	燃烧、爆炸危险特性
	爆炸极限（v%）：7-73；闪点：56℃；
危险特性：其蒸气与空气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能引起燃烧爆炸，若遇高热，容器内压增大，有开裂和爆炸的危险。
稳定性：稳定。
灭火方法：采用雾状水、泡沫、二氧化碳、砂土灭火。

	健康危害
	毒性：LD50：800mg/kg（大鼠经口）； LC50：2700mg/kg（兔经皮）
侵入途径：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对粘膜、上呼吸道、眼睛和皮肤有强烈刺激性。接触其蒸气，引起结膜炎、角膜炎、鼻炎、支气管炎；重者发生喉痉挛、声门水肿和肺炎等。对皮肤有原发性刺激和致敏作用；浓溶液可引起皮肤凝固性坏死。口服灼伤口腔和消化道，可致死。

	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或用2%碳酸氢溶液冲洗。
眼睛接触：立即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至少15分钟。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必要时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患者清醒时立即漱口，洗胃。就医。

	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可能接触其蒸气时，应该佩带防毒面具。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佩带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防护服：穿相应的防护服。
手防护：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它：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后，彻底清洗。注意个人清洁卫生。进行就业前和定期的体检。进入罐或其它高浓度区作业，须有人监护。

	泄漏应急处理
	疏散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污染区，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化学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在确保安全情况下堵漏。喷水雾能减少蒸发但不要使水进入储存容器内。用沙土或其它不燃性吸附剂混合吸收，然后收集运至集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经稀释的洗水放入废水系统。


（2）生产系统潜在风险识别
本项目生产系统的环境风险识别主要考虑贮存系统和运输系统两部分。
①贮存过程潜在的风险因素：项目涉及到呋喃树脂、润滑油等可燃、易燃物质的暂存，暂存设施为桶装，其主要风险为桶装泄漏而可能引起的火灾、中毒等。
②运输过程潜在的风险因素：项目生产所需原料主要通过汽车运输进厂，运输量均较小，运输过程中的风险较小。
本项目生产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见下表。
表4-17  生产系统划分表
	事故发生环节
	事故类型
	事故引发可能原因

	贮存
	泄露
	贮存容器受损

	
	火灾
	物料堆放区、危废库遇明火

	
	中毒
	呋喃树脂、固化剂泄露过多，浓度超标

	运输
	泄露
	包装物破损、管线破损、密封不佳、车辆事故、违章操作

	
	火灾
	运输过程中碰撞、翻车、交通事故造成原料泄漏并遇明火、雷击、静电等而引发火灾、爆炸


（3）危险物质向环境转移的途径识别
根据对项目事故风险的识别和分析，可知本项目存在的环境风险类型为呋喃树脂、固化剂和危废泄露，以及火灾、爆炸等引发的伴生/次生污染物排放，其污染物的转移途径和危害形式见下表。
表4-18  事故污染危害途径
	事故类型
	事故位置
	事故影响类型
	污染物转移途径及危 害形式

	泄露
	原料区、危废暂存间
	渗漏、扩散
	大气、地下水、土壤

	中毒
	原料区
	大气污染
	大气

	火灾
	原料区、危废库
	大气污染
	大气


6.4环境风险分析
（1）大气环境风险分析
本项目可能发生的风险事故中，对大气环境影响主要为呋喃树脂、固化剂和危废泄露风险事故、火灾风险事故以及环保设施故障风险事故。
①火灾风险事故
[bookmark: bookmark101]本项目呋喃树脂、润滑油属于可燃、易燃液体，在在特定条件下发生火灾将难以扑灭；此外，燃烧产生的有毒气体具有致癌性，也将对周边环境造成影响。通过提高物料堆存区和危废库的本体安全度，落实各项安全措施后，可使火灾、爆炸危险性下降。但值得注意的是，一旦某设备或装置发生火灾、爆炸，很可能会造成“多米诺效应”，发生事故连锁、造成事故蔓延，因此，企业要强化管理措施到位，要防微杜渐。
②呋喃树脂、固化剂泄露风险事故
本项目使用呋喃树脂、固化剂通过混砂来制的树脂砂，项目外购的呋喃树脂为液体，贮存在相应的容器内，呋喃树脂泄露后挥发产生VOCs，并且呋喃树脂中的甲醛属于中毒物质，挥发到大气环境中造成污染。
③废润滑油泄露事故
废润滑油泄露，会造成大气、地下水和土壤污染。其中废润滑油属于易燃物质，泄露到大气环境中会引起中毒和癌肿。废润滑油泄露到土表，会使得土壤污染，甚至污染地下水。
④废气处理设施故障事故
项目各个工序产生的粉尘以及有机废气均设置了对应的废气处理装置进行处理，若废气处理装置发生故障，导致废气污染物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对大气环境造成污染。
（2）地表水环境风险分析
在呋喃树脂、润滑油等可燃、易燃风险物质遇明火时，将会发生火灾爆炸事故。当发生火灾等风险事故时，将用到大量消防水来灭火；或发生液体化工品泄漏时用不燃性分散剂制成的乳液刷洗产生冲洗液，或用泡沫覆盖，抑制蒸发。消防时，泄漏出来的物料混入消防水，消防水即被污染。消防污水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①消防污水量变化大
消防污水量与消防时实际用水量有关，而消防实际用水量与火灾严重程度密切相关。当火灾处于初期或程度比较轻时，消防实际用水量就小，产生的消防污水也就少；当火灾程度比较严重时，消防实际用水量就大，产生的消防污水也就。
②污水中污染物组分复杂
不同的货种泄漏，消防污水中污染物的组分都会不同，污染物的浓度也会有很大差异。本项目消防水中可能含有糠醇、甲醛等化学品成分。
一旦消防用水量大于事故水池的容积，消防污水将可能进入周边水域，对周边水域水质造成较大的影响。因此，消防污水的收集与处理是十分必要的。当发生事故时，事故应急池可将事故废水全部收集，泄漏物料和消防废水可控制在厂区内，不外排到周边地表水环境。因此，本项目事故废水对周边地表水环境影响较小。
（3）危险废物环境风险分析
废活性炭、废润滑油等一旦发生泄漏事故，应及时进行收集处理，未收集的部分可能会导致土壤受到污染。
本项目废润滑油等采用多个桶装储存，且存储量不大，在不发生爆炸的情况下，泄漏的概率几乎为零，其发生泄漏而不引起火灾爆炸事故时，主要影响是挥发的有机废气对环境空气的影响，由于单桶润滑油量相对较小，对厂区大气环境造成影响较小；项目废活性炭主要来源于废气处理设施，其吸附介质主要为挥发性有机物，储存过程采用密闭储存，储存过程基本无有机废气挥发出，其发生泄漏而不引起火灾爆炸事故时，主要影响是挥发的有机废气对环境空气的影响，由于废活性炭产生量少，产生频次低且及时委托有资质单位转运，基本不会对周围环境造成影响。
6.5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及应急要求
6.5.1风险防范措施
（1）原料储存过程事故收集措施
原料（润滑油、呋喃树脂、固化剂）加强贮存使用管理，及时检查包装容器完好使用情况，严防出现泄漏事故。原料仓库四周设置围堰（容积2m3），泄露物料及时收集后作为危废处理，危废间设置“六防”措施。一旦发生泄漏情况，应迅速撤离污染区人员至上风处，设置一定隔离距离，严格限制无关人员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护服，从上风处进入现场，及时清理现场泄漏物料，防止外排污染水环境。
（2）危废暂存过程中风险防范措施：
根据危险废物管理规定，危险废物应交由有资质的废物处理单位集中处置。为便于处置和防止危险废物的二次污染，应根据《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的要求在厂区或指定地点建设危险废物暂存设施，定期交有资质单位处理。本项目危废收集后，交由有资质的专业公司处理，不得排放。
①危废暂存间贮存区域应符合有关安全、防火规定，并设置相应的通风、防爆、防火、灭火等安全设施。
②储存地点设置围堰及事故池，防止事故泄露；
③危废暂存间设置事故沟等风险防范措施；
④建立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制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安全操作规程，加强员工安全环保意识教育，树立安全生产意识，防止人为事故发生。
（3）火灾事故风险防范措施
①在工程设计中，应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范和标准进行平面布置、建筑设计。生产区与办公室之间根据消防部门意见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原料及产品库区设计按规范要求进行；平面布置上建筑物间的距离必须符合有关防火设计规范，各区可利用道路进行功能分区，必须满足交通和消防两方面要求。
②建立健全安全、环境管理体系及高效的安全生产机构，一旦发生事故，要做到快速、高效、安全处置。
③厂内的电气设备严格按照防爆区划分配置。
④如突发火灾，应立即采取急救措施，并及时向当地环保局等有关部门报告。一旦发生火灾事故，迅速按灭火作战预案紧急处理。
⑤一旦发生事故，建设单位应及时采用正确方法处理所发生事故，应急处理人员穿戴全身专用防护服，佩戴氧气呼吸器对事故进行应急处理，尽量减轻对人员的影响，发生小范围火灾事故时，使用干粉灭火器及时灭火；发生大范围火灾事故时，使用消防水及时灭火。若发生大范围火灾事故时，使用消防水进行灭火，会产生消防废水，建设单位应及时用沙袋封堵厂区雨水总排口，截留有限的消防废水，参考《水体污染防控紧急措施设计导则》，
V2—发生事故的储罐或装置的消防水量，m3；
V2=∑Q消t消
Q消—发生事故时的储罐或装置同时使用的消防设施给水流量，m3/h；综合考虑灭火喷淋消防给水量，取10L/s；
t消—消防设施对应的设计消防历时（h），取2.0h；
经计算，消防用水量为72m3。评价建议修建一座100m3的消防废水池，待事故结束后，委托有资质单位对截留的消防废水水质进行检测，若水质满足污水处理厂的进水水质要求，将消防废水通过厂区污水总排放口进入污水处理厂处理；若水质不能满足污水处理厂的进水水质要求，将消防废水外运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
6.5.2风险应急要求
（1）最早发现者应迅速报警。接警后迅速组织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切断火源、电源，并迅速通知应急救援中心采取相应救援措施。
（2）值班人员应尽可能的查明泄漏点、佩戴空气呼吸器、穿防毒服，进入现场采取堵漏措施，尽可能降低事故程度。防止流入下水道、防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应急救援组和专业救援队伍到现场后，工作人员尽可能详细向他们汇报现场情况。
（3）若发生小量泄漏：用消防砂或其他惰性材料吸收。
（4）若泄漏量大时，用泡沫覆盖，降低蒸汽灾害。喷雾状水或泡沫冷却和稀释蒸汽，保护现场人员。
（5）事故不可控时，启动公司应急救援预案，环评要求企业定期进行事故演练。
（6）禁止使用金属器具敲打所泄漏管线和设备，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
（7）现场禁止吸烟，进食饮水。工作完毕后，沐浴更衣。
6.6环境风险结论
本项目建成后厂区进行硬化、防渗。公司应设专人对危废暂存间、车间定期巡查，配置灭火器、泄漏吸附材料等应急处置物资，做到及时发现及时处理。从风险控制的角度来评价，建设单位在严格各项规章制度管理和工序操作外，制定详细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能大大减少事故发生概率，事故发生后能及时采取有利措施，减小对环境污染。本工程在严格实施各项规章制度，确保环境风险防范措施落实的基础上，项目环境风险水平在可接受范围内。
7、排污口规范化设置要求
根据国家标准《环境保护图形标志》（GB15562.1-1995）和国家环保总局《排污口规范化整治技术要求（试行）》的要求，企业所有排放口（包括水、气、声、固废）必须按照“便于采样、便于计量检测、便于日常现场监督检查”的原则和规范化要求，对排污口进行规范化设置。
（1）排污口规范化设计的目的
①通过对污染源排污口的规范化设计，逐步实现污染物排放的科学、定量化管理，强化对污染源的日常现场监督检查；
②加强管理，减少污染物的排放，节约和综合利用资源，保护和改善环境质量；
③为加大环保执法力度提供技术保证，减少污染事故和污染纠纷的发生；
（2）排污口规范化整治的要求
①应设置规范的、便于测量的采样口；
②设置一般固废间，用于暂存一般固废，必须有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等防治措施；设置危险废物暂存间，其建设与管理须满足《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的相关规定，做到防渗、防漏、防雨、防火、防爆、防腐等防治措施。
③根据不同噪声源情况，采取降噪、隔声等措施，使其达到功能区标准要求。
（3）排污口规范化设计方案
厂区废气排放口、污水排放口等均设立规范的环境保护图形标志，按照《环境保护图形标志》（GB15562.1-1995）的要求执行。
8、环境管理与监测计划
（1）环境管理
环境管理是协调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之间关系的重要手段，也是实现经济战略发展的重要环节之一，对环境保护工作起主导作用。企业环境管理是全过程污染控制的重要措施，它不仅是我国有关法规的规定，也是清洁生产的要求。项目环境管理主要内容如下：
①企业应按照《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计规定》，施工期规范建设各类污染治理设施，落实环境风险防范措施，确保各项环保投资到位；落实施工期各项污染防治措施；
②建立企业内部环境保护管理机构，配备专职人员1-2人，实行主要领导负责制，由分管生产的领导直接负责；制定环境保护管理制度，制度上墙；
③贯彻执行国家和地方各项环保方针、政策和法规，制定全厂环境保护制度，组织开展职工环保教育，提高职工的环保意识；
④完成政府部门下达的有关环保任务，配合当地环保部门及环境监测部门的工作；
⑤建立健全环保档案管理制度，做好有关环保工作的资料收集、整理、记录、建档、宣传等工作；进行全厂的环保及环境监测数据的统计、分析，并建立相应的环保资料档案。
⑥制定并加强项目各污染治理设施操作规范和操作规程学习，建立各污染源监测制度，按规定定期对各污染源排放点进行监测，保证处理效果达到设计要求，各污染源达标排放。
⑦负责检查各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并负责调查出现环境问题的缘由，协助有关部门解决问题，处理好由环境问题带来的纠纷等。
⑧项目投产后，建设单位应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的规定，完成自主验收。按照《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登记工作指南（试行）》（环办环评函〔2020〕9号）、《排污许可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总则》（HJ942-2018）的规定，完成排污申报和排污许可证的登记工作。
（2）环境监测计划
环境监测是环境管理的基础，并为企业制定污染防治对策和规划提供依据。建设单位应按照《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HJ819-2017）的规定，在项目营运期开展污染源监测工作。项目营运期环境监测计划见下表。
表4-19  环境监测计划一览表
	类别
	监测点位
	监测因子
	监测频率
	执行标准

	有组织
	熔炼工序
	DA001
	颗粒物
	1次/年
	《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41/1066-2020）

	
	
	
	
	
	《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2020年修订版）中铸造企业绩效分级指标A级要求

	
	
	
	
	
	《河南省2019年铸造行业污染治理方案》

	
	混砂、造型/浇注、工件清理和不合格品回用切割工序
	DA002
	颗粒物
	1次/年
	《铸造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39726-2020)表1中标准

	
	
	
	
	
	《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2020年修订版）中铸造企业绩效分级指标A级要求

	
	
	
	
	
	《河南省2019年铸造行业污染治理方案》

	
	
	
	非甲烷总烃
	1次/年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标准

	
	
	
	
	
	《关于全省开展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专项治理工作中排放建议值的通知》（豫环攻坚办[2017]162号）附件1中其他工业

	
	
	
	甲醛
	1次/年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标准

	
	落砂及砂处理工序
	DA003
	颗粒物
	1次/年
	《铸造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39726-2020)表1中标准

	
	
	
	
	
	《河南省2019年铸造行业污染治理方案》

	
	抛丸工序
	DA004
	颗粒物
	1次/年
	《铸造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39726-2020)表1中标准

	
	
	
	
	
	《河南省2019年铸造行业污染治理方案》

	无组织
	厂界
	颗粒物
	1次/年
	《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41/1066-2020）

	
	
	
	
	《河南省2019年铸造行业污染治理方案》

	
	
	
	
	《铸造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39726-2020)

	
	
	非甲烷总烃
	1次/年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标准

	
	
	
	
	《关于全省开展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专项治理工作中排放建议值的通知》（豫环攻坚办[2017]162号）中附件1中其他工业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

	
	
	甲醛
	1次/年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标准

	废水
	厂区污水总排口
	pH值、悬浮物、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
	1次/年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三级标准和镇平县第二污水处理厂收水指标

	噪声
	四周厂界
	等效连续A声级、最大声级
	1次/季度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


9、环保投资估算
本项目总投资5300万元，环保投资93万元，约占工程总投资的1.75%，具体投资估算见下表。
表4-20  本项目环保投资估算一览表
	类型
	产污节点（工序）
	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
	环保投资（万元）

	废气
	熔炼工序
	集气罩收集，经1套耐高温袋式除尘器处理后，经1根15m高排气筒排放
	6

	
	混砂、造型/浇注、工件清理和不合格品回用切割工序
	混砂机为全封闭设备，造型/浇注区、打磨区和切割区设置集气罩收集，经1套袋式除尘器+催化燃烧（RCO）处理后，经1根15m高排气筒排放
	30

	
	落砂及砂处理工序
	落砂机集气罩收集，砂处理系统为全封闭设备，落砂及砂处理工序分别经1套袋式除尘器处理后，经1根15m高排气筒排放
	10

	
	抛丸工序
	抛丸机为全封闭设备，经1套袋式除尘器处理后，经1根15m高排气筒排放
	5

	废水
	职工生活污水
	经1座化粪池（容积10m3）处理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三级标准和镇平县第二污水处理厂进水水质指标要求
	依托现有

	噪声
	设备运行噪声
	设备基础减振、隔声罩等
	5

	固废
	职工生活垃圾
	垃圾箱（桶）若干
	1

	
	化粪池污泥
	由专用吸污车定期清掏，干化后委托环卫部门清运处理
	1

	
	一般固废
	1座20m2的一般固废暂存间
	4

	
	危险废物
	1座20m2有“六防”措施的危废暂存间
	8

	其他
	风险防范措施
	车间设置禁火标识，在仓库以及危废暂存间配备消防沙、灭火器等消防器材
	2

	
	
	制定针对车间、原料泄露的现场应急处置方案，加强员工生产安全培训及事故应急处理培训
	1

	
	
	废水处理设置设置1座100m3的事故应急池，并配收集管道
	10

	
	地下水、土壤防渗措施
	根据本次评价防渗分区要求进行分区防渗
	10

	合计
	93









[bookmark: _Toc28928][bookmark: _Toc8221][bookmark: _Toc422][bookmark: _Toc19060]五、环境保护措施监督检查清单
	内容
要素
	排放口（编号、名称）/污染源
	污染物
	环境保护措施
	执行标准

	大气环境
	熔炼工序
	颗粒物
	集气罩收集，经1套耐高温袋式除尘器处理后，经1根15m高排气筒排放
	《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41/1066-2020）、《河南省2019年铸造行业污染治理方案》、《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2020年修订版）中铸造企业绩效分级指标A级要求

	
	混砂、造型/浇注、工件清理和不合格品回用切割工序
	颗粒物
	混砂机为全封闭设备，造型/浇注区、打磨区和切割区设置集气罩收集，经1套袋式除尘器+催化燃烧（RCO）处理后，经1根15m高排气筒排放
	《铸造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39726-2020)表1中标准、《河南省2019年铸造行业污染治理方案》、《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2020年修订版）中铸造企业绩效分级指标A级要求、

	
	
	非甲烷总烃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标准、《关于全省开展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专项治理工作中排放建议值的通知》（豫环攻坚办[2017]162号）附件1中其他工业

	
	
	甲醛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标准

	
	落砂及砂处理工序
	颗粒物
	落砂机集气罩收集，砂处理系统为全封闭设备，落砂及砂处理工序分别经1套袋式除尘器处理后，经1根15m高排气筒排放
	《铸造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39726-2020)表1中标准、《河南省2019年铸造行业污染治理方案》

	
	抛丸工序
	颗粒物
	抛丸机为全封闭设备，经1套袋式除尘器处理后，经1根15m高排气筒排放
	《铸造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39726-2020)表1中标准、《河南省2019年铸造行业污染治理方案》

	
	厂区无组织
	颗粒物、非甲烷总烃、甲醛
	/
	《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41/1066-2020）、《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铸造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39726-2020）、《河南省2019年铸造行业污染治理方案》边界无组织排放限值、《关于全省开展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专项治理工作中排放建议值的通知》（豫环攻坚办[2017]162号）中附件1中其他工业

	地表水环境
	生活污水
	pH、COD、BOD5、SS、NH3-N
	经1座10m3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最终经镇平县第二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排入赵河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三级标准和镇平县第二污水处理厂收水指标

	声环境
	设备运行噪声
	等效连续A声级
	产噪设备采取基础减振、厂房隔声等降噪措施；设备定期维护保养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

	固体废物
	职工生活垃圾
	垃圾箱（桶）若干
	措施落实到位

	
	化粪池污泥
	由专用吸污车定期清掏，干化后委托环卫部门清运处理
	

	
	一般固废
	1座20m2的一般固废暂存间
	《一般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

	
	危险废物
	1座20m2有“六防”措施的危废暂存间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

	电磁辐射
	/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
	设置分区防渗，重点防渗包括危废暂存间、化粪池；一般防渗区包括生产车间、仓库、一般固废暂存间等；简单防渗区包括除绿化以外的其他区域（如装卸区、厂区道路等）。
污染防分区防渗要求：①重点防渗区：重点防渗区等效黏土防渗层Mb≥6.0m，且渗透系数K≤1.0×10-7cm/s。②一般防渗区的防渗技术要求：等效黏土防渗层Mb≥1.5m，K≤1.0×10-7cm/s。

	生态保护措施
	加强厂区及车间周围绿化

	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制定完善的风险管理防范措施

	其他环境管理要求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环保设施必须经验收合格后，建设项目方可投入生产或使用。
项目应按照文中监测计划对项目各污染物排放情况进行监测，同时按照《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建立并实施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措施方案，以自证自行监测数据的质量。根据自行监测方案及监测开展情况，梳理全过程监测质控要求，建立自行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体系。若是由第三方进行监测，需要确认第三方资质；项目正式运营后，应对污染治理设施、设备及各污染物产生排放情况进行统计，建立管理台账，台账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五年。
同时，排放口规范化设置，粘贴标识牌。



[bookmark: _Toc19291][bookmark: _Toc20528][bookmark: _Toc6947]六、结论
	综上所述，本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政策要求，项目选址符合土地利用发展规划要求，平面布局合理，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得当。在认真贯彻执行国家相关环保法律、法规，严格落实环评要求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加强企业环境管理的情况下，确保污染物可以达标排放，对环境影响较小。从环境保护角度考虑，评价认为本项目的建设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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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分类
	污染物名称
	现有工程
排放量（固体废物产生量）①
	现有工程
许可排放量②
	在建工程排放量（固体废物产生量）③
	本项目排放量（固体废物产生量）④
	以新带老削减量
（新建项目不填）⑤
	本项目建成后
全厂排放量（固体废物产生量）⑥
	变化量
⑦

	废气
	颗粒物（t/a）
	
	
	
	1.74
	
	1.74
	+1.74

	
	挥发性有机物（t/a）
	
	
	
	0.861
	
	0.861
	+0.861

	废水
	废水量（m3/a）
	
	
	
	198
	
	198
	+198

	
	COD（t/a）
	
	
	
	0.010
	
	0.010
	+0.010

	
	TP（t/a）
	
	
	
	0
	
	0
	+0

	一般工业
固体废物
	职工生活垃圾（t/a）
	
	
	
	2.475
	
	2.475
	+2.475

	
	化粪池污泥（t/a）
	
	
	
	1.238
	
	1.238
	+1.238

	
	不合格品（t/a）
	
	
	
	600
	
	600
	+600

	
	废砂（t/a）
	
	
	
	1757.537
	
	1757.537
	+1757.537

	
	废铁屑（t/a）
	
	
	
	360
	
	360
	+360

	
	废钢丸（t/a）
	
	
	
	20
	
	20
	+20

	
	废包装袋（t/a）
	
	
	
	3.0
	
	3.0
	+3.0

	
	袋式除尘器收集粉尘（t/a）
	
	
	
	100.883
	
	100.883
	+100.883

	
	炉渣（t/a）
	
	
	
	120
	
	120
	+120

	危险废物
	废润滑油（t/a）
	
	
	
	0.5
	
	0.5
	+0.5

	
	废润滑油桶（t/a）
	
	
	
	0.05
	
	0.05
	+0.05

	
	废呋喃树脂桶（t/a）
	
	
	
	5.0
	
	5.0
	+5.0

	
	废固化剂桶（t/a）
	
	
	
	2.5
	
	2.5
	+2.5

	
	废醇基涂料桶（t/a）
	
	
	
	0.6
	
	0.6
	+0.6

	
	废脱模剂桶（t/a）
	
	
	
	0.3
	
	0.3
	+0.3

	
	废活性炭（t/a）
	
	
	
	4t/2a
	
	4t/2a
	+4t/2a

	
	废催化剂（t/a）
	
	
	
	0.06t/3a
	
	0.06t/3a
	+0.06t/3a


注：⑥=①+③+④-⑤；⑦=⑥-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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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61600288][bookmark: _Toc1545][bookmark: _Toc12226][bookmark: _Toc5115]第1章 总则
[bookmark: _Toc161600289][bookmark: _Toc31304][bookmark: _Toc8601]1.1.大气环境影响专项评价设置由来
南阳恒卓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拟投资5300万元于南阳市镇平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玉神路与建设路交叉口北200米8号建设的“南阳恒卓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机械制造设备生产项目”于2025年12月26日取得镇平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备案证明（项目代码：2512-411324-04-01-514977）。
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30-068铸造及其他金属制品制造339”要求，项目应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对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技术指南（污染影响类）》（试行）中专项评价设置原则，项目排放废气含有毒有害污染物（甲醛）且厂界外500m范围内有环境空气保护目标，应设置大气环境影响专项评价。
[bookmark: _Toc70251621][bookmark: _Toc16845][bookmark: _Toc20876][bookmark: _Toc15482][bookmark: _Toc11932][bookmark: _Toc24092][bookmark: _Toc28132][bookmark: _Toc21408][bookmark: _Toc161600290]1.2.评价目的
编制本大气环境影响评价专题的目的是在大气环境现状调查和监测的基础上，摸清项目选址区域大气环境质量现状，确定项目主要环境保护目标；通过项目的工程分析，核实项目排污环节、排污种类和数量；针对本工程的废气污染物的排放特点，预测和分析建设项目完成后各类污染物对周围大气环境影响程度及影响范围，结合国家有关标准和总量控制指标，提出控制污染的措施和建议，为环境管理部门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bookmark: _Toc161600291][bookmark: _Toc20245][bookmark: _Toc32137]1.3.评价依据
[bookmark: _bookmark4]（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国家主席令第9号，2015年1月1日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年12月29日修改）；
（3）《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2.1-2016）；
（4）《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18）；
（5）《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年10月26日修改）；
（6）《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令第682号，2017年10月1日施行)；
（7）《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8）《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方案》（环大气[2019]53号）；
（9）《铸造企业规范条件》(T/CFA0310021-2023)；
（10）《2020年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攻坚方案》（环大气[2020]33号）；
[bookmark: OLE_LINK139][bookmark: OLE_LINK140][bookmark: OLE_LINK102][bookmark: OLE_LINK103]（11）《铸造工业大气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HJ1292-2023)；
（12）《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
（13）《铸造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39726-2020）；
（14）《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bookmark: _Toc398][bookmark: _Toc161600292][bookmark: _Toc13853]1.4.评价等级、评价范围与评价时段
[bookmark: _Toc161600293][bookmark: _Toc12102][bookmark: _Toc8461]1.4.1.环境影响识别与评价因子筛选
（1）环境影响识别
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2.1-2016），项目环境影响矩阵识别表见表1.4-1。
表1.4-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因素程度识别表
	                  影响受体
影响因素
	自然环境
	生态环境

	
	环境空气
	陆域环境
	水生生物
	渔业资源
	主要生态保护区域

	施工期
	废气排放
	-1S.R.D.NC
	0
	0
	0
	0

	运行期
	废气排放
	-1S.R.D.NC
	0
	0
	0
	0

	服务期满后
	废气排放
	-1S.R.D.NC
	0
	0
	0
	0


注：①“+”、“-”表示有利、不利影响；“0”、“1”、“2”、“3”数值分别表示无影响、轻微影响、中等影响和重大影响；“L”、“S”分别表示长期、短期影响；“R”、“IR”分别表示可逆、不可逆影响；用“D”、“ID”表示直接、间接影响；“C”、“NC”分别表示累积与非累积影响。
②项目租赁现有厂房建设，基本无土建施工，故表中未列出施工期环境影响。
（2）评价因子筛选
结合项目污染源分析，本次评价识别出了环境影响因子、项目所在地的区域环境特征，对照国家和地方有关环保标准、规定中相关控制指标，筛选出了本次评价的评价因子，见表1.4-2。
表1.4-2  建设项目评价因子一览表
	环境要素
	现状评价因子
	影响评价因子
	总量控制（考核）因子

	大气
	SO2、NO2、PM10、PM2.5、CO、O3、TSP、NMHC、甲醛
	PM10、TSP、NMHC、甲醛
	总量控制：颗粒物、VOCs
总量考核：甲醛


[bookmark: _Toc19046][bookmark: _Toc137930093][bookmark: _Toc1811][bookmark: _Toc20148][bookmark: _Toc23146][bookmark: _Toc8680][bookmark: _Toc161600294][bookmark: _Toc138239276][bookmark: _Toc19241]
iv

[bookmark: _Toc31650]1.4.2.评价工作等级
[image: ]大气评价等级根据《大气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18）确定。据工程分析的初步结果，采用导则中推荐的估算模式，分别计算各污染物的地面最大浓度占标率Pi（第i个污染物），及第i个污染物的地面浓度达标准值10%时所对应的最远距离D10%。
其中Pi定义为：
式中：Pi：第i个污染物地面最大浓度占标率，%；
Ci：采用估算模式计算出第i个污染物的最大地面浓度，mg/m3；
Coi：第i个污染物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mg/m3，一般取《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1小时平均取样时间的二级标准的浓度限值，对于仅有8小时平均浓度限值、日平均质量浓度或年平均质量浓度限值的，可分别按照2倍、3倍、6倍折算为1小时平均质量浓度限值。
最大地面空气质量浓度占标率Pi按上式计算。如污染物系数i大于1，取P值中最大者（Pmax）。
大气评价工作等级判定表如表1.4-3所示。
表1.4-3 大气评价工作等级判别表
	评价工作等级
	评价工作分级判据

	一级
	Pmax≥10%

	二级
	1%≤Pmax＜10%

	三级
	Pmax＜1%


项目废气污染物下风向预测最大地面浓度、占标率及D10%预测结果见表1.4-4。
表1.4-4 废气污染物下风向预测最大地面浓度、占标率及D10%
	污染源名称
	评价因子
	评价标准(ug/m3)
	Cmax(ug/m3)
	Pmax(%)
	D10%(m)

	DA001
	PM10
	360.0
	0.0039
	0.0009
	/

	DA002
	PM10
	360.0
	0.0156
	0.0035
	/

	
	NMHC
	2000.0
	0.0188
	0.0009
	/

	
	甲醛
	50.0
	0.0012
	0.0023
	/

	DA003
	PM10
	360.0
	0.0356
	0.0079
	/

	DA004
	PM10
	360.0
	0.0203
	0.0045
	/

	生产车间（M1）
	TSP
	900.0
	70.5150
	7.8350
	/

	
	NMHC
	2000.0
	54.9602
	2.7480
	/

	
	甲醛
	50.0
	3.6294
	7.2589
	/


[bookmark: _Toc161600295]由上表可知，本项目Pmax最大值出现为矩形面源排放的TSP，Pmax=7.835%，小于10%，根据大气环境评价工作等级划分依据可知，项目大气环境评价等级为二级。
[bookmark: _Toc22348][bookmark: _Toc26422]1.4.3.评价范围
依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18），确定项目大气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为以大气污染源为中心、边长为5km的矩形区域。
[bookmark: _Toc161600296][bookmark: _Toc32638][bookmark: _Toc32496]1.4.4.评价时段
项目属于新建项目，租赁厂房进行建设，基本没有土建施工，本次评价时段主要为运营期。
[bookmark: _Toc7468][bookmark: _Toc161600297][bookmark: _Toc783]1.5.评价标准
[bookmark: _Toc14468][bookmark: _Toc161600298][bookmark: _Toc17601][bookmark: _Toc93766419]1.5.1.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项目所在区域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为二类区，SO2、NO2、PM10、PM2.5、O3、CO、TSP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26）中的过渡阶段二级标准，甲醛执行《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18）中附录D表D.1其他污染物空气质量浓度参考限值，非甲烷总烃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详解》（国家环境保护局科技标准司）中要求，具体标准值见下表。
表1.5-1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评价因子
	平均时段
	标准值（ug/m3）

	SO2
	年平均
	60

	
	24小时平均
	150

	
	1小时平均
	500

	NO2
	年平均
	40

	
	24小时平均
	80

	
	1小时平均
	200

	PM10
	年平均
	60

	
	24小时平均
	120

	PM2.5
	年平均
	30

	
	24小时平均
	60

	O3
	日最大8小平均值
	160

	
	1小时平均
	200

	CO
	24小时平均
	4000

	
	1小时平均
	10000

	TSP
	年平均
	200

	
	24小时平均
	300

	甲醛
	1小时平均
	50

	非甲烷总烃
	小时平均
	2000


[bookmark: _Toc161600299][bookmark: _Toc17839][bookmark: _Toc9153][bookmark: _Toc93766420]1.5.2.污染物排放标准
项目中频炉熔炼工序产生的废气经集气罩收集后引入1套耐高温袋式除尘器（TA001）处理后经1根15m高排气筒（DA001）引至高空排放，废气排放浓度可以满足《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41/1066-2020）、《河南省2019年铸造行业污染治理方案》以及《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2020年修订版）中铸造企业绩效分级指标A级企业中相关限值要求；
项目混砂、造型/浇注、工件清理和不合格品回用切割工序产生的废气经收集后引入1套袋式除尘器+催化燃烧装置（RCO）（TA002）处理后经1根15m高排气筒（DA002）引至高空排放，废气排放浓度可以满足《铸造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39726-2020)、《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标准、《关于全省开展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专项治理工作中排放建议值的通知》（豫环攻坚办[2017]162号）中附件1中其他工业以及《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2020年修订版）中铸造企业绩效分级指标A级企业中相关限值要求；
项目落砂机设置集气罩，砂处理系统为全封闭设备，落砂及砂处理工序产生的废气收集后引至分别1套袋式除尘器（TA003-TA004）处理后通过1根15m高排气筒（DA003）引至高空排放，颗粒物排放浓度可以满足《铸造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39726-2020)表1中标准中和《河南省2019年铸造行业污染治理方案》中相关相关限值要求；
项目抛丸工序产生的颗粒物经密闭管道收集后引至1套袋式除尘器（TA005）处理后通过1根15m高排气筒（DA004）引至高空排放，颗粒物排放浓度可以满足《铸造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39726-2020)表1中标准中和《河南省2019年铸造行业污染治理方案》中相关相关限值要求。
[bookmark: OLE_LINK185][bookmark: OLE_LINK184]厂界颗粒物无组织排放执行《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41/1066-2020）、《河南省2019年铸造行业污染治理方案》中无组织排放限值，厂区颗粒物无组织执行《铸造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39726-2020）附录A表A.1中无组织排放限值，厂界挥发性有机废气无组织排放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标准和《关于全省开展工业企业挥发性有物专项治理工作中排放建议值的通知》（豫环攻坚办[2017]162号）中附件1中其他工业无组织排放限值，厂区挥发性有机废气无组织排放执行《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中VOCs无组织排放限值；甲醛无组织排放参照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标准无组织排放限值。
项目废气排放具体执行标准值详见下表：
表1.5-2  有组织大气污染物与单位边界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
	工序
	污染物
	最高允许排放浓度（mg/m3）
	最高允许排放速率（kg/h）
	单位边界大气污染物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监控点
	浓度（mg/m3）

	熔炼工序DA001
	颗粒物
	10
	/
	周界外浓度最高点
	1.0

	混砂、造型/浇注、工件清理和不合格品回用切割工序DA002
	颗粒物
	10
	/
	周界外浓度最高点
	1.0

	
	非甲烷总烃
	80
	10
	周界外浓度最高点
	2.0

	
	甲醛
	25
	0.26
	周界外浓度最高点
	0.05

	落砂及砂处理工序DA003
	颗粒物
	10
	/
	周界外浓度最高点
	1.0

	抛丸工序DA004
	颗粒物
	10
	/
	周界外浓度最高点
	1.0


表1.5-3  厂区内颗粒物、VOCs无组织排放限值
	污染物
	监控点限值（mg/m3）
	限值意义
	无组织排放监控位置

	颗粒物
	5
	监控点处1h平均浓度值
	在厂房
外设置监控点

	NMHC
	10
	
	

	
	30
	监控点任意一次浓度值
	


[bookmark: _bookmark8][bookmark: _Toc161600300][bookmark: _Toc161600302][bookmark: _Toc8260][bookmark: _Toc90412707][bookmark: _Toc30897][bookmark: _Toc70413138]1.6.工作程序
第一阶段：主要工作包括研究有关文件，项目污染源调查，环境空气保护目标调查，评价因子筛选与评价标准确定，区域气象与地表特征调查，收集区域地形参数，确定评价等级和评价范围等。
第二阶段：主要工作依据评价等级要求开展，包括与项目评价相关污染源调查与核实，选择适合的预测模型，环境质量现状调查或补充监测，收集建立模型所需气象、地表参数等基础数据，确定预测内容与预测方案，开展大气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工作等。
第三阶段：主要工作包括制定环境监测计划，明确大气环境影响评价结论与建议，完成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编写等。
	[image: ]


图1.7-1  大气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程序
[bookmark: _Toc10151][bookmark: _Toc10772][bookmark: _Toc26452][bookmark: _Toc3004][bookmark: _Toc27186][bookmark: _Toc161600303]第2章 工程分析
[bookmark: _bookmark9][bookmark: _Toc27370][bookmark: _Toc11010][bookmark: _Toc161600304][bookmark: _Toc2987]2.1.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南阳恒卓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机械制造设备生产项目；
（2）建设单位：南阳恒卓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3）建设性质：新建；
（4）行业类别：C3391黑色金属铸造；
（5）建设地点：南阳市镇平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玉神路与建设路交叉口北200米8号；
（6）项目投资：项目总投资5300万元人民币，其中环保总投资93.0万元，占总投资的1.75%；
（7）占地面积：7000m2；
（8）劳动定员和工作制度：本项目职工人数为15人，均不在厂区食宿；采用两班×8h工作制，年工作时间为330d；
[bookmark: _Toc27565][bookmark: _Toc161600305]（9）项目内容及规模：项目租赁生产车间及其他辅助设施共计建筑面积7000平方米，以外购的废钢、生铁等为主要原料，主要生产工艺：原料—熔炼—造型—浇注—落砂—工件清理—热处理—抛丸—成品；项目建成投产后可达年产12000吨铸件的生产能力。
[bookmark: _Toc6245][bookmark: _Toc19653]2.2.产品方案
项目具体产品方案详见下表。
表2.2-1  产品方案
	序号
	产品名称
	产量
	备注

	1
	铸件
	12000t/a
	本项目主要生产机床车身、重型机械配件等


[bookmark: _Toc15499][bookmark: _Toc161600306][bookmark: _Toc5924][bookmark: _Toc8473]2.3.建设内容
项目建设内容及其规模详见下表。
表2.3-1  建设项目组成一览表
	[bookmark: _Toc161600307][bookmark: _Toc12682]类型
	工程组成
	建设内容及规模
	备注

	主体
工程
	生产车间
	钢结构，占地面积5000m2，购置固定式混砂机、移动式混砂机、中频炉、树脂砂生产线、全纤维中温台车炉、抛丸机等生产设备，用于铸件生产。
	依托恒基混凝土公司已建厂房

	辅助工程
	原料库
	钢结构，占地面积1000m2，不同原料设置不同的原料区分类储存，分为物料暂存区和原料区，其中物料暂存区暂存醇基涂料、呋喃树脂、固化剂、脱模剂等原辅料，其余原辅料暂存原料区。
	

	
	成品库
	钢结构，占地面积1000m2，用于产品暂存。
	

	辅助
工程
	办公楼
	砖混结构，占地面积约450m2，用于人员办公。
	依托恒基混凝土公司已有设施

	公用工程
	供水
	由市政自来水管网供给。
	

	
	排水
	实行雨污分流排水体系。项目区雨水经厂区雨水排放口进入厂区南侧市政雨水管网后向西排入赵河；污水排放：本项目营运期职工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建设大道污水管网，最终经镇平县第二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排入赵河
	

	
	供电
	由市政供电电网供给。
	

	环保工程
	废气治理
	熔炼工序
	颗粒物
	集气罩收集，经1套耐高温袋式除尘器处理后，经1根15m高排气筒排放
	新建

	
	
	混砂、造型/浇注、工件清理和不合格品回用切割工序
	颗粒物、非甲烷总烃和甲醛
	混砂机为全封闭设备，造型/浇注区、打磨区和切割区设置集气罩收集，经1套袋式除尘器+催化燃烧（RCO）处理后，经1根15m高排气筒排放
	新建

	
	
	落砂及砂处理工序
	颗粒物
	落砂机集气罩收集，砂处理系统为全封闭设备，落砂及砂处理工序分别经1套袋式除尘器处理后，经1根15m高排气筒排放
	新建

	
	
	抛丸工序
	颗粒物
	抛丸机为全封闭设备，经1套袋式除尘器处理后，经1根15m高排气筒排放
	新建

	
	废水治理
	生活污水
	pH、COD、BOD5、SS、NH3-N
	经1座10m3化粪池处理后通过厂区污水总排口进入市政管网
	依托恒基混凝土公司已有设施

	
	噪声治理
	采用厂房隔声、设备基础减振、合理布局
	新建

	
	固废治理
	职工生活垃圾
	垃圾箱（桶）若干
	新建

	
	
	化粪池污泥
	由专用吸污车定期清掏，干化后委托环卫部门清运处理
	新建

	
	
	一般固废
	1座20m2的一般固废暂存间
	新建

	
	
	危险废物
	1座20m2有“六防”措施的危废暂存间
	新建







[bookmark: _Toc26085][bookmark: _Toc11975]2.4.工程分析
本项目运营期主要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如下：
	[bookmark: _Toc5570][image: ]

	[bookmark: _Toc157]图2.4-1  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节点图


工艺流程简述：
1、砂模制造
（1）混砂：本项目外购呋喃树脂、固化剂及石英砂等物料均采用汽运进入厂区原料库堆存，呋喃树脂、固化剂密闭桶装，石英砂袋装，装卸过程中无粉尘产生，装卸后均储存于半密闭原料仓库内，呋喃树脂、固化剂在非取用状态时保持密闭。因原料仓库与生产车间距离较短，原料取用采用人工搬运即可。将呋喃树脂、固化剂、石英砂（包括旧砂再生以及新石英砂）按照配比（树脂占树脂砂比例为1%，固化剂占树脂的50%）进行混合。呋喃树脂、固化剂均存放于密闭吨桶内，原料均采用密闭管道输送至入料漏斗和液体注料管。后进入混砂机的内部，密闭混砂机可以自由转动，然后通过螺旋混砂叶片混合搅拌。最终混合物通过出料口送出，流入砂箱。此工序产生混砂粉尘、废包装材料、废包装桶、噪声。
（2）造型：将树脂砂倒入砂箱中，按工艺要求分层填加型砂，振实一段时间（一般30~60秒），增加型砂的堆积密度并使型砂充满模型的各个部位后，刮平箱口，待型砂硬化以维持浇注过程中型砂不崩溃。呋喃树脂固化原理：呋喃树脂固化为自硬原理。呋喃树脂是以糠醇等原料在一定条件下合成的，稳定的呋喃环在室温下可与酸性固化剂产生缩合反应，形成体型结构固化。其优点为硬化速度快，生产效率高，砂芯表面光洁、尺寸精确。此工序产生造型废气、噪声。
本项目树脂砂造型在常温下进行，在300℃以内呋喃树脂本身基本上不发生分解，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资料，本项目使用的呋喃树脂为一级铸造用自硬呋喃树脂，对照《铸造用自硬呋喃树脂》（JB/T7526-2008）表3中游离甲醛≤0.1%为一级，因此，本项目游离甲醛含量≤0.1%，该工序产生的挥发性有机物及甲醛量较小，混砂、造型工序不定量分析，在浇注工序考虑挥发性有机物及甲醛废气全部挥发。
2、熔炼浇注
（1）熔炼：采用中频炉（采用炉盖一体化自动设备，增强集气效率）将生铁、废钢及除渣剂熔化成具有特定物理性能及化学性能的液态，中频炉配有检验设备，对其进行化学成分分析，把控铸件质量。该工段能源采用电能，加热温度约为1600℃。中频炉工作过程中，需用冷却水进行循环控制温度，在工作结束后也需要用冷却水冷却中频炉。该工序将产生熔炼废气（颗粒物）、炉渣及噪声。
（2）浇注：将熔化的铁水用钢水包运至树脂砂浇注区，通过长柄小铁水包将铁水按工艺要求人工注入砂模中，在高温铁水与砂模接触时，会产生烟尘，同时树脂砂受热后会产生颗粒物、非甲烷总烃、甲醛。此工序产生浇注废气、噪声。
（3）冷却：进行自然冷却。
3、出箱落砂
待铸型内的铁水自然冷却凝固形成铸件后通过行车将砂箱吊到振动落砂机上，落砂机将铸件和砂子分离完成机械落砂，落下的砂子进入落砂机下方的输送装置输送到砂库中实现旧砂缓冲贮存。毛坯件进入工件清理工序，废砂则进入废砂再生处理线进行再生。此工序产生落砂废气、噪声。
4、砂再生
（1）破碎
旧砂经密闭式输送带送入振动破碎机进料口，通过高频振动使砂料产生剧烈运动，结合锤头的冲击、筛板的挤压，实现结块树脂砂的破碎与砂粒表面粘结膜的初步剥离。此工序会产生
（2）磁选、再生
贯通式磁选机通过固定磁场形成贯通的磁吸通道，破碎后的砂料通过密闭提升机匀速进入贯通式磁场通道，砂料中的铁磁性杂质（金属碎屑、铁粉）在磁场力作用下，被吸附在通道内壁的磁吸板上，非磁性砂料不受影响，继续沿通道排出至下一道工序。磁吸板采用自动卸料设计，定期断电退磁。磁选后的砂料匀速进入离心涡流再生风选机，风选机进料口与贯通式磁选机出料口密闭衔接，通过气流与物料的相对运动，实现“合格砂粒（≤140目）”与“粉尘/超细砂”（﹥140目）的高效分离，同时在砂粒之间的摩擦、碰撞作用下，砂粒表面的树脂膜脱除并圆整砂粒。因剥离后的废砂温度较高，项目在磁选后设置振动沸腾冷却分离机对废砂进行冷却，通过孔板的冷风与振动输送中的湿热旧砂在沸腾状态下进行热交换，带走大量汽化潜热从而冷却旧砂。树脂砂工艺废砂回用率为95%。此工序产生磁选、再生废气、噪声。
（3）筛分
经过再生后的砂料进入振动式筛分机，采用双层筛网设计，机身全密闭结构，上层筛网拦截粗杂质，下层筛网筛除细微粉尘，≤140目的合格砂落入筛灰机底部出料口，经提升机进入砂库暂存，﹥140目的粉砂作为一般固废处置。筛分过程中会产生颗粒物废气、固废和噪声污染。
5、工件清理
落砂后的铸件进入清理工段后，采用打磨机对铸件表面进行处理。此工序会产生打磨废气、噪声。
6、热处理
将铸件放入全纤维中温台车炉进行热处理，从而以除去铸件内部的应力，提高材料的机械性能。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资料，项目热处理工序采用电加热，最高工作温度可达900℃。
7、抛丸
铸件冷却后，表面有部分粘砂和氧化铁皮，通过抛丸机进行清理表面，同时对铸件上的缺陷进行清理。本项目铸件的表面清理采用抛丸机完成，抛丸清理使用高速旋转的叶轮将钢丸高速抛射到铸件表面，清除粘附在铸件表面的砂皮、氧化铁皮等。此工序会产生抛丸废气、固废及噪声。
8、检验
人工检验组装后的产品外观，合格产品入库待售；不合格品经切割后回用于熔炼工序。此工序产生切割废气、噪声。
项目主要产污工序及污染物汇总情况详见下表：
表2.4-1 大气污染物产生环节分析结果
	类别
	主要产生环节
	主要污染因子
	配套的治理措施

	废气
	熔炼工序
	颗粒物
	集气罩收集，经1套耐高温袋式除尘器处理后，经1根15m高排气筒排放

	
	混砂工序
	颗粒物
	混砂机为全封闭设备，造型/浇注区、打磨区和切割区设置集气罩收集，经1套袋式除尘器+催化燃烧（RCO）处理后，经1根15m高排气筒排放

	
	造型/浇注工序
	颗粒物、非甲烷总烃、甲醛
	

	
	工件清理工序
	颗粒物
	

	
	不合格品回用切割工序
	颗粒物
	

	
	落砂及砂处理工序
	颗粒物
	落砂机集气罩收集，砂处理系统为全封闭设备，落砂及砂处理工序分别经1套袋式除尘器处理后，经1根15m高排气筒排放

	
	抛丸工序
	颗粒物
	抛丸机为全封闭设备，经1套袋式除尘器处理后，经1根15m高排气筒排放


[bookmark: _Toc5670][bookmark: _Toc7276][bookmark: _Toc32][bookmark: _Toc161600308]2.5.污染源源强分析
[bookmark: _Toc28519][bookmark: _Toc7229][bookmark: _Toc17366][bookmark: _Toc16763][bookmark: _Toc161600309][bookmark: _Toc15416][bookmark: _Toc18772][bookmark: _Toc17139]2.5.1.正常工况下废气污染源源强分析
（1）中频炉熔炼工序排气筒（DA001）排放废气源强分析
本项目设置2台3t/h中频炉进行熔炼，熔化过程会产生一定量的污染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印发《排放源统计调查产排污核算方法和系数手册》机械行业系数手册中“01 铸造-熔炼（感应电炉/电阻炉及其他）”中污染物的产排污系数可知产污情况见下表。
表2.5-1  铸造-熔炼（感应电炉/电阻炉及其他）产污系数表
	产品名称
	原料名称
	工艺名称
	规模等级
	污染物指标
	产污系数
	产品规模
	污染物产生量

	铸件
	生铁、废钢、铁合金、中间合金锭、石灰石、增碳剂、电铜
	熔炼（感应电炉/电阻炉及其他）
	所有规模
	颗粒物
	0.479kg/t-产品
	12000t/a
	5.748t/a


本次环评要求在中频炉上安装集尘罩（收集效率以90%计）将中频炉熔炼过程中产生的热烟废气及时收集，烟气经排气管道送入耐高温袋式除尘器进行除尘处理，袋式除尘器处理效率取99%，而后通过1根15米高排气筒排放。中频炉年工作时间为5280h/a，考虑车间对颗粒物的阻隔效率为70%，则中频炉熔炼废气排放情况见表2.5-2。
表2.5-2  中频炉熔炼废气产排情况表
	污染物
	总产生量
	风机风量
	有组织
	治理措施
	有组织
	无组织产生量
	无组织排放量

	
	
	
	产生量
	产生速率
	产生浓度
	
	排放量
	排放速率
	排放浓度
	
	

	颗粒物
	5.748t/a
	4000m3/h
	5.173t/a
	0.980kg/h
	244.934mg/m3
	集气罩收集，经1套耐高温袋式除尘器处理后，经1根15m高排气筒排放
	0.052t/a
	0.010kg/h
	2.449mg/m3
	0.575t/a
	0.173t/a


（2）混砂、造型/浇注、工件清理和不合格品回用切割工序排气筒（DA002）排放废气源强分析
①混砂工序
本项目将新砂、旧砂、呋喃树脂、固化剂等原料按照一定比例在混砂机内进行混合，作为铸型原料。混砂废气根据《逸散性工业粉尘控制技术》（美国J.A.奥里蒙等编著；张良璧、刘敬严编译）中“铸铁厂”中“泥芯用砂和粘接剂的混合”的产污系数进行计算，具体见表2.5-3。
表2.5-3  混砂废气产污系数表
	核算环节
	原料名称
	规模等级
	污染物指标
	产污系数
	原料规模
	污染物产生量

	混砂
	新砂、旧砂、呋喃树脂、固化剂
	所有规模
	颗粒物
	0.15kg/t（混砂）
	36000t/a
	5.4t/a


②造型/浇注工序
项目在造型前会在模具表面喷涂脱模剂、在浇注前会在树脂砂砂型表面喷涂醇基涂料后点火约15s燃烧使砂型固化，该过程产生擦拭有机废气；根据《排放源统计调查产排污核算方法和系数手册-金属制品业系数手册》（生态环境部办公厅2021年6月11日印发）中的“33-3，431-434 机械行业系数手册”中“01 铸造”中“造型/浇注（树脂砂）-所有规模”的产污系数已涵盖“涂料、脱模剂”产生的挥发性有机物；同时，模具表面喷涂脱模剂和树脂砂砂型表面喷涂醇基涂料后点火燃烧，醇基涂料完全燃烧后基本不产生有机废气。且喷涂脱模剂和醇基涂料均在造型/浇注区进行，因此脱模、涂层和造型/浇注废气一并收集处理，则脱模、涂层和造型/浇注废气产生源强具体见表2.5-4。
表2.5-4  造型/浇注废气产生情况表
	核算环节
	原料名称
	规模等级
	污染物指标
	产污系数
	产品规模
	污染物产生量

	造型/浇注
	原砂、再生砂、树脂、硬化剂、涂料、脱模剂
	所有规模
	颗粒物
	1.03kg/t-产品
	12000t/a
	12.36t/a

	
	
	
	挥发性有机物
	0.495kg/t-产品
	
	5.94t/a


根据建设单位提供呋喃树脂及硫磺固化剂的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可知，项目呋喃树脂主要成分为收集效率以90%计，固化剂主要成分为2，4-二甲苯磺酸（二甲基苯磺酸）75%、水25%；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资料，本项目使用的呋喃树脂为一级铸造用自硬呋喃树脂，对照《铸造用自硬呋喃树脂》（JB/T7526-2008）表3中游离甲醛≤0.1%为一级，因此，本项目游离甲醛含量≤0.1%，则呋喃树脂中游离甲醛含量为0.1%，树脂砂造型过程中使用的呋喃树脂量为360t/a，则甲醛产生量为360t/a*0.1%=0.36t/a。
综上所述，项目造型/浇注工序挥发性有机物产生量为5.94t/a，其中甲醛产生量为0.36t/a；剩余以非甲烷总烃计，产生量为5.58t/a。
③工件清理工序
铸件冷却后，表面有部分粘砂和氧化铁皮，需要通过打磨机进行清理表面，同时对铸件上的缺陷进行清理。工件清理粉尘根据《排放源统计调查产排污核算方法和系数手册-金属制品业系数手册》（生态环境部办公厅2021年6月11日印发）中的“33-3，431-434 机械行业系数手册”中“06 预处理”中“抛丸、喷砂、打磨、滚筒-所有规模”的产污系数进行计算，打磨原料用量约占打磨工件量的5%，具体见表2.5-5。
表2.5-5  打磨废气产污系数表
	核算环节
	原料名称
	规模等级
	污染物指标
	产污系数
	原料规模
	污染物产生量

	打磨
	铸件
	所有规模
	颗粒物
	2.19kg/t-原料
	12629.038/a×5%=631.452t/a
	1.383t/a


④不合格品回用切割工序
项目检验过程会产生不合格品需要回用于熔炼工序，需要通过切割机切割后才能回用于生产。切割粉尘根据《排放源统计调查产排污核算方法和系数手册-金属制品业系数手册》（生态环境部办公厅2021年6月11日印发）中的“33-3，431-434 机械行业系数手册”中“04 下料”中“锯床、砂轮切割机切割-所有规模”的产污系数进行计算，具体见表2.5-6。
表2.5-6  切割废气产污系数表
	核算环节
	原料名称
	规模等级
	污染物指标
	产污系数
	原料规模
	污染物产生量

	切割
	不合格铸件
	所有规模
	颗粒物
	5.30kg/t-原料
	600t/a
	3.18t/a


综上所述，本次环评要求混砂、造型/浇注、工件清理和不合格品回用切割工序废气经袋式除尘器+催化燃烧（RCO）处理后经1根15m高排气筒排放，混砂机为全封闭设备，收集效率以100%计，造型/浇注区设置集气罩，收集效率以90%计，打磨区和切割区在密闭空间内进行，收集效率以95%计，除尘效率按99%计，有机废气去除效率按95%计，工作时间为5280h/a，则混砂、造型/浇注、工件清理和不合格品回用切割工序废气的产排情况详见下表。
表2.5-7  混砂、造型/浇注、工件清理和不合格品回用切割工序废气污染物产排情况表
	污染物
	总产生量
	风机风量
	有组织
	治理措施
	有组织
	无组织产生量
	无组织排放量

	
	
	
	产生量
	产生速率
	产生浓度
	
	排放量
	排放速率
	排放浓度
	
	

	颗粒物
	22.323t/a
	20000m3/h
	20.859t/a
	3.951
kg/h
	197.528
	混砂机为全封闭设备，造型/浇注区、打磨区和切割区设置集气罩收集，经1套袋式除尘器+催化燃烧（RCO）处理后，经1根15m高排气筒排放
	0.209t/a
	0.040kg/h
	1.979mg/m3
	1.464t/a
	0.439t/a

	非甲烷总烃
	5.58t/a
	
	5.022
t/a
	0.951
kg/h
	47.557
	
	0.251
t/a
	0.048kg/h
	2.377mg/m3
	0.558
t/a
	0.558
t/a

	甲醛
	0.36t/a
	
	0.324
t/a
	0.061
kg/h
	3.068
	
	0.016
t/a
	0.003kg/h
	0.152mg/m3
	0.036
t/a
	0.036
t/a


（3）落砂及砂处理工序排气筒（DA003）排放废气源强分析
①落砂废气
落砂机落砂过程粉尘参考《逸散性工业粉尘控制技术》（美国J.A.奥里蒙等编著；张良璧、刘敬严编译）中“铸铁厂”中“铸件出砂”的产污系数（0.6~9.1kg/t-产品，结合企业生产实际，本项目取0.6kg/t-产品）进行计算，具体见表2.5-8。
表2.5-8  落砂废气产污系数表
	核算环节
	原料名称
	规模等级
	污染物指标
	产污系数
	产品规模
	污染物产生量

	落砂
	新砂、旧砂、呋喃树脂、固化剂
	所有规模
	颗粒物
	0.6kg/t-产品
	12000t/a
	7.2t/a


②砂处理废气
A.破碎废气
项目设置一台振动破碎筛分机，用于去除旧砂表面残留的固树脂层，输送皮带进入破碎机落料过程产生颗粒物废气，另外，破碎过程也会产生颗粒物废气，破碎机出料口与后续设备密闭连接，废气主要产生于破碎机进料口。参考《逸散性工业粉尘控制技术》（美国J.A.奥里蒙等编著；张良璧、刘敬严编译）中粒料加工厂的经验值，破碎废气源强以0.25kg/t-原料计，具体见表2.5-9。
B.再生废气
项目设置1台贯通式磁选机、1台离心涡流再生风选机，两台设备密闭连接，破碎后的砂料通过密闭提升机匀速进入贯通式磁场通道，去除旧砂中的铁屑杂质，磁选后的砂料经密闭管道匀速落入离心涡流再生风选机，进行风选，磁选和风选过程中会产生颗粒物废气。参考《逸散性工业粉尘控制技术》（美国J.A.奥里蒙等编著；张良璧、刘敬严编译），再生工序颗粒物产生量以0.15kg/t-原料计，具体见表2.5-9。
C.筛分废气
项目设置一台振动筛分机，旧砂进入振动筛分机，通过筛分机去除砂中不合格粉砂，该过程中会有颗粒物废气产生，颗粒物主要产生在筛分过程和物料出口。参考《逸散性工业粉尘控制技术》（美国J.A.奥里蒙等编著；张良璧、刘敬严编译），筛分工序源强为0.75kg/t-原料，具体见表2.5-9。
表2.5-9  砂处理废气产污系数表
	核算环节
	原料名称
	规模等级
	污染物指标
	产污系数
	原料规模
	污染物产生量

	破碎
	原砂、再生砂、树脂、硬化剂
	所有规模
	颗粒物
	0.25kg/t-原料
	35978.264t/a
	8.995t/a

	再生
	
	
	颗粒物
	0.15kg/t-原料
	
	5.397t/a

	筛分
	
	
	颗粒物
	0.75kg/t-原料
	
	26.984t/a


综上所述，本次环评要求在落砂机上安装集尘罩（收集效率以95%计）将落砂机落砂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及时收集，废气经排气管道送入袋式除尘器进行除尘处理，袋式除尘器处理效率取99%，砂处理系统为全封闭设备，收集效率以100%计，废气经排气管道送入袋式除尘器进行除尘处理，袋式除尘器处理效率取99%，而后与落砂废气通过1根15米高排气筒排放。落砂及砂处理工序年工作时间为5280h/a，则落砂及砂处理工序废气排放情况见表2.5-10。
表2.5-10  落砂及砂处理工序废气产排情况表
	污染物
	总产生量
	风机风量
	有组织
	治理措施
	有组织
	无组织产生量
	无组织排放量

	
	
	
	产生量
	产生速率
	产生浓度
	
	排放量
	排放速率
	排放浓度
	
	

	颗粒物
	48.576t/a
	40000m3/h
	48.216
t/a
	9.132kg/h
	228.295mg/m3
	落砂机设置集气罩，砂处理系统为全封闭设备，落砂及砂处理工序分别经1套袋式除尘器处理后，经1根15m高排气筒排放
	0.482
t/a
	0.091kg/h
	2.282
mg/m3
	0.36
t/a
	0.108
t/a


（4）抛丸机抛丸工序排气筒（DA004）排放废气源强分析
工件需要抛丸降低产品粗糙度，过程中会产生一定量的粉尘，抛丸粉尘根据《排放源统计调查产排污核算方法和系数手册-金属制品业系数手册》（生态环境部办公厅2021年6月11日印发）中的“33-3，431-434 机械行业系数手册”中“06 预处理”中“抛丸、喷砂、打磨、滚筒-所有规模”的产污系数进行计算，具体见表2.5-11。
表2.5-11  抛丸废气产污系数表
	核算环节
	原料名称
	规模等级
	污染物指标
	产污系数
	原料规模
	污染物产生量

	抛丸
	铸件
	所有规模
	颗粒物
	2.19kg/t-原料
	12627.655t/a
	27.655t/a


本次环评要求抛丸粉尘经抛丸机自带的袋式除尘器处理后经1根15m高排气筒排放，抛丸机为全封闭设备，收集效率以100%计，除尘效率为99%，工作时间为3000h/a，则清理抛丸粉尘的产排情况详见下表。
表2.5-12  抛丸废气污染物产排情况表
	污染物
	总产生量
	风机风量
	有组织
	治理措施
	有组织
	无组织排放量

	
	
	
	产生量
	产生速率
	产生
浓度
	
	排放量
	排放速率
	排放浓度
	

	颗粒物
	27.655t/a
	25000m3/h
	27.655t/a
	5.238kg/h
	209.508mg/m3
	抛丸机为全封闭设备，经1套袋式除尘器处理后，经1根15m高排气筒排放
	0.277t/a
	0.052kg/h
	2.095mg/m3
	/


项目有组织废气具体产排情况、无组织废气产生及排放情况、排放口基本情况等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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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5-13  正常工况下有组织废气产生及排放情况
	产排污环节及污染源
	污染因子
	产生情况
	治理措施
	排放情况
	排放口基本情况
	排放形式及排放时间

	
	
	产生浓度（mg/m3）
	产生速率（kg/h）
	产生量（t/a）
	
	排放浓度（mg/m3）
	排放速率（kg/h）
	排放量（t/a）
	高度
	排气筒内径
	温度
	编号及名称
	类型
	地理坐标
	

	熔炼工序
	颗粒物
	244.934
	0.980
	5.173
	耐高温袋式除尘器+15m排气筒
	2.449
	0.010
	0.052
	15m
	0.3m
	50℃
	DA001
	一般排放口
	112.20434546，33.04039946
	有组织排放（5280h/a）

	混砂、造型/浇注、工件清理和不合格品回用切割工序
	颗粒物
	197.528
	3.951
	20.859
	袋式除尘器+催化燃烧（RCO）+15m排气筒
	1.979
	0.040
	0.209
	15m
	0.6m
	30℃
	DA002
	
	112.20458150，33.04015663
	有组织排放（5280h/a）

	
	非甲烷总烃
	47.557
	0.951
	5.022
	
	2.377
	0.048
	0.251
	
	
	
	
	
	
	

	
	甲醛
	3.068
	0.061
	[bookmark: _GoBack]0.324
	
	0.152
	0.003
	0.016
	
	
	
	
	
	
	

	落砂及砂处理工序
	颗粒物
	228.295
	9.132
	48.216
	袋式除尘器+15m排气筒
	2.282
	0.091
	0.482
	15m
	0.9m
	25℃
	DA003
	
	112.20434010，33.03955854
	有组织排放（5280h/a）

	抛丸工序
	颗粒物
	209.508
	5.238
	27.655
	袋式除尘器+15m排气筒
	2.095
	0.052
	0.277
	15m
	0.7m
	25℃
	DA004
	
	112.20415771，33.03967546
	有组织排放（5280h/a）


表2.5-14  正常工况下无组织废气产生及排放情况
	污染源名称
	生产工序
	污染物名称
	污染物产生量（t/a）
	处理措施
	削减量（t/a）
	污染物排放量（t/a）
	排放速率（kg/h）
	排放标准（mg/m3）
	排放时间（h/a）
	面源长度（m）
	面源宽度（m）
	面源高度（m）

	生产车间
	熔炼工序
	颗粒物
	0.575
	重力沉淀
	0.402
	0.173
	0.033
	0.5
	5280
	111.11
	45
	10

	
	混砂、造型/浇注、工件清理和不合格品回用切割工序
	颗粒物
	1.464
	
	1.025
	0.439
	0.083
	0.5
	5280
	
	
	

	
	
	非甲烷总烃
	0.558
	/
	/
	0.558
	0.106
	4.0
	
	
	
	

	
	
	甲醛
	0.036
	/
	/
	0.036
	0.007
	0.05
	
	
	
	

	
	落砂及砂处理工序
	颗粒物
	0.36
	重力沉淀
	0.252
	0.108
	0.020
	0.5
	5280
	
	
	



[bookmark: _Toc25100][bookmark: _Toc161600310][bookmark: _Toc20327][bookmark: _Toc25925]2.5.2.非正常工况下废气污染源源强分析
非正常排放是指生产过程中开停（工、炉）、设备检修、工艺设备运转异常等非正常工况下的污染物排放，以及污染物排放控制措施达不到应有效率等情况下的排放。项目环保措施出现异常时，会使污染物处理效率下降。项目非正常工况下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情况具体见下表。
表2.5-15  污染物非正常排放量源强表
	污染源
	污染因子
	非正常排放原因
	发生频次
	单次持续时间
	非正常排放工况

	
	
	
	
	
	排放浓度（mg/m3）
	排放速率（kg/h）
	单次排放量（kg/次）

	DA001
	颗粒物
	废气处理设施故障，按最不利情况考虑，处理效率为0%
	1次/年
	1h/次
	244.934
	0.980
	0.980

	DA002
	颗粒物
	
	1次/年
	1h/次
	197.528
	3.951
	3.951

	
	非甲烷总烃
	
	1次/年
	1h/次
	47.557
	0.951
	0.951

	
	甲醛
	
	1次/年
	1h/次
	3.068
	0.061
	0.061

	DA003
	颗粒物
	
	1次/年
	1h/次
	228.295
	9.132
	9.132

	DA004
	颗粒物
	
	1次/年
	1h/次
	209.508
	5.238
	5.238




[bookmark: _Toc16976][bookmark: _Toc29008][bookmark: _Toc13469][bookmark: _Toc28119][bookmark: _Toc5615][bookmark: _Toc161600311]第3章 环境空气质量现状评价
[bookmark: _bookmark14][bookmark: _bookmark15][bookmark: _Toc14768][bookmark: _Toc27797][bookmark: _Toc6051][bookmark: _Toc161600312]3.1.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标准
根据大气环境功能区划，项目所在地区为二类区，大气环境质量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及修改清单中二级浓度限值，甲醛执行《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18）中附录D表D.1其他污染物空气质量浓度参考限值，非甲烷总烃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详解》（国家环境保护局科技标准司）中要求，具体标准值见下表。
表3.1-1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bookmark: _Hlk531780968]污染因子
	取值时间
	浓度限值（mg/m3）
	标准来源

	SO2
	年平均
	0.06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26）中的过渡阶段二级标准

	
	24小时平均
	0.15
	

	
	1小时平均
	0.50
	

	NO2
	年平均
	0.04
	

	
	24小时平均
	0.08
	

	
	1小时平均
	0.2
	

	PM10
	年平均
	0.06
	

	
	24小时平均
	0.12
	

	PM2.5
	年平均
	0.03
	

	
	24小时平均
	0.06
	

	O3
	1小时平均
	0.20
	

	
	日最大8小时平均
	0.16
	

	CO
	1小时平均
	10
	

	
	24小时平均
	4
	

	总悬浮颗粒物
（TSP）
	年平均
	0.2
	

	
	24小时平均
	0.3
	

	甲醛
	1小时平均
	0.05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18）附录D表D.1 其他污染物空气质量浓度参考限值

	非甲烷总烃
	小时平均
	2.0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详解》（国家环境保护局科技标准司）


[bookmark: _Toc13106][bookmark: _Toc161600313][bookmark: _Toc29508][bookmark: _Toc31567]3.2.基本污染物环境质量现状
根据《2024年河南省南阳市生态环境质量报告书》：镇平县2024年环境空气中二氧化硫（SO2）、二氧化氮（NO2）、可吸入颗粒物（PM10）、细颗粒物（PM2.5）年均浓度分别为7μg/m3、14μg/m3、72μg/m3、41μg/m3，一氧化碳（CO）和臭氧（O3）特定百分数浓度分别为1.0mg/m3、153μg/m3，镇平县六项基本污染物除PM10、PM2.5超标外，其他评价指标均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二级标准要求，项目所在区域环境空气质量为不达标区。
为此，南阳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已经制定了《南阳市2025年蓝天保卫战实施方案》（宛环委办〔2025〕5号），通过依法依规淘汰落后低效产能、推进产业集群综合整治、加快燃煤锅炉关停整合、实施工业炉窑清洁能源替代、工业企业提标治理、移动源污染排放控制、面源污染防控、重污染天气应对、监管能力提升等措施，可有效控制与消减区域大气污染物排放，区域环境空气质量将逐步改善。
[bookmark: _Toc23777][bookmark: _Toc11869][bookmark: _Toc12717][bookmark: _Toc161600314]3.3.特征污染物环境质量现状
项目特征因子为TSP、甲醛和非甲烷总烃。
本项目TSP、甲醛和非甲烷总烃环境空气质量现状引用《南阳微特防爆电机有限公司铸造分公司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中委托河南景顺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在2025.10.23-2025.10.29，连续7天的监测数据。汤庄位于本项目西北方向，距离本项目819米（具体见下图），引用的监测数据具有完整性、有效性，满足引用监测数据的相关要求，可作为本项目大气环境现状评价的依据。具体监测结果见下表3.3-1。
表3.3-1  环境空气质量现状监测统计及评价结果表
	监测点位
	监测因子
	取值类型
	监测值范围
（mg/m3）
	标准限值（mg/m3）
	单因子指数范围
	超标率
（%）
	达标情况

	汤庄
	TSP
	24小时平均
	0.156-0.187
	0.3
	0.52-0.623
	0
	达标

	
	甲醛
	1小时平均
	未检出
	0.05
	/
	0
	达标

	
	非甲烷总烃
	1小时平均
	0.24-0.50
	2.0
	0.12-0.25
	0
	达标


根据上述监测结果，评价区域内TSP日均浓度可以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二级标准要求；甲醛的小时浓度可以满足《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18）附录D浓度限值要求；非甲烷总烃小时浓度可以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详解》中限值要求。表明区域大气环境质量现状较好，有一定的环境容量。
[bookmark: _Toc15857][bookmark: _Toc11817][bookmark: _Toc161600315][bookmark: _Toc2881]3.4.环境空气质量现状评价结论
据《检测报告》与《2023年河南省南阳市生态环境质量报告》，项目所在区域环境空气质量除PM10、PM2.5超标外，其他评价指标均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二级标准要求、《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18）附录D表D.1其他污染物空气质量浓度参考限值要求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详解》中限值要求，表明区域大气环境质量现状较好，有一定的环境容量。
为此，南阳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已经制定了《南阳市2025年蓝天保卫战实施方案》（宛环委办〔2025〕5号），通过依法依规淘汰落后低效产能、推进产业集群综合整治、加快燃煤锅炉关停整合、实施工业炉窑清洁能源替代、工业企业提标治理、移动源污染排放控制、面源污染防控、重污染天气应对、监管能力提升等措施，可有效控制与消减区域大气污染物排放，区域环境空气质量将逐步改善。

[bookmark: _Toc161600316][bookmark: _Toc8655][bookmark: _Toc17877][bookmark: _Toc8041][bookmark: _Toc86845763][bookmark: _Toc1145][bookmark: _Toc18134][bookmark: _Toc23429][bookmark: _Toc3325]第4章 大气环境影响评价
[bookmark: _Toc5275][bookmark: _Toc161600317][bookmark: _Toc86845764][bookmark: _Toc16747][bookmark: _Toc21402][bookmark: _Toc29675]4.1.评价因子与评价内容
[bookmark: _Toc25819][bookmark: _Toc8246][bookmark: _Toc107][bookmark: _Toc16337]（1）评价因子
根据工程分析内容，筛选出的污染源及评价因子为：
①有组织排放废气：PM10、NMHC、甲醛
②无组织废气：TSP、NMHC、甲醛
[bookmark: _Toc14294][bookmark: _Toc6539][bookmark: _Toc12562][bookmark: _Toc16128]（2）评价内容
预测废气的最大落地浓度及距离，无组织排放厂界、敏感点浓度和环境保护距离。
[bookmark: _Toc161600318][bookmark: _Toc9183][bookmark: _Toc662][bookmark: _Toc27613]4.2.预测模式
[bookmark: _Toc93766446]（1）估算模式
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HJ 2.2-2018）要求，所有项目在进行大气环境影响评价时，均优先采用导则附录A所列估算模式进行预测，并根据结果来确定评价等级，对于一级评价项目，需要选择推荐的AERMOD模式等开展进一步预测；而对于二、三级项目，则不需要进一步预测。依据估算分析可知，项目为二级评价，故只涉及估算模式。项目采用估算模式AERSCREEN对正常工况下各污染源各污染物分别进行估算。
[bookmark: _Toc2475][bookmark: _Toc28624][bookmark: _Toc773][bookmark: _Toc26932]（2）计算参数
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18）要求，选择正常排放情况下排放的污染物，采用估算模式AERSCREEN对正常工况下各污染源各污染物分别进行估算以确定评价等级，计算参数见表4.2-1。
表4.2-1  估算模式参数表
	参数
	取值

	城市/农村选项
	城市/农村
	城市

	
	人口数（城市选项时）
	250000

	最高环境温度/℃
	41.40

	最低环境气温/℃
	-21.2

	土地利用类型
	城市

	区域湿度条件
	潮湿

	是否考虑地形
	考虑地形
	否

	
	地形数据分辨率/m
	/

	是否考虑岸线熏烟
	考虑岸线熏烟
	否

	
	岸线距离/km
	/

	
	岸线方向/°
	/


[bookmark: _Toc161600319][bookmark: _Toc2067][bookmark: _Toc30363][bookmark: _Toc108012767][bookmark: _Toc16815][bookmark: _Toc17126][bookmark: _Toc22742][bookmark: _Toc107498422][bookmark: _Toc14599][bookmark: _Toc17155][bookmark: _Toc8610][bookmark: _Toc19176]4.3.预测源强
[bookmark: _Toc93766447]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18）规定及要求，采用AERSCREEN模型对项目有组织废气和无组织废气进行预测，正常排放参数详见表4.3-1～表4.3-2，非正常排放源强详见表4.3-3。
表4.3-1  主要废气污染源参数一览表(点源) 
	污染源
名称
	排气筒底部中心坐标(°)
	排气筒底部海拔高度(m)
	排气筒参数
	排放时数（h）
	排放工况
	污染物排放速率(kg/h)

	
	经度
	纬度
	
	高度(m)
	内径(m)
	温度(℃)
	流速(m/s)
	
	
	PM10
	NMHC
	甲醛

	DA001
	112.20434546
	33.04039946
	201
	15.0
	0.3
	50.0
	15.7
	5280
	连续
	0.010
	—
	—

	DA002
	112.20458150
	33.04015663
	202
	15.0
	0.6
	30.0
	19.7
	5280
	连续
	0.040
	0.048
	0.003

	DA003
	112.20434010
	33.03955854
	203
	15.0
	0.9
	25.0
	17.5
	5280
	连续
	0.091
	—
	—

	DA004
	112.20415771
	33.03967546
	203
	15.0
	0.7
	25.0
	18.1
	5280
	连续
	0.052
	—
	—


表4.3-2  主要废气污染源参数一览表(矩形面源)
	污染源
名称
	坐标(°)
	海拔高度(m)
	矩形面源
	排放时数（h）
	排放
工况
	污染物排放速率(kg/h)

	
	经度
	纬度
	
	长度(m)
	宽度(m)
	高度(m)
	
	
	TSP
	NMHC
	甲醛

	生产车间
	112.20437552
	33.03988107
	171
	111.11
	45
	10.0
	5280
	连续
	0.136
	0.106
	0.007


[bookmark: _Toc93766448]表4.3-3  污染物非正常排放源强一览表
	污染源
	污染因子
	非正常排放原因
	发生频次
	单次持续时间
	非正常排放工况

	
	
	
	
	
	排放浓度（mg/m3）
	排放速率（kg/h）
	单次排放量（kg/次）

	DA001
	颗粒物
	废气处理设施故障，按最不利情况考虑，处理效率为0%
	1次/年
	1h/次
	244.934
	0.980
	0.980

	DA002
	颗粒物
	
	1次/年
	1h/次
	197.528
	3.951
	3.951

	
	非甲烷总烃
	
	1次/年
	1h/次
	47.557
	0.951
	0.951

	
	甲醛
	
	1次/年
	1h/次
	3.068
	0.061
	0.061

	DA003
	颗粒物
	
	1次/年
	1h/次
	228.295
	9.132
	9.132

	DA004
	颗粒物
	
	1次/年
	1h/次
	209.508
	5.238
	5.238


[bookmark: _Toc161600321][bookmark: _Toc161600320][bookmark: _Toc1134][bookmark: _Toc11018][bookmark: _Toc161600322][bookmark: _Toc28229]4.4.预测结果与影响评价
[bookmark: _Toc8975][bookmark: _Toc12216][bookmark: _Toc324][bookmark: _Toc161600323][bookmark: _Toc4993][bookmark: _Toc11069][bookmark: _Toc5986][bookmark: _Toc9032]4.4.1.正常排放估算模式计算结果
正常情况下项目排放的大气污染物估算模式计算结果见下表。
表4.4-1  有组织废气下风向轴向浓度估算结果表
	下风向距离
（m）
	DA001
	DA003
	DA004

	
	PM10
	PM10
	PM10

	
	浓度
（μg/m3）
	占标率
（%）
	浓度
（μg/m3）
	占标率
（%）
	浓度
（μg/m3）
	占标率
（%）

	25
	0.0002
	0.0000
	0.0016
	0.0004
	0.0009
	0.0002

	50
	0.0011
	0.0003
	0.0104
	0.0023
	0.0060
	0.0013

	100
	0.0019
	0.0004
	0.0175
	0.0039
	0.0100
	0.0022

	150
	0.0018
	0.0004
	0.0161
	0.0036
	0.0092
	0.0020

	200
	0.0023
	0.0005
	0.0211
	0.0047
	0.0120
	0.0027

	400
	0.0036
	0.0008
	0.0325
	0.0072
	0.0186
	0.0041

	600
	0.0036
	0.0008
	0.0330
	0.0073
	0.0188
	0.0042

	800
	0.0029
	0.0006
	0.0265
	0.0059
	0.0151
	0.0034

	1000
	0.0026
	0.0006
	0.0237
	0.0053
	0.0135
	0.0030

	1200
	0.0030
	0.0007
	0.0277
	0.0061
	0.0158
	0.0035

	1500
	0.0033
	0.0007
	0.0302
	0.0067
	0.0172
	0.0038

	2000
	0.0033
	0.0007
	0.0300
	0.0067
	0.0171
	0.0038

	2500
	0.0031
	0.0007
	0.0280
	0.0062
	0.0160
	0.0036

	3000
	0.0028
	0.0006
	0.0255
	0.0057
	0.0146
	0.0032

	最大落地浓度及占标率
	0.0039
	0.0009
	0.0356
	0.0079
	0.0203
	0.0045

	下风向最大浓度出现距离
	479.0m
	479.0m
	479.0m

	D10%出现距离
	无
	无
	无


表4.4-2  有组织废气下风向轴向浓度估算结果表
	下风向距离
（m）
	DA002

	
	PM10
	NMHC
	甲醛

	
	浓度
（μg/m3）
	占标率
（%）
	浓度
（μg/m3）
	占标率
（%）
	浓度
（μg/m3）
	占标率
（%）

	25
	0.0007
	0.0002
	0.0008
	0.0000
	0.0001
	0.0001

	50
	0.0046
	0.0010
	0.0055
	0.0003
	0.0003
	0.0007

	100
	0.0077
	0.0017
	0.0092
	0.0005
	0.0006
	0.0012

	150
	0.0071
	0.0016
	0.0085
	0.0004
	0.0005
	0.0011

	200
	0.0093
	0.0021
	0.0111
	0.0006
	0.0007
	0.0014

	400
	0.0143
	0.0032
	0.0172
	0.0009
	0.0011
	0.0021

	600
	0.0145
	0.0032
	0.0174
	0.0009
	0.0011
	0.0022

	800
	0.0116
	0.0026
	0.0140
	0.0007
	0.0009
	0.0017

	1000
	0.0104
	0.0023
	0.0125
	0.0006
	0.0008
	0.0016

	1200
	0.0122
	0.0027
	0.0146
	0.0007
	0.0009
	0.0018

	1500
	0.0133
	0.0029
	0.0159
	0.0008
	0.0010
	0.0020

	2000
	0.0132
	0.0029
	0.0158
	0.0008
	0.0010
	0.0020

	2500
	0.0123
	0.0027
	0.0148
	0.0007
	0.0009
	0.0018

	3000
	0.0112
	0.0025
	0.0135
	0.0007
	0.0008
	0.0017

	最大落地浓度及占标率
	0.0156
	0.0035
	0.0188
	0.0009
	0.0012
	0.0023

	下风向最大浓度出现距离
	479.0m
	479.0m
	479.0m

	D10%出现距离
	无
	无
	无


表4.4-3  无组织废气下风向轴向浓度估算结果表
	下风向距离
（m）
	生产车间（M1）

	
	TSP
	NMHC
	甲醛

	
	浓度
（μg/m3）
	占标率
（%）
	浓度
（μg/m3）
	占标率
（%）
	浓度
（μg/m3）
	占标率
（%）

	25
	58.9120
	6.5458
	45.9167
	2.2958
	3.0322
	6.0645

	50
	68.5780
	7.6198
	53.4505
	2.6725
	3.5297
	7.0595

	100
	43.4350
	4.8261
	33.8537
	1.6927
	2.2356
	4.4712

	150
	24.8290
	2.7588
	19.3520
	0.9676
	1.2780
	2.5559

	200
	16.6680
	1.8520
	12.9912
	0.6496
	0.8579
	1.7158

	400
	6.4298
	0.7144
	5.0115
	0.2506
	0.3309
	0.6619

	600
	3.6937
	0.4104
	2.8789
	0.1439
	0.1901
	0.3802

	800
	2.4918
	0.2769
	1.9421
	0.0971
	0.1283
	0.2565

	1000
	1.8413
	0.2046
	1.4351
	0.0718
	0.0948
	0.1895

	1200
	1.4370
	0.1597
	1.1200
	0.0560
	0.0740
	0.1479

	1500
	1.0669
	0.1185
	0.8316
	0.0416
	0.0549
	0.1098

	2000
	0.7477
	0.0831
	0.5828
	0.0291
	0.0385
	0.0770

	2500
	0.5647
	0.0627
	0.4401
	0.0220
	0.0291
	0.0581

	3000
	0.4412
	0.0490
	0.3438
	0.0172
	0.0227
	0.0454

	最大落地浓度及占标率
	70.5150
	7.8350
	54.9602
	2.7480
	3.6294
	7.2589

	下风向最大浓度出现距离
	57.0m
	57.0m
	57.0m

	D10%出现距离
	无
	无
	无


表4.4-4  环境空气评价工作等级判定结果表
	排放源
	评价因子
	评价标准
(μg/m³)
	Cmax
(μg/m³)
	Pmax(%)
	评价等级

	DA001
	PM10
	450.0
	0.0039
	0.0009
	三级

	DA002
	PM10
	450.0
	0.0156
	0.0035
	三级

	
	NMHC
	2000.0
	0.0188
	0.0009
	三级

	
	甲醛
	50.0
	0.0012
	0.0023
	二级

	DA003
	PM10
	450.0
	0.0356
	0.0079
	三级

	DA004
	PM10
	450.0
	0.0203
	0.0045
	三级

	生产车间（M1）
	TSP
	900.0
	70.5150
	7.8350
	二级

	
	NMHC
	2000.0
	54.9602
	2.7480
	二级

	
	甲醛
	50.0
	3.6294
	7.2589
	二级


根据预测结果，本项目Pmax＝7.835%，1%<Pmax＜10%，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18）分级判据，确定本项目大气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为二级。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HJ2.2-2018）有关环境空气评价等级确定原则，本项目为二级评价，不再进行进一步预测与评价，只对污染物排放量进行核算。
[bookmark: _Toc2999][bookmark: _Toc28611][bookmark: _Toc12219][bookmark: _Toc351][bookmark: _Toc5528][bookmark: _Toc19722][bookmark: _Toc161600325][bookmark: _Toc7652]4.4.2.大气环境防护距离的计算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HJ2.2-2018)要求，对于项目厂界浓度满足大气污染物厂界浓度限值，但厂界外大气污染物短期贡献浓度超过环境质量浓度限值的，可以自厂界向外设置一定范围的大气环境防护区域，以确保大气环境防护区域外的污染物贡献浓度满足环境质量标准。
本项目产生的污染物在厂界浓度未出现超标点，无需设置大气环境防护距离。
[bookmark: _Toc670][bookmark: _Toc13972][bookmark: _Toc161600327][bookmark: _Toc18310]4.5.污染物排放量核算
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18）：项目大气污染物年排放量包括项目各有组织排放源和无组织排放源在正常排放条件下的预测排放量之和。污染物年排放量按以下公式计算：


式中：E年排放：项目年排放量，t/a；
Mi有组织：第i个有组织排放源排放速率，kg/h；
Ｈi有组织：第i个有组织排放源年有效排放小时数，h/a；
Mj无组织：第j个无组织排放源排放速率，kg/h；
Ｈj无组织：第j个无组织排放源全年有效排放小时数，h/a。
项目大气污染物年排放量核算见下表。
表4.5-1  大气污染物年排放量核算表
	序号
	污染物
	年排放量(t/a）

	有组织排放源
	DA001（一般排放口）
	颗粒物
	0.052

	
	DA002（一般排放口）
	颗粒物
	0.209

	
	
	非甲烷总烃
	0.251

	
	
	甲醛
	0.016

	
	DA003（一般排放口）
	颗粒物
	0.482

	
	DA004（一般排放口）
	颗粒物
	0.277

	无组织排放源
	生产车间（MA001）
	颗粒物
	0.720

	
	
	非甲烷总烃
	0.558

	
	
	甲醛
	0.036

	全厂合计
	颗粒物
	1.74

	
	非甲烷总烃
	0.809

	
	甲醛
	0.052


[bookmark: _Toc161600347][bookmark: _Toc161600416][bookmark: _Toc161600345][bookmark: _Toc161600339][bookmark: _Toc161600362][bookmark: _Toc161600481][bookmark: _Toc161600341][bookmark: _Toc161600344][bookmark: _Toc161600483][bookmark: _Toc161600386][bookmark: _Toc161600340][bookmark: _Toc161600328][bookmark: _Toc161600358][bookmark: _Toc161600428][bookmark: _Toc161600482][bookmark: _Toc161600346][bookmark: _Toc161600440][bookmark: _Toc161600343][bookmark: _Toc161600398][bookmark: _Toc161600352][bookmark: _Toc161600451][bookmark: _Toc161600329][bookmark: _Toc161600452][bookmark: _Toc161600338][bookmark: _Toc161600342][bookmark: _Toc17713][bookmark: _Toc20372][bookmark: _Toc20114][bookmark: _Toc10057][bookmark: _Toc107498425][bookmark: _Toc161600485][bookmark: _Toc29993][bookmark: _Toc10265][bookmark: _Toc30949][bookmark: _Toc9092][bookmark: _Toc108012770][bookmark: _Toc30042]4.6.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bookmark: OLE_LINK200][bookmark: OLE_LINK201]运营期主要大气环境影响主要为颗粒物、非甲烷总烃、甲醛，下风向最大占标率7.835%，Pmax＜10%，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 2.2-2018），大气评价等级为二级。项目正常排放条件下各污染物最大落地浓度点所在地的环境质量均可达到标准要求，项目建设对区域环境质量影响较小。有组织排放源下风向厂界浓度值均小于标准限值，可实现厂界达标排放。综上所述，项目建成后对周围大气环境影响较小。

[bookmark: _Toc22308][bookmark: _Toc2044][bookmark: _Toc6060][bookmark: _Toc161600512][bookmark: _Toc10993][bookmark: _Toc10365]第5章 环境保护措施及可行性论证
[bookmark: _Toc10958][bookmark: _Toc161600513][bookmark: _Toc22611][bookmark: _Toc27347]5.1.废气防治措施概述
项目废气主要为中频炉熔炼工序产生的废气、混砂、造型/浇注、工件清理和不合格品回用切割工序产生的废气、落砂及砂处理工序产生的废气以及抛丸机抛丸工序产生的废气；项目有组织废气收集及治理措施详见表5.1-1。
表5.1-1  项目有组织废气收集及治理措施一览表
	产生工序
	污染物名称
	收集方式
	处理措施
	排气筒编号

	生产车间
	熔炼工序
	颗粒物
	集气罩
	1套耐高温袋式除尘+15m高排气筒
	DA001

	
	混砂、造型/浇注、工件清理和不合格品回用切割工序
	颗粒物
	混砂机为全封闭设备，造型/浇注区、打磨区和切割区设置集气罩
	1套袋式除尘器+催化燃烧（RCO）+15m高排气筒
	DA002

	
	
	NMHC
	
	
	

	
	
	甲醛
	
	
	

	
	落砂及砂处理工序
	颗粒物
	落砂机设置集气罩，砂处理系统为全封闭设备
	落砂及砂处理工序分别1套袋式除尘器处理后经1根15m高排气筒
	DA003

	
	抛丸工序
	颗粒物
	设备自带密闭集尘器
	经设备自带1套袋式除尘器+15m高排气筒
	DA004


[bookmark: _Toc161600515][bookmark: _Toc161600555][bookmark: _Toc161600556][bookmark: _Toc161600514][bookmark: _Toc161600516][bookmark: _Toc161600554][bookmark: _Toc161600553][bookmark: _Toc4016][bookmark: _Toc18784][bookmark: _Toc161600557][bookmark: _Toc19067]5.2.有组织废气防治措施可行性及达标分析
[bookmark: OLE_LINK107][bookmark: OLE_LINK110][bookmark: OLE_LINK104][bookmark: OLE_LINK106][bookmark: OLE_LINK105]据《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金属铸造工业》（HJ1115-2020）以及《铸造工业大气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HJ1292-2023）、《铸造工业大气污染防治技术规范》（DB41/T2388-2023）要求，项目大气污染防治措施为可行技术。
表5.2-1  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可行性分析
	排放口
	污染源工段
	主要污染物
	可行技术
	项目采用技术
	可行性分析

	DA001
	熔炼工序
	颗粒物
	旋风除尘技术、袋式除尘技术、滤筒除尘技术、湿式除尘技术
	耐高温袋式除尘器
	废气治理工艺可行

	DA002
	混砂、造型/浇注、工件清理和不合格品回用切割工序
	颗粒物
	旋风除尘技术、袋式除尘技术、滤筒除尘技术、湿式除尘技术
	袋式除尘器+催化燃烧（RCO）装置
	废气治理工艺可行

	
	
	NMHC
	吸附（活性炭、分子筛等）技术、燃烧技术、吸收技术
	
	

	
	
	甲醛
	
	
	

	[bookmark: _Toc161600558][bookmark: _Toc161600559]DA003
	落砂及砂处理工序
	颗粒物
	旋风除尘技术、袋式除尘技术、滤筒除尘技术、湿式除尘技术
	袋式除尘器
	废气治理工艺可行

	DA004
	抛丸工序
	颗粒物
	旋风除尘技术、袋式除尘技术、滤筒除尘技术、湿式除尘技术
	袋式除尘器
	废气治理工艺可行


[bookmark: _Toc9371][bookmark: _Toc31186][bookmark: _Toc17561]5.2.1.废气治理措施可行性及达标分析
[bookmark: _Toc161600563]（1）项目中频炉熔炼工序产生的废气经集气罩收集后引入1套耐高温袋式除尘器（TA001）处理后经1根15m高排气筒（DA001）引至高空排放，排放浓度为颗粒物2.449mg/m3，满足《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41/1066-2020）、《河南省2019年铸造行业污染治理方案》以及《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2020年修订版）中铸造企业绩效分级指标A级企业排放限值要求，经对照《铸造工业大气污染防治技术规范》（DB41/T2388-2023）中的末端治理技术以及《铸造工业大气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HJ1292-2023）中的污染治理技术要求，项目熔炼工序废气处理工艺为可行性技术。
（2）项目混砂、造型/浇注、工件清理和不合格品回用切割工序产生的废气经收集后引入1套袋式除尘器+催化燃烧装置（RCO）（TA002）处理后经1根15m高排气筒（DA002）引至高空排放，排放浓度为颗粒物1.979mg/m3，非甲烷总烃2.377mg/m3，甲醛0.152mg/m3，满足《铸造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39726-2020)、《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标准、《河南省2019年铸造行业污染治理方案》、《关于全省开展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专项治理工作中排放建议值的通知》（豫环攻坚办[2017]162号）中附件1中其他工业以及《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2020年修订版）中铸造企业绩效分级指标A级企业排放限值要求，经对照《铸造工业大气污染防治技术规范》（DB41/T2388-2023）中的末端治理技术以及《铸造工业大气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HJ1292-2023）中的污染治理技术要求，项目混砂、造型/浇注、工件清理和不合格品回用切割工序废气处理工艺为可行性技术。
（3）项目落砂机设置集气罩，砂处理系统为全封闭设备，落砂及砂处理工序产生的废气收集后引至分别1套袋式除尘器（TA003-TA004）处理后通过1根15m高排气筒（DA003）引至高空排放，颗粒物排放浓度为2.282mg/m3，满足《铸造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39726-2020)表1和《河南省2019年铸造行业污染治理方案》中的标准限值要求，经对照《铸造工业大气污染防治技术规范》（DB41/T2388-2023）中的末端治理技术以及《铸造工业大气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HJ1292-2023）中的污染治理技术要求，项目落砂及砂处理工序废气处理工艺为可行性技术。
（4）项目抛丸工序产生的颗粒物经密闭管道收集后引至1套袋式除尘器（TA005）处理后通过1根15m高排气筒（DA004）引至高空排放，颗粒物排放浓度为2.095mg/m3，满足《铸造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39726-2020)表1和《河南省2019年铸造行业污染治理方案》中的标准限值要求，经对照《铸造工业大气污染防治技术规范》（DB41/T2388-2023）中的末端治理技术以及《铸造工业大气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HJ1292-2023）中的污染治理技术要求，项目抛丸工序废气处理工艺为可行性技术。
（5）袋式除尘器原理：含尘气体由灰斗上部进风口后，在挡风板的作用下，气流向上流动，流速降低，部分大颗粒粉尘由于惯性力的作用被分离出来落入灰斗。含尘气体进入中箱体经滤袋的过滤净化，粉尘被阻留在滤袋的外表面，净化后的气体经滤袋口进入上箱体，由出风口排出。随着滤袋表面粉尘不断增加，除尘器进出口压差也随之上升。当除尘器阻力达到设定值时，控制系统发出清灰指令，清灰系统开始工作。首先电磁阀接到信号后立即开启，使小膜片上部气室的压缩空气被排放，由于小膜片两端受力的改变，使被小膜片关闭的排气通道开启，大膜片上部气室的压缩空气由此通道排出，大膜片两端受力改变，使大膜片动作，将关闭的输出口打开，气包内的压缩空气经由输出管和喷吹管喷入袋内，实现清灰。当控制信号停止后，电磁阀关闭，小膜片、大膜片相继复位，喷吹停止。采用袋式除尘器有以下优点：除尘效率高，可补集粒径大于0.3μm的细小粉尘，出口粉尘浓度低于30mg/Nm3。使用灵活，处理风量范围大，可以作成直接设于室内，机床附近的小型机组，也可作成大型的除尘器。结构比较简单，运行比较稳定，初期投资较少（与电除尘器比较而言），维护方便。
项目采用袋式除尘器，该除尘器集尘量大，方便粉尘的回收，配置防静电滤袋，除尘效率高，可确保满足排放标准。因此，废气处理工艺为可行性技术。
（6）催化燃烧装置原理：有机废气在风机的作用下引入吸附单元，将其均匀的分布在活性炭的表面，依靠活性炭复杂的内部结构体系及超强大的表面积，活性炭将有机废气吸附在其表面，有机废气由此而达到净化的效果。净化后的洁净气体可达到相关大气污染物排放法律标准。每套废气净化处理系统设有多套吸附单元，其中一套用于脱附，其余用于吸附，多台吸附单元轮流工作，有plc自动控制切换。当吸附单元的活性炭吸附至饱和的程度后，该吸附单元切换为脱附单元，脱附需要外加热量，加热装置设在催化燃烧室内，将其开启后同时预热催化剂，燃烧炉达到设定温度后将热空气引入脱附床，有机废气在加热作用下从活性炭表面解吸出来。由于温度会使活性炭内部结构变化，所以在吸附脱附单元都设置热电偶温度传感器，温度偏高时及时调节补冷风系统，即能保证最优的脱附效果，又给活性炭提供一个安全的工作环境。有机物从活性炭内脱附出来，进入催化燃烧室进行催化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同时释放出能量。利用释放出的能量再进入吸附床脱附时，此时加热装置可完全停止工作，有机废气在催化燃烧室内维持自燃，能量再生，换热，循环进行，直到有机物完全从活性炭内部分离，至催化室分解。活性炭得到了再生，有机物得到分解处理。
[bookmark: _Toc12690][bookmark: _Toc23983][bookmark: _Toc20508]5.3.无组织废气防治措施
[bookmark: _Toc161600564]根据《河南省2019年工业企业无组织排放治理方案》、《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2020年修订版）中铸造企业绩效分级指标A级要求、《铸造工业大气污染防治技术规范》（DB41/T2388-2023）、《铸造工业大气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HJ1292-2023）中有关要求，评价要求对项目无组织废气应采取以下措施：
①定期对环保设备进行维护，保证废气的收集处理效率；
②项目生产车间设全封闭结构，四面密闭；车间通道口安装封闭性良好且便于开关的卷帘门，生产过程将门关闭，以减少无组织废气的排放；
③车间内各工序功能分区明确，合理布局，以减少不必要的物料周转；
④除尘器卸灰口应采取密闭措施，除尘灰采取袋装密闭方式收集、存放和运输，不直接卸落到地面；
⑤厂区道路宜硬化，并采取清扫、洒水等措施，保持清洁；
⑥项目所用石英砂由吨包储存于密闭原料库内，项目块状、散装物料均按要求储存于封闭车间，项目石英砂转移均采用密闭包装转移。
经采取以上措施后，本项目无组织废气排放量可得到有效控制，预计对周围敏感点及大气环境影响不大。
[bookmark: _Toc17317][bookmark: _Toc2168][bookmark: _Toc5066][bookmark: _Toc17417][bookmark: _Toc29488][bookmark: _Toc24659][bookmark: _Toc6134][bookmark: _Toc161600566][bookmark: _Toc16978]5.4.自行监测计划
根据《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金属铸造业》(HJ1251-2022)，结合《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金属铸造工业》(HJ1115-2020)、《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18)附录C.7自行监测计划，结合企业的具体实际情况，制定自行监测计划见下表。
表5.6-1  项目污染源监测计划一览表
	类别
	监测点位
	监测因子
	监测频率
	执行标准

	有组织
	熔炼工序
	DA001
	颗粒物
	1次/年
	《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41/1066-2020）

	
	
	
	
	
	《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2020年修订版）中铸造企业绩效分级指标A级要求

	
	
	
	
	
	《河南省2019年铸造行业污染治理方案》

	
	混砂、造型/浇注、工件清理和不合格品回用切割工序
	DA002
	颗粒物
	1次/年
	《铸造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39726-2020)表1中标准

	
	
	
	
	
	《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2020年修订版）中铸造企业绩效分级指标A级要求

	
	
	
	
	
	《河南省2019年铸造行业污染治理方案》

	
	
	
	非甲烷总烃
	1次/年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标准

	
	
	
	
	
	《关于全省开展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专项治理工作中排放建议值的通知》（豫环攻坚办[2017]162号）附件1中其他工业

	
	
	
	甲醛
	1次/年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标准

	
	落砂及砂处理工序
	DA003
	颗粒物
	1次/年
	《铸造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39726-2020)表1中标准

	
	
	
	
	
	《河南省2019年铸造行业污染治理方案》

	
	抛丸工序
	DA004
	颗粒物
	1次/年
	《铸造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39726-2020)表1中标准

	
	
	
	
	
	《河南省2019年铸造行业污染治理方案》

	无组织
	厂界
	颗粒物
	1次/年
	《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41/1066-2020）

	
	
	
	
	《河南省2019年铸造行业污染治理方案》

	
	
	
	
	《铸造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39726-2020)

	
	
	非甲烷总烃
	1次/年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标准

	
	
	
	
	《关于全省开展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专项治理工作中排放建议值的通知》（豫环攻坚办[2017]162号）中附件1中其他工业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

	
	
	甲醛
	1次/年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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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9875][bookmark: _Toc4298]6.1.大气环境影响预测结论与建议
根据估算模式计算结果，本工程污染物的排放对周围大气环境及项目周围敏感点影响较小，无需设置大气环境防护距离。本工程废气污染物能达标排放，环评建议配备专职环保人员，负责环保设施的运转、维护，确保设施的正常有效运行，做到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后，正常运行状况下，本项目对周围的大气环境影响较小。
[bookmark: _Toc23826][bookmark: _Toc161600484][bookmark: _Toc12447][bookmark: _Toc3333]6.2.大气环境影响评价自查表
项目大气环境影响评价自查表见下表。
表6.2-1  大气环境影响评价自查表
	工作内容
	自查项目

	评价等级与范围
	评价等级
	一级口
	二级
	三级口

	
	评价范围
	边长=50km口
	边长5〜50km口
	边长=5km

	评价因子
	SO2+NOX排放量
	≥2000t/a口
	500~1000t/a口
	<500t/a

	
	评价因子
	基本污染物（颗粒物、挥发性有机物）
其他污染物（甲醛）
	包括二次PM2.5口
不包括二次PM2.5

	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国家标准
	地方标准口
	附录D
	其他标准

	现状评价
	环境功能区
	一类区口
	二类区
	一类区和二类区口

	
	评价基准年
	(2024年)

	
	环境空气质量现状调查数据来源
	长期例行监测数据口
	主管部门发布的数据
	现状补充监测

	
	现状评价
	达标区
	不达标区

	污染源
调查
	调查内容
	项目正常排放源
项目非正常排放源
现有污染源
	拟替代的污染源口
	其他在建、拟建项目污染源口
	区域污染源口

	大气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预测模型
	AERMOD

	ADMS
	AUSTAL2000
	EDMS/AEDT
	CALPUFF
	网格模型
	其他

	
	预测范围
	边长>50km口
	边长5〜50km口
	边长=5km

	
	预测因子
	预测因子（PM10、TSP、NMHC、甲醛）
	包括二次PM2.5口
不包括二次PM2.5

	
	正常排放短期浓度贡献值
	C项目最大占标率≤100%
	C项目最大占标率>100%口

	
	正常排放年均浓度贡献值
	一类区
	C项目最大占标率<10%口
	C项目最大标率>10%口

	
	
	二类区
	C项目最大占标率<30%
	C项目最大标率>30%口

	
	非正常排放1h浓度贡献值
	非正常持续时长(1.0)h
	C非正常占标率≤100%口
C非正常占标率>100%

	
	保证率日平均浓度和年平均浓度叠加值
	C叠加达标
	C叠加不达标

	
	区域环境质量的整体变化情况
	k≤-20%
	k>-20%口

	环境
监测计划
	污染源监测
	监测因子：（PM10、TSP、NMHC、甲醛）
	有组织废气监测
无组织废气监测
	无监测

	
	环境质量监测
	监测因子：（TSP、NMHC、甲醛）
	监测点位数（1）
	无监测

	评价结论
	环境影响
	可以接受   不可以接受口

	
	大气环境防护距离
	距（/）厂界最远（/）m

	
	污染源年排放量
	SO2：(  )t/a、NOx：(  )t/a、颗粒物：（1.74）t/a、VOCs（非甲烷总烃、甲醛）：(0.861)t/a，其中非甲烷总烃：（0.809）t/a、甲醛：（0.052）t/a、。

	注：“口”为勾选项，填“√”；“（  ）”为内容填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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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图1  项目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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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图2  项目周围环境概况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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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图3  厂区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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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图4  项目在镇平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发展规划中的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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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图5  项目在镇平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产业功能布局图中的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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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图6  项目在镇平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用地功能布局图中的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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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图7  项目在镇平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污水工程规划图中的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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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图8  项目与河南省三线一单综合信息应用平台中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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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图9  现场照片



附件1
委 托 书

南阳市益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规定，我公司需要开展“南阳恒卓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机械制造设备生产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现委托贵公司进行，望尽快开展工作。工作中具体事宜，由双方共同协商解决。


     (公司盖章)
2026年1月12日
附件2  备案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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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入驻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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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原辅材料MS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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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租赁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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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  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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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  法人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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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8  河南省三线一单项目智能研判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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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an Resin MSDS Report
(Material Safety Data 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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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rediont GRED  Concentraion (SR CASNo.  Symbal of Danger (R

Fustuyl Alcobol (WS 50—80% 98000 Xn (BE)
Moisure CKf 1% s 1

B0 RS

Part3: Harards Summarizing

SRR

Dangsrousness classification:

A B AERIER, 73 RSO E

Hoalth hazards: This prodoct has the wesk irdting ffct and sy indoce mild discomortof skin
andupper respiaory et

S HFRAE, AT

Environment hazards: This prodst may cause nvironmentsl daage, and cpecily may case.

water polltion.

R A

Fire and exploion bzards: This produet s ot famenable,

BOES BEEN




image26.png
Part 4 Fis Al Mensures

RN B, RIS AR KRR

Skin cxposrs: Taks off e il slthes, nd s hroughly sinwithscp vater o clean

R R, KRN . R

Eye ot Raise eyl with i e watr o porma i and 0103 dotr:

T BARERE L. R,

Ibalod: Leme e scne quickly to s i and kecp respirtry et totsirted

R B, o R

Svallove: Dk noughwam vt e vomiting ad sk modical e

B B

ParS:Fie Fighting Measures

A R, R

Haardos combusion rodes: CO, €0

Rt BRI E DI KIS B ERE A L KR
TR ik SR T B AT, I,
" SR

Exingushing mebods Trnsfe the comainers from e e of frs to open space, I e
contners i te rground ave changed colors or generie exinguistan rom the
Sty el devic, use foam, O, dry povder s s t0cxingsh te e, I
ying o cxinguish the e withwats, i wil b v, Hazmrdos combuston
prchets: 0, O

AN RRESLT

Part6: Accidntal Relase Messures

B WG, RMHA. UK. W SR ARRIEN R, AR
M. MURS: CORT R, 0 A EOEE AR 6
BINCRIEE

Emergeney messurs: bt the contamintd arcss o eakge s rsrit sccss. I & advised
e ey pesonnc shoul e st mask and soud ot combet e sk
iy n case o small amout of lkage,cllt it n ey nd dlsn cntaioes
il .1 e of Lrge anout of lskage, collect and eyee i o tveport it 08
st teamet plnt o disosal.

P B

Part7: Handing and Storage

R ARSI, ST B R AT (1),

SRR, A, TSR, WA AR 2. 2N





image27.png
M S OO BT S SRR . B T
e .

Handling noks: All handling persomel should be specially rained, and shoud be i st
accontance with the handling rules. 1t i recommended all handling persomnel
wear masks and stay avay from fie and heat. s sty prohibied 1o smolke at
work Use vensilaing system and cquipment. Keep the chemicals aay rom any.
xidant. Provide relevant types and quantty of frchighing cqupment nd

lakage mergeney cquipment There may be resiluel hazads i any cmpiied

RER S, WG R G SRR . LAY . R
PR, RRHCER AT, VIR R B R SRR
M R B It .

Storage potes: Sore it n cool, vetlakd storshouse, Keep away from fr and heat. Avoid dirct
Sunigh, The packsging should be well salod.Sepurte i fom oxidtand oo
chemicals, and o mived storage i allowed. rovid rlevan ypes and quaniy
of Fifighing cquipment. The stomge arca should be provided with sl
suible fo contaiinglskage.

AR BRI

Pare5: Exposure ControlPersonal Protection

MR M

Professional exposue limits: Not egulated.

A MAC(mgln): AN

(Chira MAC (mgfn: Not regulated.

BB MACgh): RIAEHE

Former Sovit Union MAC (mg/n’s Not regulated

R PSR, RO AGR SR

‘Moniting meodology: Be stiely inight and provide fll ocalexbaust

SERRABL: IR

Respitorysysem proteton: espiators

WP PEE

Eye potston: ogsles

SB: TR IETE. BRI, T, MR R RS0 R

Ot protestios: No smlin, esding and drinking at work. Take a shower and changs clothes

atervork. Maintain sood ealth habis.

BhmE: Bt

Pare9: Physical nd Chemical Propertes





image28.png
T W SRS
Min ingredints: Furfeyl lcobol, Fusfasl ad thei igh polymers.
AW R

Appesranc and propertis: bown iguid

it 65~7

BAC) 16177171

Boling point (C): 16L7~171

MR L1

Relative vapor density (se=1): No usful nformation avilble up to e
RAEURRP: KRR

‘Samron vapor pressure (KPa): No scfl informtion vailabe p o .

pml). VR

Combuston hest: No seful infomation svaiabe up b dt.

M) KR

Flah point () No seful information vaikbl upto dte.

SmEIE(): 92T

Ignition kmpertue (C):392C

L R

Disolubilty: Nouseflinformation vsilble up o .

A ERAIFR AT, BRRIRE. HE. I SRR,

Main applicaton: Suitabl 10 be used as water-fesisting adbesive, ant<omosion masic,lining,
impregnant and glss b einforcdplsts.

HHES. RERRREES

Part 10: Stabity and Reacaivity

IR TR RTINS 29

Thermal dsompostion snd condiions 1o void: No. decompositon will o i used
Scsordance withthe ns.

SRR FHEMRRE
Hazsrdous restion: Nore.
SR W A RN
Hazsrdous decomposiion roduss: N,
B SEERN

Part 11: Toxicobgical Information

W CHOD KR




image29.png
Furturyalcohal (C3#1402) and thee highpolymers

ORI

Main irtating efect:

b PRI

kit b katingofec onskin mucous mermbrane.

[

B

HIR: R E

Sersiszason: None.

APBETUT R, MR

“This produethas llowing bsards: imaton.

B EEEEN

Part 12: Ecological Iaformation

R, AW, SAPREET KT

Eeutoxicty eficct. This produetis harml 1o cnvirnement aspecilatenton should b aid ©

tswate pollton.

HH=w e

Pare 13: Disposal Information

L T L P e

Wase: disposl method: Reuse consiners whers spplicabe o dispose of them in @ centlized

way n  place asreguired

BEER S, A RN R AR BT R

Disposl consideratons: This product shoud ot be disarded together it gsnera refs nd

Should b keptaway fom sewage system.

s ERE

Part 14: Transport Information

wshs 1

Packing mas 11

R

Packing group:

W RATION. WEIRIHI. RSN (B AEAR. BRNE
R ORISR D

Packing method: Thiead screw neck v, gland vial, plastic botle or metal drum (can) ncloed
by common wooden case;thread screw ek vial lastic botle or inod sl sheet
dum can)




image30.png
RS ERIRR SR B AT, S8, G ERE B,
R AR R PR, SR, R G
ST SR IR 5 O B R SR S
. R, B

(Cauton ding tarsport: Check fst whether packing conines ar: complete and saled efore
anspor, and make sue no. lcakags, collape, fll and damage oceur &
contines duing sansport, Transpor vehicks should be provided with relevant
s and quanity of frefighting cqupment and acidenal reesse wcatment

squipment. Avoid exposue under bszing s, min and high temperstue

RN R

Part 15: Regulatory Informa ion

NL. 1 SRHAT O IR G W (CotiOp

NL: ngrsients bl t v roment e can be idersifid on thelbel: Pty sloohol

(canon,

SAmE, KEEN

Part 16: Other Iaformation

ST A B2 R SIS 00U AR R R 0 . 08 RATAT
RO RE. W, 265 CHERE.

Dislamer The information of fis MSDS s obtaind bassd on relshl soure 0 he best ofcur
imowlodge and beliel However, we dont guranke, imply and express the
somestnessof the providod dta.

R, SRR




image31.png
TARRE LB msDs ki
2 e AR YA

B WERER
AR T R
EERG: 2, 4- SHREM CPERERD . K
BIBS: S/ EREE
HEORS: 2,4- " PRI (W ERRN)

L an casve i
By % 8619 X
* 2% TR 1

BEBS: BRIEER
b tE 2
e E: ASEBMRER, A5 LR R EAE
HfEE: RIS EE, KRG,
Rk K.
WIS AR
iRk TSRO, ISR AR KRR e
R e PRRIRNG, PGS K K. BB
BN SRR E R H A REOET .
A WRREAK, fink. HE.
BEBS: HHHE
fabatite: AR,




image32.png
BB HREBLE

R AR, BRI, RS STA RIRD
DO, FEERRRY. MR W TR 8
B . KB, W EE S EA A E

BB RIELESHE

AR Sl ASUSEIL T, PR B
HGREARRIE (DE) |, TSR, ARG
e WG SRR G 45T R 0 7 20 0
o EEOEBTRARHEY.

SRR W MRS . DIERDEES . Bl
bt KN, RAFRAT, VS, REHSRHR
FORAHIER QAT . WA TR R

BB ERITE/ MR

BRI RBEE

I MAC (mg/m3) + FHIEHE

W MAC (ng/m3) + KEERME

BT PIMER, RO MR

PR RGO

BB 5 H

Jelpi: TAERSSIERN, RO, THSEE, #aE
AR (REREFN TS A B

EHRI: 2,4 SHRRE CTEERED . K




image33.png
SR OO

PH : 6.5~7

HAE(C) : 161.7~171

HREE (K=1): 0.9-1.5

M BAEE (1) KB

AR (kPa) . VR

HRBEA (kI /mol) s UK

PACC) « EHRE

SR (C) « KHR

R ERR

EEE E IR R G R
BB REMMREEE

SRR T R A £ 5

fERBIR R A AR R

TR SR e R TR R

B—8n: EEFAERN

2,4- ZHRHRM (= PERHR)

EEM BRI

ke RBOE BRI R

TR

BUEAER: A C MR RN

P A T b M




image34.png
BHIBS: EEEHEN
EABEMPW: ST A, MR AN
S
FH=85: BRLE
PEFE A B ik AE P30 75 A ) A R AR A
ps
BEFFERION: AR B S MR —RE S, AEiLE
SR KRG
BHOBS: EREE

uN W5 K

AghRE: 111

T WA BORN. SR OB, MR ()

ERIEERIN: BRI R EORFRR AR, S, ER
SRR AR 2 AR

A FEE FHR. FREWA, MR AR EMARE.
TR 4P A AR R SRR T SR
B, i, B,

BHERS: EAME
PR ST A bt
xn: H#




image35.png
NL < R R LRI R R G 2, 4-Z AR (2

AR
FHAm: HEAN

G AR A RN BRI RIR AT
MRITP R B RROVFR GO IR RIE W T
.

HRSERB: o

R W BT R

Bf: 2024412 4310





image36.png
R AR ]
QD pu

© PR 5
FaEH. REN
PR, ROTANS
e BEAN
T WL AR S
RRAE: TR AT RARBSS08.5 5 RO0TH =1
AR, 19912961402 {6 RS, 025-83766072

- RERARE

ARG IR 155 HHUMIE 1-5% AN 8118
VULRZIBN: 5% K: 63% NEHARS 5%

R OWRBARP G, B, RO,

EMERG (RO E

S MR AR, BTN

ARG, LEABIN, B LREUWTS.

AR T

HARE ERRLEAEHY

FEIER

WA BERGHMITH KB K W E kA BRAE

LR
WA RN,
TN AN




image37.png
D mamrecaman
¥ NANING TANGZE CHEMICALCO. LID Mol Sate DSt

G AN, A BRARZI EANER MEAZEF. EOMER

e KK
EEKN: Ak THKKB, KK
RKIEABZ A BTN,
SRR SERARK.

AR, KB

A s
MBI,
1L MM HEAARRR,

2. TR A RE.

SRR, DAARGE TR, LR, AENBBRNOT
WA MR

R s
R BEHRERAMA.
T AT, REEN.

A wmmB
TR,

1 A BIIAR A, DR KRB R
2. SR R R B R R

A A R 2

s
8 AMEHRETIRL EOHER
SRR EHER
R, RN
L





image38.png
R TARAE
NANJING TANGZE CHEMICAL CO.. LTD Muctal Safes DaaShest

A
. AR

FOR AR, WRTRRH AT
B AR

ERAE AR

v,
L LIV RREIRAD, RV THTRRES.

o .

1. M, &
. . k4
e

s, i ot

P ok w0

IINET. KR EEN. KR

e r0-50 o o0m

R G0, m B

w4 W, B

o RRARRAE

et HURIE TR
SRR FTRL BHRS K.

R RABE, WS, 8T RARA.
2N KRS, AT RS
AN £




image39.png
PN msmmecamea
D

———— NANJING TANGZE CHEMICALCO, LID __ MaucialSaevDuashest

1wt
R AT

TR SAKRAAN, BN REARIE.
fOA .

A E

st %

urREmEE, X

R £

1

P damn
SIELSFREN, BERERR LRI, RREMATRAN.

1w
ey

1. A2 B,

2 BURRIEMAT. (SRR AR,

+h. amme
g

1L IWIC0 8, 6.1 (RIEREAAD
2206 5188 .1 RS
e

1. EWLAE SR 9 K.
2. B AR RN.
BREERAER, £

V. s
SR 5 1% DR, AREEEERN. TR BN

AR (LSRR AT AR
4




image40.png
Witfe CAHRAT

Do
¥ NANJING TANGZE CHEMICALCO. LID

1. Kem
S TR TERITIAL
MRRALEH: MR THRATRAN

MEEBL 2018-10-10

L A




image41.jpeg
I EHEER

Hent BT AR ) R Y
HEEMESFRLDT:

—. HER

FAJ AL BE 44 207 ) LT 1 I T L S B S ML R X M 5
B X AL 200 K 8 5 (BIGCTEfESREE LA RARBEAD, B HR
R ST 7000 TU5K, T RAHIME

=L A BRI SR

< FMURLEEE_2025 4F 11 A1 Hilg, % 2030 4 11 A 30 Hik.

ﬁ%é}ﬁ

2. RGN, HOFEBUKEIEA) B, ZI7 R, 275 f4ksK
R, REFRLGIRT 3 A A, | R IR, S5 AR R
MEARE.

=, HERREEXANTR

1. W] A S EEART 20 170, ARBITZH—K
HeARE—FH S

2. FHEMEIRM—H XM T—FHe.

3. B 20— BT &R, ZIRIE R B 1 AT, &R
fEBRZ &4 EpIRE.

M. HAhsA

1. MEME, EHERRERK. B FRABLITAE, HEkE
ey, -1 B VEE PR

E. HAERMEERE

@,’%ﬁ‘ﬁgﬁi




image42.jpeg
L. ASEIR, 207 NAEYEHI 247 s R ICM I Bt BRI 207 R
HERAEEEA, BB 55 R MR SO SR sk AR 2,75 5 B4
CITEARYERE, WA ed e, Stz 0.

2. R, W7 GRAE) 55 R FL B R Bt Al T 1E A AT A 2 A R
Ao PHINZ FUATRE. R, NRAT3 BlmZ . REFRTE, ZF
RiF AR Ao T RERZD X 205 BT B s«

3. ZI7 ST B MR R R BRI A 1, RS AEAS O R R
B RHUE AR A IRV, SR ARG SR R, T
17

A~ FHAEE

L. ZIFAERUSNIRL, ke e, i SRR AEAS H 0 9 I R R I R
B AL, U IR R SR RIE S .

2. MUSEWRESE, |5 RHEMBBIEITER, RS A IER RS,

£, SRR R

1. FBRIE, W ZR07 N8 B KRR, AERAT BHRE
BATIRIETESD

2. MR, FERERIM T HoFwb. 24, PATHE.

3. FBIE, A HUE AR E AT ST A A REERAT, Ry
HAKREIHE.

4. FBEWIE, ZI7THRIE B CREE R SEHTEE, AR EARGREIR
IR P, BRI B, MEHHEINZI5 A ERE, B BAEE
TR o

5 FSEIIR], 275 L e i STA 53 R B A R SAT B — Y 3% F A R A
W—H, BIAERUEN S%MNE, HAREEME L.

6 MW, P B, Z ARG WHEAR
TR, 207 NAHGE, B BER—IRENER, b ZIi&H,





image43.jpeg
A EAgx

Lo JRRUEBI, WA LA R T, RIEZ 3 MRS,
FEWI, Wz et R TG, Ry 3 A A # S,

o AAFFRREE, B 20 LI RRR .

+. ZEFE—RT4, WFENRES, ARSERETFEER.

: g
&iﬁﬁA(%i»ﬁzﬁ&

202511 A1 H





image44.jpeg
{ G—HLEARS (O AR-aReR B
BF  91411324MAGON3TO4D PhoRHE! wesannens

‘ MW R TWEZBIR.
3 "‘ PR, s URRER.

AR AL A A T O OH K e
L ARFUEAT (BANIFE) B B H 20254108210
FHA 3 BT 4 T L AR A
AR - WU, BULE, SR EWIS R 200k
. SRIMTHRBIE, SRMALHURSE, HESH
PERIEAEIE, DURBIE, BHEMT, MEBHE
i, WEBMOBE (RKEAEHAERTE S
 SERL R B 37T R )

B2 N X
2025 £ 108 - 210

A T R

nemmt:""”:”'" .@SXLgov.cn

R ERER




image45.jpeg
w2 PHE
# 5 B R %X
W& 2002 £ 6 A8 28

ot SYREERETEEXEE
WRENFTE237S

NREMS®E 411303200206020410




image46.jpeg




image47.png
A =807 BRTAEAN
BRHMTRE

20264 01 1 26 H




image48.png
T # Ry 2 P KA KA.
IRHE PR TS
IRIFHE AR5 BT
B KFERAR A ...
AN BRGRERAR AL ...





image49.png
— EEHR
B, V1B AT B, R R UL AN

RETEETN

= MEBRMEXRERSRARER
R AR R KR 56T, R ORE R R

LA, S 1A, KSR RO 1L, KUERA R 24,
EATRATE A |, RS 0, KM 0 4, M AR 0
A RREREE 0 4, FEARAR 0 4, ARSI 04

~ FRHE R
B, TABR | A HARRER T, KPRk RP 6

604, BRI AIE 14, ~REREL 04, R TR,
A1 A RO R R R

THE | FRE
i | i
w5 | s

ws
E]

SR | R | SRR | SRR

TR Tew | mwe | e |weEs

[~ WA - WER|1 WL KA T
ARSI |0 | i | s 7
Wi 5 | e 0 |FEROGR | TR
sk | Wi | M | R
it ik | W | BIE, | HE B
s . 5 | R | i | A ee
i 122| i) R |6, % | TR | RHAN
oo |z | M\ G S i |, s |t
R WA | AT | R | KT
. fiie | a2, | sk
e | P | | AT
(LT fe fo. g | BdE | 2. %
£ | R | AR | BT
w155, 13 | i | prioes | R





image50.png
T W | | AR
o | WL e i | prioss
AR | WFE | 6K, B
R 5[ R 3 |siiw
AT (R o | A
e |2 78 |
st skisF [ vocs iF| .
o ORI | A3
At | e |
Btk 5% | B
G | # A |, b
v e
o, o | i | B
s |vocs 3. s
=, i | st | AR
et w1, | i
3. S| B <3 [, R
i | | AL R
e | diid | R
SR | ok |
et sk | B 6| Bk
D | ZR, 5 (4K
A | WA | s
[ 1 ke, | e
3 | A
R | A
prrsdreesy
. |
i |9
sy | ke
R |15,
SR | kT
N T
s, o | kiemr
. i |t
“pi” |
a7 | nsais
BT | ) —A
s |
kiR | 5. dik
ki |
e, 35 | ot
s |1 T
Sttt | mgg s





image51.png
THE
. wit
R
b g
BTN
i i
FwR
SR
iR
LT
[3%3
T
Xt
A
®

IKIFRE R K AT
B, FABR | AFHAKFRE RN K, AR




image52.png
el 0 A, Tk ML AR 1 A, SR TR X
04, Fl SRS R 0 4, KT~ ERK 04, AT
.

22 GIRB RIS

AR IOFR
wry | o | TEY
i | o

AR | R | SRR | AR

TR e | | owe |weEs

T |
il
R
1. s et
ALK | B LA
A3 | s
proarerTy
Sim. B, wD
lo. EXE| R
r e 1. 2. @)
5 | T
e
s | ORI | R0
W |IAL [k
LA |8 ok AR | B
SR | SR | SR . i
| (PR | dke | R |, J6w | ke
v | BT | bR | IR
AASE. (R O | A |
S E | Y | BAAR
ez | o
|t 3. | e
A | son
ke |,
A3 | AR
2 | T
I (4. 3. el
R | W
5 et | KAt
k. |5M, R
ECLY
R ER
ey

s

st

e
R

i1
21021





image53.png
.

ST

it
e

H. REFRERDS KT
B, FRBE 2 MRER TR K, LR TR

BRS04, BRI 14, AR RS EA I 0
A BRI 0 4, RS TR 1 4, K URE
R OA, ERFE.

23 A RPTA KRR

TR TR
wwnmme | wnn | | oo | omm | sse | S| men
ous|oms| % B | wER | B |HEER
8

I w7 T

e . it

b, 55 ints. 18

b et g

.t ; i,

. 5 ot e are.

i bl T

. i S

it

ik N T

e fite e =S

sl gl e

T g

B e R LT () o e i
R s, 1t e KUUN
k||

HART MR | e

REE. 1 row

LR Pt RN

e i

et - |

. e,

Era Scnen





image54.png
R
oniite
AT

i1
231000

T |
i .

bz
A
st
sfsen
e, m
e

PN
i
it
fHe
it 5l
e
w4
ES
o
1. e
B
T
rais

BERR

=T
B
ik
B
sk
. AT
U
ik,

5 s

A
i
SR
ki
SR
it %
mth,
5~
ki,
. g
. T
i

- e
s, 5
AL
s
R,
S
o
s
R
i, &
iR,
e
ani.
)
AR
s
e
R
ey
i
o g

Py

R





image55.png




image56.png
(3233
Er

205
£ s
R
s
s
mise
it
AR $
g
i
(5.

TR

ks
2025 #75
T
o/ 3 -
HAR.

A ERBERERS KT
HCX, TUH iR A B AR AR, bk

K 0, 1 FATER AR 0 4, Fis BIRFAHRK 17
BT
F 4 A R SR R
BB
IR I I B e Py
oz pEe| W% | mER | R | WRER
8
R
. 0
ez
Rk,
e
i
e et
e P A
Es A
zsiooo| RF2 | o | | AR
1| . g
G A
-
e
e
i
skl
e

BT





image57.png
T ]





